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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 、 教 師 年 資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 其 職 業 倦 怠 （ 去 人 格 化 、 情 緒 耗

竭、個 人 成 就 感 ）與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情 緒 /行 為 異 常、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態 度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以 M a s l a c h  和 J a c k s o n  於 1 9 8 1 年 編 製 完 成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M B I）」，並 依 此 翻 譯

為 中 文 、 作 為 研 究 問 卷 工 具 ， 及 引 用 改 編 自 R i z z o（ 1 9 9 3）

之 P E AT I D -Ⅲ中 文 版「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施 測 ， 共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3 2 4 份 ； 研 究 資 料 經 由 t 考 驗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及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一 、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二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職 業 倦 怠 程 度 偏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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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與 否 有 影 響 。  

四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在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特 殊 教 育 課 程、運 動 員 背 景、主 修 科 目、畢 業 學 校 、

家 庭 婚 姻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與 教 學

年 資 和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五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 第 三 是 擔 任

職 務 ， 第 四 則 是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間 確 有 影 響 。 建 議 在 未 來 的

師 資 培 育 過 程 中 ，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和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以 符 合 課

程 所 需 、 以 提 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育 品 質 。  

 
關 鍵 字 ： 適 應 體 育 、 職 業 倦 怠 、 教 學 態 度 、 特 殊 教 育 、 融 合

教 育 、 自 覺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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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Kun-Ching.（2007）. Relationships between burnout and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mong educators.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attributes (gender, age, year of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year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type of 
school, type of students, perceived competence, official job,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jor, and athletic background) of physical educator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 mild-moderate 
mentally impaired, moderate-severely mentally impaired, visual disability, physical 
disability, learning disability, and hearing disabilit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itudes and burnout categories (including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among physical educators. Three hundred 
twenty-four physical educators completed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ors’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PEADIT) survey 
that revised from Rizzo’s (1993) PEADIT-Ⅲ and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 Data were analyzed by t-test, ANOVA, Scheffe’s method,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s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burnout was found. 
2. The burnout of physical educators was in the low level.  
3.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affected burnout,and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as the second significant attribute. 
4. Twelve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c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5. Perceived competenc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 favorable attitude. 

Special education credit was the second significant attribute. Official job was the 
third significant attribute, followed b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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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clarified that physical educators’ burnout level mutually 
influence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future, we 
suggest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courses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and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teachers’ growing proces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quality 
for disabl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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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為 符 合 融 合 教 育 之 世 界 潮 流，民 國 9 0 年 修 正 通 過 的「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十 三 條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育 安 置 ， 應 以 滿

足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為 前 提 ，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為 原 則 」 特 別 加 入

了 「 融 合 教 育 」（ I n c l u s i v e  E d u c a t i o n） 的 意 涵 ， 而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七 條 也 提 出：「 學 前 教 育 階 段 身 心 障 礙 兒 童，應

與 普 通 兒 童 一 起 就 學 為 原 則 」。教 育 部（ 1 9 9 5）亦 表 示 特 殊 教

育 將 朝「 零 拒 絕 的 教 育 理 想 發 展 」，以 落 實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的 理

念 （ 蔡 實 ， 2 0 0 1）。  

1 9 7 5 年 美 國 通 過 影 響 全 球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典 範 甚 具 的

「 殘 障 兒 童 教 育 法 案 」（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A l l  H a n d i c a p p e d  

C h i l d r e n  A c t ,  P. L . 9 4 - 1 4 2）。 1 9 8 2 年 加 拿 大 蒙 特 婁 會 議 根 據 加

拿 大 權 利 和 自 由 憲 章 （ t h e  C a n a d i a n  C h a r t e r  o f  R i g h t s  a n d  

F r e e d o m） 擬 定 了 特 殊 兒 童 在 普 通 班 的 安 置 方 案 。 1 9 9 0 年 美

國 又 再 度 通 過 了 二 項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專 用 術 語 影 響 甚 鉅 的 法

案 ， 分 別 是 「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案 」（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E d u c a t i o n  A c t ,  P. L . 1 0 1 - 4 7 6） 與 「 美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法 案 」（ t h e  A m e r i c a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c t ,  P. L . 1 0 1 - 3 3 6） 

此 兩 法 案 去 除 了 以 往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關「 殘 障 」、「 殘 疾 」

（ h a n d i c a p p e d）等 帶 有 歧 視 意 涵 之 稱 謂， 並 宣 示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教 育 應 為 免 費 的 與 適 性 的 ， 禁 止 具 有 歧 視 的 測 驗 、 評 鑑

與 安 置 ， 與 擁 有 在 「 最 小 限 制 環 境 」 （ l e a s t  r e s t r i c t i v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L R E） 下 接 受 教 育 的 權 利 。 1 9 9 4 年 聯 合 國 科 教

文 組 織 （ U N E S C O） 在 特 殊 教 育 世 界 會 議 宣 言 中 強 調 「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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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 I n c l u s i v e  E d u c a t i o n）並 聲 明「 各 國 政 府 在 教 育 立 法

或 政 策 上 應 採 取 融 合 教 育 觀 念 . .。 」 （ 引 自 蔡 明 富 ， 1 9 9 8，

p 1 7）。這 種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普 通 班 級 學 習，稱 為「 融 合

式 教 學 」（ I n c l u s i o n  e d u c a t i o n）；當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與 正 常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時 ， 稱 為 「 適 應 教 育 （ a d a p t e d  e d u c a t i o n） 」

（ L i e b e r m a n＆ C a t h y ,  2 0 0 3）。故 融 合 教 育 已 蔚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之 新 趨 勢，特 別 在 美 國 9 4 - 1 4 2 公 法 中 為 特 殊 教 育 明 訂 定

義 時 ， 「 體 育 」 更 是 唯 一 被 提 及 需 要 加 入 融 合 教 育 的 課 程 領

域 （ R o w e＆ S t u t t e , 1 9 8 7； 引 自 蔡 志 權 ， 2 0 0 2） 。  

因 此 在 融 合 教 育 實 施 的 學 校 教 育 環 境 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普 通 班 級 中 接 受 體 育 教 學 （ 融 合 教 育 ） 已 是 其 受 教 權 利 ，

而 擔 任 該 融 合 體 育 教 學 的 指 導 老 師 ， 是 否 會 因 為 所 任 教 班 級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而 有 不 勝 任 的 倦 怠 感 ， 甚 至 會 因 此 導 致 教 學

態 度 的 改 變 ， 此 為 本 研 究 最 主 要 的 動 機 。  

    在 這 樣 的 教 學 情 境 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是 否 會 發

生 如 情 緒 枯 竭 （ e m o t i o n a l  e x h a u s t i o n）、 個 人 成 就 （ p e r s o n a l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低 落 與 去 人 格 化 （ d e p e r s o n a l i z a t i o n） 的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 實 為 本 研 究 的 動 機 之 二 。  

    融 合 教 育 之 實 施 雖 已 於 1 9 9 4 年 聯 合 國 科 教 文 組 織

（ U N E S C O） 在 特 殊 教 育 世 界 會 議 宣 言 中 所 強 調 ， 然 蔡 志 權

（ 2 0 0 3） 指 出 國 際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融 合 體 育 模 式 的 研 究 仍

是 少 數 ， 國 內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合 體 育 的 研 究 更 是 寥 寥 可 數

（ 吳 昇 光 ， 2 0 0 0； 蔡 志 權 、 吳 昇 光 ， 2 0 02，2 0 0 3）。因 為 態 度

是 改 變 行 為 的 關 鍵 ， 也 是 適 應 體 育 、 融 合 和 統 整 的 基 礎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1），因 此 在 研 究 上 關 於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情 形 有 進 一 步 了 解 之 必 要 ， 雖 說 已 有 學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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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志 權 （ 2 0 0 2） 對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做

過 研 究 ， 但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之 間 的 探 討 仍 付 之 闕

如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故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即 是 探 討 在 「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 正 常 化

原 則 」 與 「 零 拒 絕 的 教 育 理 想 」 發 展 下 ， 對 正 在 施 行 「 融 合

教 育 」 的 第 一 線 教 育 人 員 之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會 是 如 何 ？ 彼 此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 相 關 聯 性 又 如

何 ？ 教 授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指 導 教 師 是 否 會 因 此 而 有 職 業 倦 怠

的 產 生 ？ 或 較 容 易 因 此 改 變 教 學 態 度 ？ 為 尋 求 上 諸 研 究 動 機

與 問 題 之 解 答 及 瞭 解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情 況 ，

特 做 此 一 研 究 ， 並 將 研 究 所 得 提 出 可 行 性 之 建 議 ， 以 作 為 相

關 單 位 爾 後 在 師 資 培 育 或 有 意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之 參

考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以 上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的 程 度 。  

二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現 況 。  

三 、 探 討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育 態 度 的 關 係 。  

四 、 探 討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育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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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壹 、 研 究 問 題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以 下 問 題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 其 職 業 倦 怠 是 否 有 差 異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學 障 礙 ） 在 職 業 倦 怠 的 三

要 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與 個 人 成 就 ） 上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四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學 障 礙 ） 在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上 是 否 有 所 相 關 ？  

五 、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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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所 陳 述 之 研 究 問 題 ， 所 作 假 設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 其 職 業 倦 怠 有 所 差 異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學 態 度 有 所 差 異 。  

三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學 障 礙 ） 在 職 業 倦 怠 的 三

要 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與 個 人 成 就 ） 上 有 所 差 異 。  

四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指 導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學 障 礙 ） 在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上 是 有 相 關 性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定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假 定  

一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是 可 由 職 業 倦 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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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  M B I） 測 量 而 得 。  

二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是 可 由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o w a r d  Te a c h i n g  t h e  

H a n d i c a p p e d ,  P E AT I DⅢ -Ⅲ） 測 量 而 知 。  

三 、 研 究 參 與 者 將 會 真 實 的 在 量 表 問 卷 上 反 應 出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  

貳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現 任 台 中 縣（ 市 ）、彰 化 縣（ 市 ）現 任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 不 含 特 殊 學 校 ） 現 任 體 育 科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含 實 習 老 師 ）為 研 究 參 與 樣 本。 

參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因 為 研 究 範 圍 之 關 係 ， 對 於 不 同 地 區 或 不 同 類 別

之 學 校 之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 可

能 有 其 限 制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壹 、 融 合 教 育 ：  

滿 足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與 最 小 限 制 的 環 境 為 原 則 下 ， 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就 近 安 置 在 住 家 附 近 的 普 通 班 級 中 ， 並 提 供 就

讀 普 通 班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相 關 的 教 育 服 務 措 施 及 教 師 必 要

的 支 持 ， 使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能 順 利 就 學 ； 是 一 種 強 調 對 人

的 尊 重 、 改 變 環 境 所 帶 來 的 障 礙 （ 蔡 實 ， 2 0 0 1）。  

貳 、 適 應 體 育 ：  

係 根 據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興 趣 、 能 力 與 限 制 ， 並 適 合 單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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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的 之 體 育 需 要 ，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活 動 、 訓 練 、 遊 戲 、 韻

律 及 運 動 的 多 樣 性 計 畫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3）。  

參 、 融 合 體 育 ：  

是 指 在 適 應 體 育 的 原 則 下 ， 一 般 體 育 課 程 情 境 中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和 非 障 礙 同 學 共 同 學 習 與 活 動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2）。  

肆 、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 M a s l a c h＆ J a c k s o n , 1 9 8 6）：  

一、情 緒 耗 竭（ e m o t i o n a l  e x h a u s t i o n）：指 缺 乏 工 作 熱 忱 並 經

常 伴 隨 著 強 烈 挫 折 感 和 緊 張 的 現 象 。  

二 、 去 人 格 化 （ d e p e r s o n a l i z a t i o n）： 指 將 人 視 為 「 物 件 」 的  

傾 向 ， 並 表 現 出 情 緒 麻 木 和 與 人 疏 離 的 情 形 ， 尤 其 是 對

所 教 導 的 學 生 和 同 事 。  

三 、 低 個 人 成 就 感 （ r e d u c e d  p e r s o n a l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指

對 自 己 產 生 負 面 的 評 價 、 感 覺 無 助 與 低 自 尊 。  

伍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本 研 究 所 稱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乃 包 括：情 緒 /行 為 異 常、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及 因 應 國 內 環 境

所 需 加 上 視 覺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學 障 礙 等 七 種 障 礙 類

別 （ 教 育 部 ， 2 0 0 2）。  

一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表 示 具 有 下 列 行 為 中 一 項 或 多 項 的 特 質 條 件 ： 嚴 重 的 偏

離 分 裂 、 攻 擊 性 或 衝 動 的 行 為 、 退 縮 或 焦 慮 、 一 般 普 遍

性 的 不 愉 快 、 憂 鬱 或 情 緒 起 伏 很 大 、 不 正 當 的 行 為 、 過

動 、 社 會 適 應 不 良 、 神 經 過 敏 ， 經 常 接 受 行 為 管 理 計 畫

服 務 。  

二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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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 在 比 西 智 力 量 表 得 分 3 6 - 6 7 的 學 生 。 他 們 可 能 在 發

展 溝 通 技 巧 及 社 會 技 巧 上 落 後 於 同 儕 ； 通 常 在 職 業 及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的 學 習 方 面，可 能 需 要 指 導 /協 助；在 動 作 技

巧 的 表 現 可 能 有 困 難 及 呈 現 注 意 力 時 間 較 短 的 現 象 。  

三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智 力 明 顯 的 低 於 標 準，在 比 西 智 力 量 表 得 分 3 6 分 以 下 。 

他 們 可 能 無 法 進 行 言 辭 上 的 溝 通 、 及 有 限 的 社 會 化 互 動

且 需 要 他 人 的 照 護 。  

四 、 視 覺 障 礙 ：  

係 指 由 於 先 天 或 後 天 原 因 ， 導 致 視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分 或 全 部 之 障 礙 ， 經 矯 正 後 對 事 物 之 視 覺

神 經 仍 有 困 難 ， 最 佳 矯 正 視 力 ， 為 優 眼 視 力 為 達 0 . 3 或

視 野 在 2 0 度 以 內 者 。  

五 、 肢 體 障 礙 ：  

係 指 上 、 下 肢 或 軀 幹 之 機 能 有 部 分 或 全 部 障 礙 ， 致 影 響

動 作 能 力 者 。  

六 、 學 習 障 礙 ：    

係 因 神 經 心 理 功 能 異 常 ， 而 出 現 注 意 、 記 憶 、 理 解 、 推

理 、 表 達 、 知 覺 或 知 覺 動 作 協 調 等 能 力 有 顯 著 問 題 ， 以

致 在 聽 、 說 、 讀 、 寫 、 算 等 學 習 尚 有 顯 著 困 難 者 。 其 障

礙 並 非 因 感 官、智 能、情 緒 等 障 礙 因 素 或 文 化 刺 激 不 足、

教 學 不 當 等 環 境 因 素 所 直 接 造 成 之 結 果 。  

七 、 聽 覺 障 礙 ：  

是 指 由 於 先 天 或 後 天 因 素 ， 造 成 聽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分 或 全 部 之 障 礙 ， 導 致 對 聲 音 之 聽 取 或 辨

識 有 困 難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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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態 度 ：  

「 態 度 是 一 種 持 久 的 、 充 滿 情 感 的 信 念 ， 影 響 個 體 某 種

特 定 行 為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8 ,  p 7）； 本 研 究 所 指 態 度 是 指

參 與 者 在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的 得

分 情 形 。 得 分 愈 高 表 示 態 度 愈 正 向 ， 反 之 得 分 愈 低 表 示

態 度 愈 負 向 （ 反 轉 題 型 之 分 數 亦 須 反 轉 ）。  

柒 、 自 覺 能 力 ：  

指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指 導 教 師 在 體 育 課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課 程

中 達 成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表 現 的 自 我 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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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 瞭 解 影 響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指 導 教 師 其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因 素 ， 研 究 整 理 國 內 、 外 有 關 的 文 獻 資 料 作 為 研

究 論 述 之 基 礎 。 內 容 依 序 如 后 ： 第 一 節 為 職 業 倦 怠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涵 義 之 探 討 ； 第 二 節 說 明 教 學 態 度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涵 義 之

探 討 ； 第 三 節 職 業 倦 怠 與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探 討 。  

 

第 一 節  職 業 倦 怠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涵 義 之 探 討  

 

壹 、 職 業 倦 怠 的 沿 革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b u r n o u t」一 辭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稱 謂 ， 有 稱

為「 職 業 焦 崩 」（ 蘇 守 謙， 2 0 0 0；曾 馨 儀， 2 0 0 3）；「 工 作 心 厭 」

（ 郭 生 玉， 1 9 8 9）；「 工 作 疲 乏 」（ 張 曉 春， 1 9 8 3）；「 專 業 倦 怠 」

（ 謝 祥 永，2 0 0 1；廖 本 盛，2 0 0 3）；「 職 業 倦 怠 」（ 周 立 勳，1 9 8 7）

等 ， 本 研 究 以 「 職 業 倦 怠 」 稱 論 之 。  

「 職 業 倦 怠 」這 個 名 詞 最 早 是 於 1 9 7 0 年 代 中 期 由 美 國 學

者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在 1 9 7 4 年 首 先 提 出 ， 用 來 描 述 助 人 的 專 業

工 作 者 （ p e o p l e  w o r k） 在 工 作 環 境 上 ， 因 長 期 的 精 力 耗 損 、

工 作 熱 忱 減 退 ， 進 而 產 生 對 人 漠 不 關 心 以 及 對 工 作 抱 持 負 面

態 度 所 引 發 一 連 串 身 體 與 生 理 上 不 適 現 象 ， 影 響 其 助 人 行 為

的 一 種 綜 合 現 象 （ M a s l a c h＆ J a c k s o n ,  1 9 8 4）。 1 9 8 0 年 代 起 世

界 各 國 亦 開 始 重 視 此 一 議 題 與 現 象，美 國 教 育 協 會（ N a t i o n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E A）更 將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作 為 1 9 7 9

年 年 會 的 中 心 議 題 （ 孫 寶 蓮 ， 2 0 0 3）。 1 9 8 1 年 於 費 城 召 開 第

一 屆 國 際 職 業 倦 怠 「 b u r n o u t」 研 究 年 會 （ 廖 本 盛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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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職 業 倦 怠 的 涵 義  

美 國 心 理 治 療 學 者 H e r b e r t . J .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於 1 9 7 4 年 依

其 任 職 工 作 經 驗 首 先 提 出 「 職 業 倦 怠 」 此 名 詞 ， 並 依 字 典 之

解 釋 定 義 ：「 失 敗 、 精 疲 力 竭 、或 因 過 度 索 求 精 力 、活 力 、資

源 而 耗 竭 」。 曾 馨 儀 （ 2 0 0 3） 於 其 論 文 撰 述 中 亦 引 用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的 定 義 ， 並 加 以 解 釋 為 ：「 個 人 由 於 過 度 的 能

源 （ E n e r g y）、 力 量 （ S t r e n g t h） 或 資 源 （ R e s o u r c e） 需 求 而

導 致 的 失 敗 （ To  F a i l）、 精 疲 力 竭 （ We a r  O u t） 或 身 心 耗 竭

（ E x h a u s t e d）」。 教 師 因 為 個 人 因 素 或 工 作 環 境 和 其 他 內、外

在 影 響 因 素 等 緣 故 ， 不 能 有 效 處 理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 緊 張 等 而

引 發 身 體 或 生 理 不 適 ， 進 而 產 生 負 面 情 緒 、 對 待 他 人 。 國 內

有 關 職 業 倦 怠 的 研 究 不 勝 枚 舉 ， 關 於 職 業 倦 怠 的 定 義 及 內 涵

筆 者 特 將 與 本 研 究 性 質 相 近 者 歸 納 整 理 如 后：（ 表 一：國 內 外

學 者 有 關 職 業 倦 怠 的 涵 義 一 覽 表 ）  

 

參 、 職 業 倦 怠 的 形 成  

職 業 倦 怠 究 竟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 它 有 哪 些 形 成 的 歷 程 ？ 或

是 哪 些 因 素 所 構 成 ？ 是 漸 進 式 、 長 年 累 月 的 發 展 而 生 ？ 或 是

一 朝 一 夕 便 會 造 成 ？ 這 些 問 題 一 直 以 來 都 是 研 究 學 者 所 欲 探

究 與 了 解 的 課 題 。  

一 、  E d e l w i c h 和 B r o d s k y（ 1 9 8 0）依 據 在 助 人 或 服 務 專 業 上，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的 特 色 和 強 度 ， 提 出 個 人 職 業 倦 怠 形 成 的

五 階 段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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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國 內 外 學 者 有 關 職 業 倦 怠 的 涵 義 一 覽 表  

年 代  研 究 者  中 文 譯 名 定 義 （ 涵 義 ）  

1 9 8 3  張 曉 春  職 業 倦 怠 職 業 倦 怠 可 歸 為 五 大 類，是 工 作 負

荷 過 度、是 工 作 動 機 的 改 變、是 工

作 疏 離、是 身 心 交 倅 的 徵 候、是 對

工 作 感 到 厭 倦 。  

2 0 0 0  蘇 守 謙  職 業 焦 崩 從 事 人 際 工 作 （ P e o p l e  Wo r k） 的

人 員，因 長 年 精 力 耗 損，工 作 熱 忱

低 落，產 生 對 人 漠 不 關 心 以 及 對 工

作 抱 持 負 面 態 度 的 一 種 綜 合 現 象。

2 0 0 2  嚴 耀 南  職 業 倦 怠 因 個 人 因 素 、 工 作 環 境 和 其 他 因

素，不 能 有 效 地 因 應 和 處 理 工 作 上

的 壓 力、緊 張 和 焦 慮 而 產 生 行 為 、

情 緒、生 理 上 的 症 狀 以 負 面 的 情 緒

對 待 他 人，最 後 導 致 對 工 作 失 去 熱

情 和 信 心 甚 至 逃 避、放 棄 工 作 終 致

無 成 就 感 可 言 。  

2 0 0 3  曾 馨 儀  職 業 倦 怠 個 人 由 於 過 度 的 能 源 （ E n e r g y）、

力 量（ S t r e n g t h）或 資 源（ R e s o u r c e）

需 求 而 導 致 的 失 敗 （ T o  F a i l）、 精

疲 力 竭 （ We a r  O u t） 或 身 心 耗 竭

（ E x h a u s t e d）」  

接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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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6  M a s l a c h  職 業 倦 怠 當 工 作 需 求 過 度 時，工 作 者 對 工 作

會 產 生 各 種 反 應，職 業 倦 怠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項 特 殊 反 應，這 種 反 應 使 工

作 者 在 工 作 上 會 趨 向 於 採 取 脫 離

的、機 械 的 與 缺 乏 人 情 味 的 態 度 。

1 9 8 1  P i n e s  & A r o n s o n  職 業 倦 怠 職 業 倦 怠 是 生 理 情 緒 及 心 理 耗 竭

的 一 種 狀 態，它 會 使 人 產 生 生 理 的

虛 弱 感 、 無 助 感 、 絕 望 感 、 情 感 枯

竭、消 極 的 自 我 概 念 及 工 作 態 度 。

1 9 8 1 a  

1 9 8 1 b  

1 9 8 4  

1 9 8 6  

M a s l a c h & J a c k s o n

.  

職 業 倦 怠 職 業 倦 怠 包 括 三 大 要 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 個 人 成 就  

1 9 8 8  E t z i o n  職 業 倦 怠 為 每 日 持 續 壓 力 所 造 成 精 力 耗 竭

和 績 效 退 化 的 一 個 過 程，而 非 來 自

間 斷 的 重 要 生 活 事 件 。  

1 9 9 3  L e e & A s h f o r t h  工 作 倦 怠 是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一 種 反 應 方 式，大

多 發 生 在 人 群 服 務 專 業 工 作 者 身

上，因 為 在 能 力、知 力 與 資 源 方 面

過 度 的 要 求 ， 而 無 法 加 以 處 理 。  

2 0 0 1  S t a n l e y  職 業 倦 怠 當 組 織 成 員 未 滿 足 希 望 與 高 度 的

抱 負，未 能 實 現 時 亦 會 形 成 職 業 倦

怠 。  

 

 



 

 14

（ 一 ） 熱 忱 （ e n t h u s i a s m）：  

指 個 人 從 事 某 項 工 作 或 職 業 時 對 工 作 充 滿 希 望 、 鬥

志 、 不 切 實 際 期 望 的 階 段 。  

（ 二 ） 停 滯 （ s t a g n a t i o n）：  

指 個 人 在 工 作 中 認 識 工 作 無 法 替 代 、 獲 得 其 所 需 要 之

任 何 事 情 ， 使 個 人 不 再 將 工 作 視 為 生 活 之 全 部 ， 期 望

於 工 作 外 尋 求 自 我 滿 足 。  

（ 三 ） 挫 折 （ f r u s t r a t i o n）：  

此 階 段 個 人 開 始 懷 疑 自 己 的 工 作 效 率 與 工 作 本 身 之 價

值，對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消 極 性、極 端 性 及 撤 退 三 種 選 擇。 

（ 四 ） 冷 漠 （ a p a t h y）：  

冷 漠 係 指 心 理 上 放 棄 工 作 ， 但 不 離 開 工 作 ， 對 工 作 不

在 有 建 設 性 的 建 議 ， 避 免 挑 戰 性 經 驗 ， 以 彌 補 工 作 滿

意 之 喪 失 。  

（ 五 ） 干 涉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干 涉 是 指 對 上 述 四 者 所 做 的 期 待 或 反 應 ， 可 能 意 味 著

暫 時 離 開 工 作 或 重 建 人 際 關 係 ， 而 其 真 正 目 的 則 是 在

尋 求 能 產 生 永 久 性 的 改 善 策 略 （ 蔡 金 田 ， 1 9 9 8）。  

二 、 M a s l a c h  和  L e i t e r（ 1 9 9 7） 將 職 業 倦 怠 形 成 原 因 導 因 為

六 個 項 目 ：  

（ 一 ） 工 作 過 度 負 荷 （ w o r k  o v e r l o a d）  

（ 二 ） 缺 乏 控 制 （ l a c k  o f  c o n t r o l）  

（ 三 ） 報 償 不 足 （ i n s u f f i c i e n t  r e w a r d）  

（ 四 ） 社 會 關 聯 的 崩 潰 （ b r e a k d o w n  o f  c o m m u n i t y）  

（ 五 ） 缺 乏 公 平 性 （ a b s e n c e  o f  f a i r n e s s）  

（ 六 ） 價 值 觀 衝 突 （ c o n f l i c t i n g  v a l u e s）  



 

 15

三 、 國 內 學 者 在 其 論 文 研 究 中 認 為 ， 影 響 職 業 倦 怠 形 成 原 因

來 自 四 個 不 同 的 層 面 ： 社 會 環 境 、 學 校 組 織 、 工 作 任 務

與 個 人 特 質 （ 顏 耀 南 ， 2 0 0 2）。  

 

肆 、 職 業 倦 怠 的 癥 候 或 症 狀  

一 、 P a i n e（ 1 9 8 2）指 出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的 徵 候 ， 可 分 為 生 理 、

情 緒 、 行 為 、 價 值 等 四 個 層 面 。（ 引 自 嚴 耀 南 ， 2 0 0 2  ）  

（ 一 ） 生 理 層 面 ：  

常 會 出 現 慢 性 疲 倦 ， 長 期 感 冒 、 頭 痛 、 睡 眠 不 足 、 失

眠 、 做 惡 夢 ， 經 常 小 病 不 斷 、 胃 部 不 適 、 高 血 壓 等 。   

（ 二 ） 情 緒 層 面 ：  

常 會 感 覺 沮 喪、意 志 消 沉、易 怒、情 緒 失 控、罪 疚 感 、

誇 大 妄 想 ， 有 逐 漸 遠 離 同 事 、 學 生 與 上 司 的 傾 向 。  

（ 三 ） 行 為 層 面 ：  

常 出 現 不 合 理 的 暴 躁 ， 增 加 抽 煙 、 喝 酒 、 藥 品 、 咖 啡

的 使 用。高 度 危 險 的 行 為 如 車 禍、摔 跤、容 易 意 外 等 。 

（ 四 ） 價 值 層 面 ：  

部 分 會 經 常 突 然 地 、 戲 劇 性 地 改 變 個 人 的 價 值 信 念 。  

二 、 陳 蓮 妃 （ 2 0 0 3） 整 理 各 研 究 文 獻 ， 提 出 倦 怠 症 狀 可 歸 納

維 生 理 、 情 緒 及 行 為 三 個 層 面 。  

（ 一 ）生 理 症 狀：反 映 出 生 理 能 量 耗 竭 的 狀 態，主 要 有 頭 痛 、 

睡 眠 失 調 、 體 重 突 增 或 突 減 、 突 發 性 先 天 疾 病 、 肌 肉

疼 痛 特 別 是 下 背 部 及 頸 部 酸 痛 。  

（ 二 ）情 緒 症 狀：反 映 出 情 緒 耗 竭 的 症 狀，包 括 消 極、極 端 、

矛 盾 的 情 緒 如 情 緒 疏 離 、 無 法 專 心 、 莫 名 恐 懼 、 容 易

憤 怒 、 容 忍 力 低 、 緊 張 增 加 及 罪 惡 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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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行 為 症 狀 ： 在 人 際 關 係 上 變 得 疏 離 、 退 縮 ， 在 工 作 上

變 的 機 械 化 、 工 作 能 力 降 低 ， 主 要 症 狀 有 容 易 發 生 意

外 或 自 我 傷 害 、 對 上 司 及 同 仁 不 信 任 感 、 過 度 投 入 與

服 務 對 象 關 係 、 與 同 事 的 衝 突 增 加 等 。  

 

 

第 二 節  教 學 態 度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涵 義 之 探 討  

 

本 文 旨 在 參 酌 國 內 外 各 個 學 者 的 研 究 ， 並 依 據 其 有 關 態

度 的 涵 義 與 相 關 理 論 ， 作 一 文 獻 探 討 ， 以 使 對 教 學 態 度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並 作 為 本 研 究 論 述 之 基 礎 。  

 

壹 、 態 度 的 涵 義  

關 於 態 度 的 涵 義 眾 說 紛 紜 ， 學 者 因 觀 點 不 同 ， 在 概 念 或

現 象 的 強 調 就 有 所 差 異。從 字 義 上 瞭 解 而 言，態 度 AT T I T U D E

一 詞 原 來 自 拉 丁 文 a p t i t u d e（ 意 思 為 適 合 度 f i t n e s s、f a c u l t y），

而 a p t i t u d e 這 個 字 來 自 於 a p t u s（ 意 思 為 適 合 f i t、a p t、 s u i t e d）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1）。就 字 義 上 解 釋，態 度 和 行 為 是 一 種 互 惠 關

係 。 態 度 係 指 個 人 接 受 或 逃 避 某 件 事 情 的 傾 向 ， 這 樣 的 行 為

又 產 生 對 自 我 和 環 境 的 新 態 度，可 見 態 度 -行 為 的 關 係 為 雙 向

循 環 式 的 相 互 影 響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1）。  

F i s h b e i n  和  A j z e n（ 1 9 7 5） 的 研 究 認 為 ： 態 度 是 指 一 個

人 對 人 、 事 、 物 或 行 為 所 抱 持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評 價 ， 反 應 了

個 人 對 人 、 事 、 物 或 行 為 的 好 惡 感 覺 。  

A n d e r s o n（ 1 9 8 1） 指 出 「 態 度 是 一 種 感 覺 ， 它 對 某 一 特

定 目 標 的 喜 歡 或 厭 惡 具 有 適 當 的 強 度 ， 某 一 特 定 目 標 與 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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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聯 一 旦 建 立，則 該 特 定 目 標 出 現 其 感 受 是 相 當 一 致 的 」。

（ 引 自 劉 文 忠， 1 9 9 8）。強 調 行 為 取 向 的 行 為 學 派 主 張 態 度 是

一 種 內 隱 反 應 （ i m p l i c i t  r e s p o n s e）， 目 的 在 為 外 在 的 某 樣 反

應 類 型 作 預 備（ 路 君 約， 1 9 7 6）；強 調 認 知 傾 向 的 學 者 主 張 態

度 是 一 種 持 久 性 組 織 ， 是 個 體 對 其 生 活 世 界 中 某 些 現 象 所 存

有 的 動 機 、 情 緒 、 知 覺 與 認 知 等 過 程 。 如 K r e c h 等 人 認 為 ，

態 度 是 構 成 心 理 活 動 的 意 向 過 程 ， 強 調 認 知 且 著 重 於 人 們 對

當 前 環 境 的 主 觀 反 應，因 此 將 態 度 定 義 為：「 個 人 對 於 他 生 活

環 境 中 某 些 現 象 的 動 機 、 情 緒 、 知 覺 和 認 識 過 程 所 組 成 的 持

久 結 構 」。 另 有 學 者 同 時 強 調 態 度 的 認 知 與 行 為 層 次 ， 如

A l l p o r t 認 為 態 度 是 根 據 經 驗 而 組 成 的 一 種 心 理 結 構，故 將 態

度 定 義 為 ：「 根 據 經 驗 而 系 統 化 的 一 種 心 理 和 神 經 的 準 備 狀

態，它 對 個 人 的 反 應 具 有 指 導 性 的 或 動 力 性 的 影 響 」（ 引 自 時

蓉 華， 1 9 9 6）。但 是 更 多 的 學 者 專 家 認 為，態 度 同 時 包 含 有 認

知 、 情 感 、 行 為 三 個 成 份 （ 張 春 興 ， 1 9 8 7； 郭 生 玉 ， 1 9 8 9）  

張 春 興（ 1 9 8 9）認 為：「 態 度 是 指 個 體 對 人、對 事、對 周

圍 的 世 界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具 有 持 久 性 與 一 致 性 的 傾 向 」。這 種 頃

向 雖 然 可 以 由 個 體 外 顯 行 為 推 測 之 ， 但 真 正 的 態 度 內 涵 更

廣 ， 涵 括 認 知 、 情 感 、 行 動 三 種 成 分 。 而 個 體 的 態 度 對 象 可

包 括 具 體 的 人、事、物，也 可 以 是 抽 象 的 觀 念 或 思 想。因 此 ，

態 度 也 可 以 說 是 個 體 對 人、事、物 一 種 持 久 的 信 念（ b e l i e f s）、

情 感 （ f e e l i n g s）、 行 為 傾 向 （ b e h a v i o r a l  t e n d e n c i e s） 的 組 合

（ 朱 敬 先， 1 9 8 6）。另 外 R o s e n b e r g 與 H o v l a r n d（ 1 9 6 0）主 張

態 度 是 媒 介 自 變 項 （ 刺 激 ） 和 依 變 項 （ 行 為 ） 的 中 介 概 念 提

出 了 態 度 概 念 圖 解 ， 如 圖 2 - 1 - 1 所 示 ， 說 明 態 度 成 分 之 間 的

關 係 （ 張 春 興 、 汪 榮 才 ， 1 9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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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態 度 的 構 成 要 素  

一 、 B r e c k l e r（ 1 9 8 4） 認 為 態 度 是 由 不 同 成 分 或 部 分 組 成 ，

態 度 包 含 三 個 向 度 ：  

（ 一 ）認 知 因 素（ c o g n i t i o n）： 即 個 人 對 人 、 事 、 物 ， 所 體 驗

的 情 形 、 瞭 解 的 程 度 及 看 法 以 及 所 持 有 的 信 念 均 是 。  

（ 二 ）情 感 因 素（ a f f e c t i o n）： 個 人 對 事 、 物 所 作 的 情 緒 反 應

和 感 覺，如 喜 歡 -討 厭、親 近 -遠 離、接 受 -拒 絕 等 正 向 、

負 向 的 感 覺 。  

（ 三 ）行 動 頃 向（ b e h a v i o r  i n t e n t i o n）： 個 人 對 事 、 物 的 可 觀

察 和 覺 知 的 反 應 傾 向 ， 含 反 應 或 行 動 前 的 準 備 狀 態 。  

二、R o s e n b e r g 與 H o v l a r n d 皆 依 據 B l o o m 所 提 倡 之 教 學 目 標，

刺 激

s t i m u l u s

個 人 情 境

與 社 會 問

題 、 社 會

團 體 及 其

他 態 度 的

對 象  

態 度
a t t i t u d e

情 感
（ a f f e c t i o n）

認 知
（ c o g n i t i o n）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交 感 神 經
反 應 情 感
語 言 表 現

知 覺 反 應
信 念 的 語
言 表 現  

外 顯 行 動
有 關 行 為
語 言 表 現

可 測 量 的 自 變 項  中 介 變 項 可 測 量 的 依 變 項

圖 2 - 1 - 1 態 度 概 念 圖 解

（ 摘 自 張 春 興 、 汪 榮 才 ， 洛 氏 教 育 心 理 學 ， 1 9 7 6， p .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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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態 度 區 分 為 三 種 成 分（ 張 春 興、汪 榮 才 譯， 1 9 7 6）： 

（ 一 ） 認 知 性 成 分 ： 指 對 態 度 對 象 所 持 有 的 信 念 或 知 識 。  

（ 二 ） 情 感 性 成 分 ： 指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感 覺 或 喜 好 。  

（ 三 ） 行 為 性 成 分 ： 指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行 動 傾 向 。  

三 、 態 度 也 可 以 說 是 個 體 對 人 、 事 、 物 一 種 持 久 的 信 念

（ b e l i e f s）、 情 感 （ f e e l i n g s）、 行 為 頃 向 （ b e h a v i o r a l  

t e n d e n c i e s） 的 組 合 （ 朱 敬 先 ， 1 9 8 6）。  

四 、 曾 怡 寧 （ 2 0 0 4） 將 態 度 分 為 下 列 三 個 層 面 ：  

（ 一 ） 認 知 層 面 ： 是 理 性 的 ， 是 個 人 對 人 、 事 、 物 的 看 法 或

想 法 ， 其 所 抱 持 的 是 一 種 瞭 解 、 知 識 與 信 念 ， 不 涉 入

主 觀 情 感 與 情 緒 。  

（ 二 ） 情 感 層 面 ： 對 於 事 物 或 人 的 情 緒 、 感 覺 或 評 價 ， 包 括

正 向 的 喜 好 或 負 向 的 厭 惡 。  

（ 三 ）行 為 傾 向：個 人 的 反 應 和 行 動 傾 向 或 反 應 的 準 備 狀 態。 

 

參 、 教 學 態 度 的 意 義 與 內 涵  

根 據 筆 者 整 理 資 料 中 發 現 ：「 教 學 態 度 」 與 「 教 育 態 度 」

一 詞 經 常 被 學 者 所 混 用 ， 且 使 用 的 工 具 大 都 為 「 明 尼 蘇 達 教

師 態 度 量 表 」（ M i n n e s o t a  Te a c h e r  A t t i t u d e  I n v e n t o r y ,  M TA I）

作 為 施 測 工 具 ， 推 定 多 數 學 者 都 同 意 「 教 師 態 度 」 與 「 教 學

態 度 」均 為 同 意 詞（ 林 怡 秀 ， 2 0 0 1；廖 本 盛 ， 2 0 0 3）。 本 研 究

則 以 「 教 學 態 度 」 稱 之 。  

一 、 國 外 學 者 C o o k  和 C a l l i s（ 1 9 5 1） 視 教 學 態 度 為 對 教 育

及 教 學 時 所 持 的 想 法 與 做 法 ， 並 將 其 分 為 教 師 對 訓 導 問

題 的 態 度 、 對 學 生 心 理 發 展 的 瞭 解 、 對 教 育 原 理 的 瞭 解

以 及 教 師 對 職 責 的 個 人 反 應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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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師 之 教 育 態 度 係 指 教 師 在 教 育 環 境 及 教 學 生 活 中 ， 對

相 關 人 、 事 、 物 、 觀 念 、 政 策 等 對 象 的 認 知 、 情 意 與 行

為 傾 向 （ 林 怡 秀 ， 2 0 0 1； 廖 本 盛 ， 2 0 0 3）。   

三 、 曾 怡 寧 （ 2 0 0 4） 以 教 學 原 理 的 內 涵 定 義 教 學 態 度 為 ：  

教 師 對 與 教 學 有 關 的 人 、 事 、 物 與 概 念 所 具 有 的 一 種 持

久 而 又 一 致 的 行 為 或 心 理 反 應 的 傾 向 ， 包 含 認 知 層 面 、

情 感 層 面 和 行 為 傾 向 。  

因 此 ， 態 度 可 說 是 個 人 對 外 在 事 務 所 做 出 的 內 在 評 斷 ，

態 度 的 產 生 必 有 一 對 應 的 對 象 、 其 強 度 可 能 是 持 續 的 或 是 短

暫 的 一 種 內 在 性 、 社 會 性 的 傾 向 。 而 教 學 態 度 其 範 圍 不 若 態

度 般 的 廣 泛 ， 而 將 其 侷 限 在 對 教 育 或 教 學 時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內

在 評 斷 或 行 為 傾 向 ， 並 反 映 在 教 師 對 所 處 外 在 教 學 環 境 或 教

學 事 務 的 評 價 。  

 

肆 、 適 應 體 育 有 關 態 度 理 論 探 討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T R A）  

T r i p p 和 S h e r r i l l（ 1 9 9 1） 在 適 應 體 育 有 關 之 態 度 理 論

（ a t t i t u d e  t h e o r y  o f  r e l e v a n c e  t o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一 文 中 指 出 ， 以 理 論 為 基 礎 研 究 （ t h e o r y - b a s e d  

r e s e a c h）可 以 做 為 探 討 了 解 各 項 因 素 效 果（ 包 括 態 度 與 行 為 ）

之 研 究 架 構（ 蔡 志 權， 2 0 0 3）。而 影 響 行 為 因 素 之 探 討 一 直 是

各 界 廣 泛 研 究 的 問 題 之 一 ， 其 中 最 為 學 者 所 廣 為 接 受 使 用 的

則 是 F i s h b e i n  &  A j z e n（ 1 9 7 5） 所 提 出 的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最 早 是 由 任 職 於 伊 利 若 大 學 的 M a r t i n  

F i s h b e i n 與 麻 塞 諸 塞 大 學 的 I c e k  A j z e n 於 1 9 6 7 年 所 提 出

F i s h b e i n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F i s h b e i n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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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d e l）， 根 據 F i s h b e i n 和 A j z e n（ 1 9 7 5）認 為 此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基 於 兩 個 前 因 ， 第 一 個 是 人 們 對 於 特 定 行 為 的 態 度 ， 第 二

個 是 主 觀 規 範 。 換 言 之 ， 當 行 為 本 身 是 有 意 志 且 志 願 的 ， 該

行 為 會 受 到 態 度 與 主 觀 規 範 的 共 同 影 響 （ 圖 2 - 1 - 2） 。  

 

 

 

 

 

 

 

 

 

 

圖 2 - 1 - 2   決 定 個 體 行 為 之 因 素 。  

註 ： 箭 頭 表 示 影 響 方 向 （ 取 自 A j z e n , I .  &  F i s h b e i n , M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P r e d i c t i n g  S o c i a l  B e h a v i o r ,  

1 9 8 0 ,  p 8）  

 

在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發 表 之 後 ， F i s h b e i n 和 A j z e n 為 了 預 測

及 解 釋 行 為 發 生 的 原 因，將 先 前 發 表 的 F i s h b e i n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F i s h b e i n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M o d e l）加 以 擴 充，於 1 9 8 0

年 提 出 了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用 來 瞭 解 及 預 測 個 人 的 行 為 。 T R A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有 兩 項 基 本 假 設 （ A j z e n＆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一 、 人 們 大 部 分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在 自 我 的 意 志 控 制 之 下 。  

二 、 人 們 是 否 會 採 行 某 項 行 為 的 意 圖 ， 是 該 行 為 會 否 發 生 的

態 度 和 規 範 因 素
之 相 對 重 要 性  

行 為 態 度  

主 觀 規 範 

意 圖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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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即 性 決 定 因 素 。  

意 圖 （ i n t e n t i o n） 是 指 個 人 決 定 從 事 某 行 為 的 可 能 性 。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有 兩 大 因 素 ：  

一 、 來 自 本 身 ： 即 個 人 對 從 事 某 行 為 的 「 態 度 」 。 當 個 人 對

於 行 為 的 態 度 愈 正 向 、 則 行 為 意 圖 愈 高 ， 當 個 人 對 於 行

為 的 態 度 愈 負 向 、 則 行 為 意 向 愈 低 ； 亦 即 個 人 對 於 從 事

該 項 行 為 是 正 或 負 向 的 評 價 （ t h e  p e r s o n  p o s i t i v e  o r  

n e g a t i v e  e v a l u a t i o n  a b o u t  p e r f o r m i n g  t h e  b e h a v i o r） 。  

二 、 外 在 影 響 ： 影 響 個 人 發 生 該 行 為 的 「 主 觀 規 範 」 。 此 因

素 定 義 為 ： 「 社 會 對 於 個 人 從 事 特 定 行 為 與 否 所 給 予 的

壓 力 」（ A j z e n＆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p 6）。 也 就 是 指 個 人 從

事 某 一 特 定 行 為 時 所 感 受 到 其 他 重 要 關 係 人 是 否 會 同 意

他 的 行 為 時 所 預 期 的 社 會 壓 力 。 A j z e n  和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指 出 行 為 有 時 受 社 會 環 境 壓 力 的 影 響 大 於 個 人

態 度 的 影 響 。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主 張 行 為 起 源 於 兩 大 信 念 系 統 ， 包 括 個 人

信 念 系 統 （ p e r s o n a l  b e l i e f s） 與 規 範 信 念 系 統 （ n o r m a t i v e  

b e l i e f s） （ 蔡 志 權 ， 2 0 0 3） 。 個 人 信 念 系 統 包 含 態 度 對 行 為

結 果 的 評 價 （ o u t c o m e  e v a l u a t i o n） 及 對 行 為 信 念 的 強 度

（ b e h a v i o r a l  b e l i e f  s t r e n g t h） 的 乘 積 和 構 成 。 規 範 信 念 系 統

則 由 個 人 對 於 重 要 他 人 或 團 體 認 為 是 否 從 事 該 行 為 的 信 念 與

順 從 動 機（ m o t i v e  t o  c o m p l y）與 個 人 對 於 重 要 他 人 或 團 體 意

見 的 順 從 程 度 兩 者 相 乘 積 的 函 數 總 和 所 形 成 （ 圖 2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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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 3  由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發 展 出 的 態 度 評 量 和 行 為 改 變 的 方

法 。 註 ： 信 念 、 態 度 、 意 圖 和 行 為 是 獨 立 的 因 素 。（ 蔡 志 權 ，

2 0 0 3）  

為 了 更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與 預 測 行 為 ， A j z e n  和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以 F i s h b e i n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為 主 於 前 面 加 上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對 目 標 態 度 與 人 格 特 質 等 外 部 變 項 ， 完 整 構 成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 意 即 從 態 度 和 主 觀 規 範 到 行 為 意 圖 的 路 徑 會 隨 著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人 格 特 質 而 有 所 改 變 ， 外 部 變 項 可 經 由 兩 種 途

徑 來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一 、 外 部 變 項 可 經 由 影 響 行 為 信 念 和 結 果 評 價 ， 與 規 範 信 念

和 順 從 意 願 等 兩 組 變 數 ， 進 而 間 接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二 、 外 部 變 項 可 直 接 影 響 對 行 為 態 度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相 對 重 要

性 ， 如 圖 2 - 1 - 4（ 蔡 志 權 ， 2 0 0 3）。

個 人 信 念 系 統  

行 為 結 果 之
評 價 （ O E）  

信 念 強 度
（ B S）  

規 範 信 念 系 統  

規 範 信 念
（ N B）  

順 從 動 機
（ M）  

行 為 態 度
（ OE ×BS）

信 念 強 度
（ N B ×M）

意 圖  

單

一

行

為

或

一

組

行

為

信 念 系 統  態 度 意 圖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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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 4 外 部 變 項 對 行 為 的 間 接 效 果  

表 示 信 念 與 行 為 間 穩 定 的 理 論 關 係  

        表 示 外 部 變 項 與 行 為 間 關 係 的 可 能 解 釋  

（ 摘 自 A j z e n  I ,  &  F i s h b e i n ,  M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P r e d i c t i n g  S o c i a l  B e h a v i o r ,  1 9 8 0 ,  p 8 4）  

 

 

第 三 節  職 業 倦 怠 與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探 討  

 

壹 、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M a s l a c h  和 J a c k s o n（ 1 9 8 1）以 專 業 助 人 行 業 的 服 務 人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發 展 出 M B I 量 表 （ T h e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作 為 職 業 倦 怠 的 評 量 工 具 ， 普 遍 受 到 研 究 學 者

喜 好 與 運 用 。 在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 ， M B I 量 表 三 個 構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α 值 為 . 7 1 ~ . 9 0 之 間 ， 再 測 信 度 在 . 6 0 ~ . 8 0 之 間

外 部 變 項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對 標 地 物
的 態 度  

人 格 特 質  

行 為 信 念

結 果 評 估

規 範 信 念

順 從 意 願

行為態度  

主 觀 規

態度規範之
相對重要性

行 為
意 圖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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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s l a c h＆ J a c k s o n , 1 9 8 6）。 I w a n i c k i 和 S c h w a b 及 郭 生 玉 等

學 者 研 究 確 認 其 具 有 相 當 的 效 度 （ 謝 祥 永 ， 2 0 0 2）。  

M B I 量 表 包 含 三 個 層 面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與 低 個 人

成 就 。 分 述 如 后 ：  

一 、 情 緒 耗 竭  

係 指 與 他 人 的 互 動 過 程 中 ， 個 人 無 法 輕 易 地 對 週 遭 的 問

題 加 以 處 理 ， 或 無 法 達 到 應 有 的 要 求 ， 產 生 情 緒 資 源 被

虛 耗 殆 盡 、 感 覺 像 被 掏 空 、 無 以 為 繼 而 感 到 精 疲 力 竭 。

歸 因 於 感 覺 枯 耗 、 情 緒 上 的 過 度 擴 張 與 資 源 耗 盡 （ 邱 國

銘 ， 2 0 0 1）。  

二 、 去 人 格 化  

去 人 格 化 是 指 與 他 人 的 接 觸 與 應 對 時 ， 待 人 以 機 械 化 、

不 帶 感 情 、 冷 漠 的 態 度 和 方 式 ， 無 心 為 別 人 服 務 ， 像 是

對 待 物 品 一 般 。 對 服 務 對 象 或 工 作 夥 伴 逐 漸 產 生 負 面

的 、 情 緒 化 的 態 度 ， 嚴 重 時 會 容 易 發 怒 、 脾 氣 暴 躁 並 以

嘲 諷 的 態 度 對 待 他 人 ； 乃 是 無 心 對 待 他 人 ， 感 覺 情 感 變

冷 酷 ， 不 願 意 接 受 別 人 的 情 感 與 關 懷 。  

三 、 低 個 人 成 就  

低 個 人 成 就 乃 是 指 工 作 者 在 與 他 人 的 互 動 過 程 中 ， 感 覺

工 作 無 效 率 與 不 適 當 所 獲 得 低 成 就 的 感 受 ， 包 含 與 人 合

作 時 的 能 力 不 足 、 無 自 信 而 降 低 一 個 人 對 於 工 作 或 職 業

上 的 能 力 與 成 就 。  

M B I 量 表 總 共 包 含 2 1 個 項 目 ， 其 中 8 個 是 在 評 量

「 情 緒 耗 竭 」的 現 象； 5 個 是 評 量「 去 人 格 化 」的 現 象 ；

另 外 8 個 是 在 評 量「 低 個 人 成 就 」的 現 象。除 了 M B I 量

表 以 外 ， 另 有 學 者 亦 發 表 了 另 外 一 套 評 量 「 職 業 倦 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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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 M（ B u r n o u t  M e a s u r e）量 表 ， 亦 包 含 有 2 1 個 項 目 ，

主 要 在 評 量 「 情 緒 耗 竭 」 的 現 象 ， 也 因 此 被 視 為 是 測 量

單 一 構 面 的 量 表 ， 其 被 一 般 研 究 學 者 的 接 受 程 度 不 如

M B I 量 表 來 的 高（ S c h a u f e l i  e t  a l . ,  1 9 9 3）。在 新 版 的 M B I

手 冊 中， S c h a u f e l i； L e i t e r；M a s l a c h  和  J a c k s o n（ 1 9 9 6）

另 發 展 出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 G e n e r a l  S u r v e y

（ M B I - G S）量 表，以 適 用 於 一 般 非 專 業 助 人 者 的 各 種 模

式 需 求 ， 其 內 容 亦 包 含 三 個 層 面 ： 情 緒 耗 竭 、 消 極 態 度

與 專 業 效 能 。 由 於 本 研 究 之 實 施 對 象 為 具 有 助 人 專 業 性

質 的 教 師 ， 故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量 表 為 M B I 量 表 。  

 

貳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一 、 國 內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建 構  

國 內 學 者 在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著 墨 甚 多 、 主 題

多 樣 ， 有 稱 以 為 「 教 學 態 度 」 或 以 「 教 師 態 度 」 混 用 ，

且 多 以 運 用 國 外 量 表 -「 明 尼 蘇 達 教 師 態 度 量 表 」作 為 研

究 施 測 工 具 ， 或 者 作 為 其 編 製 施 測 工 具 的 參 考 。 在 量 表

建 構 上 ， 有 以 教 育 態 度 量 表 來 區 分 其 教 學 態 度 ， 有 以 教

學 態 度 構 成 因 素 區 分，如 丁 吉 文（ 2 0 0 1）與 林 怡 秀（ 2 0 0 1）

等 。 廖 本 盛 （ 2 0 0 3） 更 將 其 以 對 研 究 對 象 之 不 同 而 區 分

為 對 一 般 性 探 討 與 特 定 目 標 探 討 。  

特 定 目 標 的 量 表 建 構 上 則 依 其 研 究 主 題 、 目 的 與 對

象 的 不 同 而 設 計 ， 如 鄭 麗 月 （ 1 9 9 6） 以 自 編 之 「 特 殊 教

育 態 度 問 卷 」 探 討 國 小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對 於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之 態 度 。 王 國 原 （ 2 0 0 2） 以 質 性 研 究 的 方 式 ， 探 討 國 小

教 師 對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改 革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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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外 編 製 量 表 建 構  

（ 一 ） 明 尼 蘇 達 教 師 態 度 量 表  

由 C o o k  , L e e d s 和 C a l l i s 於 1 9 5 1 年 認 為 教 師 對 學

生 及 對 校 務 工 作 的 態 度 ， 與 教 師 在 課 堂 上 和 學 生 的 互

動 關 係 具 高 度 相 關 ， 為 了 能 夠 預 測 與 評 量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與 師 生 的 關 係 ， 共 同 編 製 了 明 尼 蘇 達 教 師 態 度 量 表

（ 黃 明 章 ， 1 9 7 3） 。  

（ 二 ） 教 育 態 度 量 表 （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t t i t u d e s  I n v e n t o r y ,  

E A I  ）  

B u n t i n g  於 1 9 8 1 年 發 展 教 育 態 度 量 表 （ E A I） 希

望 能 弭 補 M T A I 的 不 足 ， 以 能 測 量 更 廣 範 圍 的 態 度

（ B u n t i n g ,  1 9 8 1）。B u n t i n g 設 計 出 5 6 題 的 教 育 態 度 預

試 量 表 ， 研 究 取 樣 以 幼 稚 園 、 國 小 一 至 三 年 級 、 國 小

四 至 六 年 級 為 單 位 分 三 層 取 樣 ， 就 分 析 結 果 將 量 表 區

分 為 情 意 、 認 知 、 管 教 、 解 釋 等 四 個 部 分 而 成 教 育 態

度 量 表 （ B u n t i n g ,  1 9 8 1）。  

（ 三 ）Vi r g i l i o 教 師 行 為 量 表（ T h e  Vi r g i l i o  Te a c h e r  B e h a v i o r  

I n v e n t r y ,  V T B I）  

1 9 9 0 年 由 C h a r l e s  Te d d l i e  a n d  I r e n e  Vi r g i l i o  所

發 展 出 的 Vi r g i l i o 教 師 行 為 量 表 ， 並 對 教 師 效 能 訂 出

三 大 範 圍 ： 班 級 經 營 （ c l a s s r o o m  m a n a g e m e n t）、 教 導

（ i n s t r u c t i o n） 及 班 級 氣 氛 （ c l a s s r o o m  c l i m a t e）， 從

中 引 申 出 有 關 教 師 行 為 8 0 項 （ Vi r g i l i o ,  1 9 9 0）。 並 邀

請 五 位 專 家 將 8 0 項 行 為 歸 類，最 後 以 1 2 種 能 力 的 4 9

項 行 為 設 計 成 預 試 量 表 ，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正 式 量 表 由 三

個 分 量 表 、 1 0 種 能 力 計 3 5 題 。（ Vi r g i l i o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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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量 表 建 構  

國 內 學 者 在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相 關 研 究 上 ， 一 般 都

將 其 歸 類 在 特 殊 教 育 方 面 如 廖 本 盛（ 2 0 0 3）「 國 民 中 小 學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教 育 態 度 與 專 業 倦 怠 之 研 究 」。然 而，隨 著

時 代 之 更 迭 與 教 育 理 念 的 轉 變 ， 若 將 身 心 障 礙 者 均 歸 屬

為 特 殊 教 育 學 門 ， 似 有 未 盡 不 足 之 感 。 雖 然 我 國 在 特 殊

教 育 相 關 法 規 制 定 上 已 符 合 世 界 潮 流 趨 勢 而 將 融 合 教 育

之 觀 念 加 注 其 中 ， 但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融 合

體 育 研 究 卻 是 屈 指 可 數 （ 吳 昇 光 ， 2 0 0 0 ;蔡 志 權 和 吳 昇

光， 2 0 0 2， 2 0 0 3）。因 為 融 合 教 育 與 適 應 體 育 在 國 外 發 仞

較 早 ， 尤 其 美 國 自 1 9 7 3 年 所 制 定 了 「 復 健 法 案 」 （ t h e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A c t） 、 1 9 7 5 年 通 過 了 「 殘 障 兒 童 教 育 法

案 」 （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A l l  H a n d i c a p p e d  C h i l d r e n  A c t ,  

P . L . 9 4 - 1 4 2） 、 1 9 9 0 年 又 再 度 通 過 了 「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案 」（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E d u c a t i o n  A c t ,  

P . L . 1 0 1 - 4 7 6）與「 美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法 案 」（ t h e  A m e r i c a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A c t ,  P . L . 1 0 1 - 3 6）雖 給 予 了 身 心 障 礙 者

明 確 的 法 律 保 障 ， 但 在 施 行 上 卻 無 法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一 般 教 學 環 境 上 能 獲 得 接 納 而 學 習 ， 此 類 的 相 關 研 究

均 刊 登 發 表 於 國 際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學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I F A P A）的 官 方

雜 誌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季 刊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A P A Q） 。  

在 有 關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教 師 教 育 態 度 研 究 上 從

1 9 8 4 到 2 0 0 2 年 刊 登 在 A P A Q 探 討 相 關 之 態 度 測 量 工 具

大 多 以 R i z z o 依 據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為 架 構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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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量 表 為 主（ 蔡 志 權 ， 2 0 0 3）。 R i z z o（ 1 9 8 4）所 建 立 之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態 度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t h e  H a n d i c a p p e d ,  

P E A T H） 量 表 ， 為 適 應 體 育 運 動 領 域 中 第 一 個 運 用 理 論

架 構 的 態 度 研 究 量 表 （ F o l o s m - M e e k  &  R i z z o ,  2 0 0 2） 。  

R i z z o（ 1 9 8 4） 所 編 製 P E A T H 量 表 其 內 容 效 度 由 全

美 六 位 知 名 學 者 所 確 認 ， 包 括 體 育 博 士 四 位 、 特 殊 教 育

博 士 一 位 、 教 育 心 理 學 博 士 一 位 ， 其 中 四 位 具 有 教 授 身

份，全 量 表 之 信 度 係 數 C h r o n b a c h  α 為 . 9 7。 P E A T H 量 表

之 建 構 乃 依 據 信 念 是 構 成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的 基 礎 ， 內 容 為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者（ 學 習 /認 知 及 肢 體 障 礙 ）行 為 態 度 之 信

念 陳 述 句 2 0 題，內 含 有 5 - 7 個 重 要 信 念，陳 述 句 加 總 所

得 即 代 表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  

1 9 8 5 年 R i z z o 將 量 表 的 陳 述 句 減 為 1 2 題 ， 並 將 障

礙 類 別 中 的 學 習 /認 知 （ l e a r n i n g / c o g n i t i v e） 與 肢 體 障 礙

（ p h y s i c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改 變 為 行 為 異 常 （ b e h a v i o r a l  

d i s o r d e r ） 、 可 教 育 性 智 能 障 礙 （ e d u c a b l e  m e n t a l l y  

r e t a r d e d） 及 學 習 障 礙 （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l e d） ， 每 一 障 礙

類 別 均 以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搭 配 成 P E A T H -Ⅱ量 表 。 其 內

容 效 度 經 由 六 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教 育 計 畫 的 知 名 專 家

所 確 認 、 並 以 因 素 分 析 來 建 構 其 效 度 ， 在 行 為 異 常 、 可

教 育 智 能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各 分 量 表 及 全 量 表 之 α 信 度 係

數 分 別 為 . 8 8、 . 8 9、 . 8 8、及 . 8 5（ R i z z o  &  V i s p o e l ,  1 9 9 1）。 

1 9 9 3 年 R i z z o 為 了 符 合 美 國 現 行 的 法 律 規 範（ 美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法 案 t h e  A m e r i c a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A c t , P . L . 1 0 1 - 3 6 ） 與 專 業 習 慣 用 語 ， 例 如 以 障 礙 類 別



 

 30

（ ” d i s a b l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取 代 殘 礙 類 別（ ” h a n d i c a p p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 ） 而 將 P E A T H -Ⅱ 修 改 為 P E A T H -Ⅲ ， 依 據

K o w a l s k i 和 R i z z o（ 1 9 9 7）的 研 究 認 為 P E A T H -Ⅲ仍 然 保

持 與 合 理 行 為 理 論 之 一 致 性 。  

P E A T H -Ⅲ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t h e  H a n d i c a p p e dⅢ） 量 表 之 建 構 特 將 障 礙 類 別

修 訂 為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e m o t i o n a l / b e h a v i o r a l  d i s o r d e r ,  

E B D） 、 特 定 學 習 障 礙 （ s p e c i f i c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y ,  

S L D）、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m i l d l y - m o d e r a t e l y  m e n t a l l y  

i m p a i r e d ,  M M M I）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m o d e r a t e l y  

- s e v e r e l y  m e n t a l l y  i m p a i r e d ,  M S M I ） 等 四 種 ， 仍 以

P E A T H -Ⅱ的 1 2 題 陳 述 句 搭 配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所 構 成 。

這 1 2 題 陳 述 句 中 之 1 , 2 , 3 , 4 , 1 1 , 1 2 題 以 正 向 措 辭 表 達 、

另 外 6 題 （ 第 5 - 1 0 題 ） 則 為 負 向 題 ， 在 計 算 總 分 時 這 6

題 負 向 題 分 數 應 先 反 轉 再 加 總 ， 所 得 分 數 愈 高 愈 具 正 向

態 度、反 之 亦 然。 F o l s o m - M e e k 和 R i z z o（ 2 0 0 2）以 主 成

分 分 析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 、 斜 交 轉 軸

（ o b l i g u e  r o t a t i o n）及 最 大 變 異 轉 軸（ v a r i m a x  r o t a t i o n）

所 測 得 主 要 三 項 因 素 且 這 三 項 因 素 之 解 釋 變 異 量 均 超 過

5 0 %， 此 三 因 素 分 別 被 命 名 為 教 學 成 果 、 學 生 學 習 效 果

及 學 術 準 備 需 求 。 全 量 表 之 C h r o n b a c h α 係 數 為 . 8 8， 各

障 礙 類 別 分 量 表 . 7 1 以 上 （ 引 自 蔡 志 權 ， 2 0 0 3） 。  

本 量 表 在 國 內 使 用 上 仍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 效 度 。 在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情 緒 和 行 為 異 常 障 礙、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 和 聽 覺 障 礙 其 C r o n b a c h  α 值 分 別 為 0 . 7 6、0 . 7 6、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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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2、 0 . 7 3、 0 . 7 6 和 0 . 7 4，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達 0 . 9 5， 代

表 此 量 表 在 國 內 的 施 測 信 度 頗 佳 。 在 效 度 方 面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r o t a t i o n） 的 主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驗 證 教 學 信 念 量 表 1 2 題 陳 述 句 的  

效 度，負 荷 量 最 少 為 0 . 5 3 和 0 . 5 0（ 第 8 題 和 第 1 2 題 ）、

其 餘 均 高 達 0 . 7 5 以 上，且 不 論 是 轉 軸 前 或 轉 軸 後、被 所

有 共 同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的 總 變 異 量 都 為 6 6 . 9 7％ ， 顯 示

P E A T I D -Ⅲ 中 文 版 在 我 國 也 有 相 當 高 的 效 度 （ 引 自 蔡 佳

良 和 吳 昇 光 ， 2 0 0 5） 。  

 

由 上 述 文 獻 探 討 可 知 ，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的 定 義 、

性 質 、 重 要 性 等 已 有 相 當 詳 實 的 研 究 論 述 ， 但 在 量 表 之 建 構

上 並 無 統 一 、 公 認 的 量 表 可 供 應 用 ， 有 以 明 尼 蘇 達 教 師 態 度

量 表 （ M T A I） 為 測 量 工 具 者 ， 亦 有 以 教 育 態 度 量 表 （ E A I）

做 評 量 等 ， 且 大 多 以 教 授 正 常 班 級 學 生 為 施 測 研 究 對 象 。 相

較 之 下 ， 針 對 特 殊 身 分 性 質 者 如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等 特 定 目 標 對

象 的 探 討 上 似 乎 相 當 缺 乏 ， 而 且 在 測 量 工 具 的 使 用 上 國 內 也

尚 無 一 權 威 的 研 究 工 具 可 奉 為 圭 臬 ； 在 職 業 倦 怠 方 面 的 研 究

亦 是 如 此 。  

雖 說 已 有 學 者 指 出 國 內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融 合 體 育 方 面 的

研 究 尚 待 努 力（ 吳 昇 光，2000；蔡 志 權 和 吳 昇 光，2001;2002）。

且 在 有 關 於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方 面 已 有 學 者 做 過

研 究 （ 蔡 志 權 ， 2002） ， 但 對於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之 間 的

探 討 尚 無 明 確 之 發 現 ， 故 本 研 究 即 以 此 為 研 究 努 力 之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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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對 教 導 不 同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其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為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及 解 答 研 究 問 題 ， 乃 依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作

為 研 究 設 計 之 依 據 ， 並 以 調 查 研 究 法 進 行 探 討 。 茲 就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參 與 者 、 研 究 工 具 、 研 究 步 驟 與 資 料 分 析 等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基 於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架 構 之 編 撰

是 以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背 景 變 向 及 障 礙 類 別 為 預

測 變 項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為 效 標 變 項 ， 探 討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壹 、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家 庭 婚

姻 、 教 師 年 資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年 資 、 自 覺 能 力 與 運 動 員 背 景 。  

（ 二 ）學 校 背 景 變 項：畢 業 學 校 類 別、畢 業 科 系、主 修 科 目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與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貳 、 障 礙 類 別  

分 為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與 聽 覺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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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職 業 倦 怠  

計 有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與 個 人 成 就 等 三 層 面 。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 1：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障 礙 類 別 其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層

面 和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關 係 架 構 圖  

 
 

預 測 變 項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類 別  
年 齡  
性 別  
家 庭 婚 姻  
教 師 年 資  
主 修 科 目  
職 務 類 別  
自 覺 能 力  
工 作 時 間  
運 動 員 背 景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視 覺 障 礙  
肢 體 障 礙  
學 習 障 礙  
聽 覺 障 礙  
 

 

 

效 標 變 項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之 職 業 倦 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 低 個 人 成 就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圖 3 - 1 - 1   身 心 障 礙 者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障 礙 類 別 其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層 面 和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關 係 架 構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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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受 測 者  

 

本 研 究 調 查 對 象 是 以 任 職 中 部 縣 市 （ 台 中 、 彰 化 ） 之 國

民 中 學 、 國 民 小 學 擔 任 體 育 科 或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指 導 教 師

（ 含 兼 任 、 代 課 或 實 習 教 師 ） 為 主 。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隨 機 抽

取 台 中 及 彰 化 縣 市 各 國 中 、 小 指 導 教 師 ， 每 層 抽 取 5 - 1 0  所

學 校 並 洽 請 各 受 測 學 校 之 主 任 或 體 育 組 長 協 助 問 卷 之 發 放 與

回 收 ； 總 計 發 放 4 0 0 份 問 卷 ， 回 收 後 扣 除 未 作 答 與 無 效 問 卷

計 7 6 份 （ 1 9 %）， 有 效 問 卷 3 2 4 份 （ 8 1 %）。 研 究 受 測 者 背 景

變 項 統 計 分 析 表 如 表 3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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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1 研 究 受 測 者 背 景 變 項 統 計 表 （ 合 計 3 2 4 人 ）  
背 景 變 項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背 景 變 項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1 5 0 4 6 . 3 級 任  8 1  2 5 . 0性 別  
女  1 7 4 5 3 . 7 專 任  6 7  2 0 . 7
國 小  1 5 5 4 7 . 8 體 育  8 1  2 5 . 0服 務 學 校  
國 中  1 6 9 5 2 . 2

擔 任 職 務

類 別  

教 師 兼 行 政  9 5  2 9 . 3
3 0 歲 以 下  1 0 5 3 2 . 4 2 0 小 時 以 內

/週  
6 8  6 1 . 0

3 1 - 4 0 歲  1 1 2 3 4 . 6 2 1 - 4 0 小 時 /
週  

1 4 4  4 4 . 4

4 1 - 5 0 歲  7 7  2 3 . 8 4 1 - 6 0 小 時 /
週  

9 8  3 0 . 2

年 齡  

5 0 歲 以 上  3 0  9 . 3  

平 均 工 作

時 間  
 

6 0 小 時 以 上
/週  

1 4  4 . 3  

師 範 院 校  1 7 4 5 3 . 7 有  1 6 1  4 9 . 7
師 資 班  5 2  1 6 . 0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無  1 6 3  5 0 . 3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9 8  3 0 . 2 有  2 1 8  6 7 . 3

體 育  1 6 0 4 9 . 4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無  1 0 6  3 2 . 7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7 8  2 4 . 1 是  1 7 8  5 4 . 9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3 2  9 . 9  

曾 任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否  1 4 6  4 5 . 1

數 理  2 8  8 . 6  極 佳  2 0  6 . 2  

畢 業 科 系  

其 他  2 6  8 . 0  滿 意  9 4  2 9 . 0

未 婚  1 3 0 4 0 . 1 尚 可  1 4 4  4 4 . 4
已 婚 無 子 女  4 6  1 4 . 2 不 足  5 5  1 7 . 0
已 婚 有 子 女  1 2 9 3 9 . 8

教 學 能 力

評 價  

極 差  1 1  3 . 4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離 婚  1 9  5 . 9  3 年 以 內  1 5 7  4 8 . 5
一 般 生  2 0 3 6 2 . 7 4 - 1 0 年  9 3  2 8 . 7
資 源 （ 特 教 ）

班  
6 4  1 9 . 8 1 1 - 2 0 年  5 4  1 6 . 7

融 合 班  4 6  1 4 . 2 2 0 年 以 上  2 0  6 . 2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其 他  1 1  3 . 4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年 資  

   

3 年 以 內  9 1  2 8 . 1教 師 年 資  
4 - 1 0 年  9 4  2 9 . 0

 1 1 - 2 0 年  7 1  2 1 . 9
 2 0 年 以 上  6 8  2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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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壹 、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 M B I）  

本 研 究 以 M a s l a c h  和 J a c k s o n  於 1 9 8 1 年 編 製 完 成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 M B I） 為 研 究 問 卷 工 具 。 在 美 國 和 其 他 國 家 ，

M B I 已 被 廣 泛 的 使 用 來 測 量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 廣 受 許 多 研 究

者 的 參 考 和 採 用 （ P o w e r s  &  G o s e ,  1 9 8 6  ;  S c h a u f e l i  e t  a l ,  

1 9 9 3）。在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M B I 量 表 三 個 構 面 的 C r o n b a c h  α

值 為 . 7 1 ~ . 9 0 之 間 ， 再 測 信 度 在 . 6 0 ~ . 8 0 之 間 （ M a s l a c h＆

J a c k s o n , 1 9 8 6）。  

在 國 內 郭 生 玉（ 1 9 8 7）、謝 祥 永（ 2 0 0 2）等 研 究 中 也 顯 示

M B I 量 表 在 我 國 使 用 也 具 有 很 好 的 效 度 與 信 度 ， 其 在 信 度 方

面 ， 各 分 量 表 間 的 C r o n b a c h  α 值 為 . 7 2 ~ . 8 9 之 間 、 再 測 信 度

在 . 5 2 ~ . 8 2 之 間。 I w a n i c k i 和  S c h w a b 及 郭 生 玉 等 學 者 研 究 確

認 其 具 有 相 當 的 效 度 （ 引 自 謝 祥 永 ， 2 0 0 2）。  

有 關 M a s l a s h 所 發 展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將 職 業 倦 怠 共 分 為

三 個 層 面 計 有 2 1 題 ， 在 個 人 成 就 感 有 8 題 、 情 緒 耗 竭 有 8

題 及 去 人 格 化 5 題 。 M B I 量 表 每 一 項 目 均 以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來

表 示 ， 0 到 6 的 分 數 來 代 表 每 一 現 象 發 生 的 頻 率 次 數 ， “ 0 ”表

示 從 未 發 生 ， “ 6 ”表 示 每 天 發 生 。  

 

貳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P E AT I D -Ⅲ）  

本 研 究 係 以 R i z z o 於 1 9 9 3 年 所 編 制 之 P E AT I D -Ⅲ（ 如 附

錄 ） 做 為 研 究 施 測 的 主 要 評 量 工 具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量 表 之 使 用  

使 用 蔡 志 權 （ 2 0 0 3） 依 照 P E AT I D -Ⅲ之 內 容 經 中 文 化 後



 

 37

所 編 製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包

含 填 表 說 明、 1 2 題 陳 述 句 及 教 師 背 景 問 句 ）以 為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量 表 。  

二 、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體 育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 簡 稱 P E AT I D -Ⅲ

中 文 版 ） 主 要 包 含 四 個 部 分 ：  

（ 一 ）填 表 說 明：為 使 參 與 者 對 本 量 表 之 施 測 有 正 確 的 瞭 解，

以 獲 得 精 確 之 施 測 結 果 故 予 以 填 表 說 明 ， 同 樣 以 單 張

呈 現 以 利 參 與 者 分 辨 與 閱 讀 。  

（ 二 ）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包 含 有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家 庭 狀 況 、 授 課 學 生 、 體 育 教 學 年 資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經 驗、適 應 體 育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研 修、教 學 經 驗 品

質 評 價 、 自 覺 能 力 、 兼 任 職 務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及 是 否 曾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等 1 5 項 。  

（ 三 ） 學 生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變 項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殘 障、

學 習 障 礙 與 聽 覺 障 礙 等 七 項 。  

（ 四 ）教 學 信 念 的 陳 述 句 計 1 2 題，包 含 6 題 正 向 題 與 6 題 反

向 題 ， 與 原 作 者 R i z z o（ 1 9 9 3） 所 編 製 之 P E AT I D -Ⅲ

相 同 。  

三 、 信 效 度 分 析  

（ 一 ） 效 度 ： P E AT I D -Ⅲ自 發 展 以 來 ， 其 專 家 效 度 或 建 構 效

度 不 斷 獲 得 R i z z o 及 其 同 事 或 其 他 研 究 者 之 驗 證

（ F o l s o m - M e e k  &  R i z z o ,  2 0 0 2） 並 獲 得 支 持 。  

（ 二 ） 信 度 ： 本 研 究 工 具 之 信 度 包 括 內 部 一 致 性 與 再 測 信 度

兩 種 ，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在 各 障 礙 類 別 中 分 別 達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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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o n b a c h  α＞ . 9 2∼ . 9 3；再 測 信 度 係 數 γ＞ . 6 7∼ . 8 4； p

＜ . 0 5。  

本 量 表 在 國 內 使 用 上 ， 在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 ， 情 緒 和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和 聽 覺 障 礙 其

C r o n b a c h  α 值 分 別 為 0 . 7 6、 0 . 7 6、 0 . 7 2、 0 . 7 2、 0 . 7 3、 0 . 7 6

和 0 . 7 4，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達 0 . 9 5， 代 表 此 量 表 在 國 內 的

施 測 信 度 頗 佳 。 在 效 度 方 面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r o t a t i o n） 的 主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驗 證 教 學 信 念 量 表 1 2 題 陳 述 句 的  效 度，負 荷

量 最 少 為 0 . 5 3 和 0 . 5 0（ 第 8 題 和 第 1 2 題 ） 、 其 餘 均 高

達 0 . 7 5 以 上，且 不 論 是 轉 軸 前 或 轉 軸 後、被 所 有 共 同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的 總 變 異 量 都 為 6 6 . 9 7％ ， 顯 示 P E A T I D -Ⅲ

中 文 版 在 我 國 也 有 相 當 高 的 效 度 （ 蔡 佳 良 、 吳 昇 光 、 黃

啟 煌 與 鄭 勵 君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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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體 育 教 師 其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為 何 ？ 實 施 步 驟 分 為 ：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文 獻 蒐 集 與 文 獻 探 討 以 為 研 究 立 論 之 基

礎 、 撰 寫 研 究 計 畫 、 擬 定 所 需 之 研 究 工 具 、 問 卷 之 發 放 與 追

蹤 、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 正 式 撰 寫 研 究 論 文 並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流 程 圖 如 下 ：  

 

 

 

 

 

 

 

 

 

 

 

 

 

 

 

 

 

撰 寫 研 究 論 文 並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背 景 分 析  

擬 定 所 需 之 研 究 工 具  

文 獻 蒐 集 與 文 獻 探 討  

撰 寫 研 究 計 畫  

問 卷 之 發 放 與 追 蹤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圖 3 - 4 - 1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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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參 與 者 完 成 P E AT I D -Ⅲ中 文 版 之 填 寫 回 收 後 ，

將 有 效 樣 本 問 卷 經 編 碼 與 登 錄 後，以 S P S S 1 0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本 研 究 於 推 論 統 計 考 驗 之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 0 5。 以 下 分 述 本 研 究 採 用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描 述 統 計 ：  
計 算 問 卷 回 收 率 及 體 育 教 師 相 關 背 景 變 項 百 分 比 或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  

二 、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考 驗 不 同 教 師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學 術 準 備 及 教 學 經

驗 在 教 學 態 度 及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情 形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考 驗 不 同 年 齡 、 教 師 年 資 、 工 作 時 間 、 家 庭 婚 姻 、 主 修

科 目 、 畢 業 學 校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及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障 礙 類 別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若 差 異 情 形 達 顯 著 水 準（ ＜ . 0 5）

則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四 、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  

統 計 分 析 不 同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學 態 度 及 職 業 倦 怠 之 預

測 情 形 。  

五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C o r r e l a t i o n）  

用 以 計 算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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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旨 在 分 別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畢 業 科 系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 、 教 師 年 資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 的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情 形 與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 以 及 對 於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的

學 生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教 學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共 分 四 節

加 以 說 明 ： 第 一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分 析 。  

 
第 一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對 於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指 導 教 師 在 職 業 倦 怠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分 別 以 描 述 統 計 比 較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之 差 異 情 形 ， 所

有 數 值 均 以 平 均 數、標 準 差 或 百 分 比 的 方 式 表 示，分 述 如 下： 

 

壹 、 職 業 倦 怠 三 大 要 素  

一 、 個 人 成 就  

有 關 M a s l a s h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中 ， 有 八 個 項 目 相 關

於 此 。 在 全 部 的 受 試 者 中 有 1 3 6 位 覺 得 容 易 瞭 解 他 人 對

事 物 的 感 受 ，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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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9﹪ 。 有 1 9 8 位 可 以 有 效 的 處 理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6 1 . 1﹪ 。 有 1 5 6 位

認 為 他 （ 她 ） 的 工 作 可 以 使 他 人 過 的 更 好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4 8 . 1﹪ 。 有 1 5 6 位 覺 得 精

力 充 沛 ，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4 8 . 2

﹪ 。 有 1 9 6 位 覺 得 和 學 生 在 一 起 時 可 以 很 容 易 的 營 造 輕

鬆 地 氣 氛 ，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6 0 . 5

﹪ 。 有 1 8 2 位 覺 得 工 作 完 後 感 到 舒 暢 快 活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5 6 . 1﹪ 。 有 1 6 8 位 覺 得 在

工 作 中 完 成 許 多 有 意 義 的 事 情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5 1 . 9﹪ 。 有 1 3 6 位 認 為 在 工 作 中 能 冷

靜 的 處 理 情 緒 上 的 問 題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4 2﹪ 。 若 將 從 未 發 生 到 每 天 發 生 分 為 1 - 7

分 （ 1 為 從 未 發 生 ， 7 分 為 每 天 發 生 ）， 這 八 個 與 個 人 成

就 有 關 的 結 果，所 得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3 . 6 4∼ 4 . 3 8 表 示 大 部

分 的 人 可 以 在 每 個 月 發 生 幾 次 （ 以 上 ） 感 到 有 個 人 成 就

的 情 況 ； 只 有 少 數 的 人 填 寫 從 未 發 生 與 一 年 發 生 幾 次 的

選 項 。 若 考 量 整 體 受 試 者 在 個 人 成 就 之 總 分 ， 平 均 為

3 2 . 8 0 分；當 男 女 生 分 開 計 算 時，分 別 為 3 2 . 6 7、 3 2 . 9 1，

男 女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二 、 情 緒 耗 竭  

有 關 M a s l a s h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中 ， 有 八 個 題 目 相 關

於 此 要 素。在 全 部 的 受 試 參 與 者 中，有 3 6 位 覺 得 工 作 把

他 （ 她 ） 的 精 神 都 榨 乾 了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1 1 . 1﹪ 。 有 5 5 位 覺 得 工 作 一 天 下 來 感

到 精 疲 力 竭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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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8﹪ 。 有 3 0 位 認 為 他 （ 她 ） 早 上 起 來 想 到 又 要 面 對

一 天 的 工 作 覺 得 會 疲 累 ，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9 . 3﹪ 。 有 1 3 位 覺 得 整 天 和 他 人 一 起 工 作 是

相 當 緊 張 的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4 . 1﹪ 。 有 1 9 認 為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感 到 心 力 交 瘁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5 . 8﹪ 。 有 1 1 位

覺 得 自 己 的 工 作 帶 來 很 大 的 挫 折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3 . 4﹪ 。 有 1 0 3 位 覺 得 在 自 己 太

努 力 工 作 了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3 1 . 8﹪ 。 有 2 0 位 認 為 與 人 互 動 的 工 作 帶 給 他 （ 她 ）

很 大 的 壓 力，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6 . 1

﹪ 。  

若 將 從 未 發 生 到 每 天 發 生 分 為 1 - 7 分 （ 1 為 從 未 發

生 ， 7 為 每 天 發 生 ），這 八 個 與 情 緒 耗 竭 有 關 的 結 果 ，所

得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2 . 3 5∼ 3 . 7 5 這 表 示 可 以 在 每 個 月 發 生 幾

次 （ 以 上 ） 感 到 有 情 緒 耗 竭 情 況 只 有 少 數 ； 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狀 況 並 不 普 遍 。 若 考 量 整 體 受 試 者 在

情 緒 耗 竭 之 總 分 ， 平 均 為 1 5 . 9 8 分 ； 當 男 女 生 分 開 計 算

時 ， 分 別 為 1 5 . 1 8、 1 6 . 6 6， 男 女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 、 去 人 格 化  

有 關 M a s l a s h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中 ， 有 五 題 目 相 關 於

此 要 素 。 在 全 部 的 受 試 參 與 者 中 ， 有 1 6 位 覺 得 他 （ 她 ）

對 待 學 生 像 一 般 東 西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4 . 9﹪ 。 有 2 5 位 覺 得 從 事 這 個 工 作 以 來 對 待

學 生 的 心 腸 越 來 越 硬 ， 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7 . 8﹪ 。 有 2 1 位 擔 心 這 個 工 作 會 使 他 （ 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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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 漸 漸 冷 淡 下 來 ，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6 . 5﹪ 。 有 1 6 位 覺 得 我 變 的 不 在 乎 學 生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情，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4 . 9

﹪。有 5 9 位 認 為 學 生 會 將 他 們 所 遭 遇 的 一 些 問 題 怪 罪 於

我，其 發 生 頻 率 為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或 每 天 發 生 占 了 1 8 . 2﹪。 

若 將 從 未 發 生 到 每 天 發 生 分 為 1 - 7 分 （ 1 為 從 未 發

生 ， 7 為 每 天 發 生 ），這 五 個 與 去 人 格 化 有 關 的 結 果 ，所

得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2 . 5 1∼ 3 . 3 1 這 表 示 可 以 在 每 個 月 發 生 幾

次 （ 以 上 ） 感 到 有 去 人 格 化 情 況 只 有 少 數 ； 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在 去 人 格 化 狀 況 並 不 普 遍 。 若 考 量 整 體 受 試 者 在 去

人 格 化 之 總 分，平 均 為 7 . 8 2 分；當 男 女 生 分 開 計 算 時 ，

分 別 為 7 . 9 9、 7 . 6 8， 男 女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貳 、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與 職 業 倦 怠 之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於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指 導 教 師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 低 個 人 成 就 感 ）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分

別 以 t 考 驗 分 析 不 同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年 齡、畢 業 學 校 類 別、授 課 學 生 類 別、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及 教 學 年 資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進 行 雪 費 法 事 後

比 較 ， 上 述 之 研 究 發 現 分 述 如 下 ：  

一 、 不 同 性 別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後 得 知 ， 無 顯 著 差 異

（ t = - 1 . 4 9 , - . 2 5 , . 4 7 , - . 6 5 ; p = . 1 3 , . 7 9 , . 6 3 , . 5 1，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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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 只 有 在 情 緒 耗 竭 上

有 差 異（ t = 1 . 2 1 , 2 . 0 6 * , - 1 . 0 2 , 1 . 5 6 ;  p = . 2 2 , . 0 3 8 * , . 3 0 , 1 . 9 0，

p＜ . 0 5）。  
三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 只 有 在 去 人 格

化 上 有 差 異，其 餘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t = - . 0 6 , 2 . 0 0 , - 1 . 2 8 , . 2 8 ;  

p = . 9 5 , . 0 4 , . 1 9 , . 7 7， p＜ . 0 5）。  

四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 從 表 4 - 1 - 2 - 1

得 知 ， 在 情 緒 耗 竭 、 個 人 成 就 感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2 - 1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在 職 業 倦 怠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 N＝ 2 1 8） 無 （ N＝ 1 0 6）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耗 竭  1 6 . 6 6  8 . 6 1  1 4 . 5 7 9 . 4 2  1 . 9 9 *  
去 人 格 化  8 . 0 7  5 . 7 9  7 . 3 1  5 . 7 9  1 . 1 1  
個 人 成 就 感  3 3 . 6 1  7 . 9 8  3 1 . 1 2 8 . 3 7  2 . 6 0 *  
整 體 職 業 倦 5 8 . 9 0  1 3 . 8 2  5 3 . 0 3 1 4 . 8 7  3 . 5 0 *  

* p＜ . 0 5  

五 、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有 無 運 動 員 背 景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大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比 較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t = - . 5 8 , . 2 6 , - 1 . 8 8 , - 1 . 7 8 ;  p = . 1 1 , . 7 9 , . 0 6 , . 0 7，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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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年 齡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年 齡 背 景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結 果 發 現 如 后 ：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情 緒 耗 竭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 一 ） 年 齡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 ： 第 一 組 （ 3 0 歲 以 下 ）（ M＝

1 7 . 9 0） 與 第 二 組 （ 3 1 - 4 0 歲 ）（ M＝ 1 7 . 4 6） 對 第 四 組

（ 5 0 歲 以 上 ）（ M＝ 1 2 . 0 7）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年 齡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3 1 - 4 0 歲 ）（ M

＝ 5 9 . 1 3）對 第 三 組（ 4 1 - 5 0 歲 ）（ M＝ 5 3 . 1 4）有 差 異 。 

表 4 - 1 - 2 - 2 不 同 年 齡 層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1 1 8 7 . 8 7  3 9 5 . 9 6  5 . 1 7 *  1＞ 2＞ 4  
組 內  2 4 5 2 9 . 9 4  7 6 . 6 6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3 8 7 . 3 7  1 2 9 . 1 2  3 . 9 5 *  .  
組 內  1 0 4 5 2 . 2 5  3 2 . 6 6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1 2 3 . 8 0  4 1 . 2 7  . 6 2   
組 內  2 1 4 7 0 . 1 6  6 7 . 0 9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2 9 4 7 . 2 9  9 8 2 . 4 3  4 . 9 0 *  2＞ 3  
組 內  6 4 1 8 1 . 5 6  2 0 0 . 5 7   

* p＜ . 0 5  

七 、 畢 業 學 校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的 結 果 發 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 8 9 , . 1 1 , 1 . 7 3 , 1 . 4 7； p 值 ＝ . 4 1 , . 9 , . 1 8 , . 2 3）。  

八 、 主 修 科 目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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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發 現 ： 主 修 科 目 在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與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 2 - 3。  

（ 一 ）主 修 科 目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第 三 組（ 語 文 社 會 ）（ M

＝ 2 1 . 8 8）與 第 一 組（ 體 育 ）（ M＝ 1 4 . 9 4）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主 修 科 目 在 去 人 格 化 的 差 異：第 三 組（ 語 文 社 會 ）（ M

＝ 1 2 . 0 6） 對 第 一 組 （ 體 育 ）（ M＝ 7 . 7 1）、 第 二 組 （ 特

殊 輔 導 ）（ M＝ 6 . 4 7）與 第 五 組（ 其 他 ）（ M＝ 5 . 3 8）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主 修 科 目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第 三 組（ 語 文 社 會 ）

（ M＝ 6 6 . 7 5） 對 第 一 組 （ 體 育 ）（ M＝ 5 4 . 8 3） 與 第 五

組 （ 其 他 ）（ M＝ 5 3 . 4 6）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2 - 3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1 6 7 9 . 3 5  4 1 9 . 8 4  5 . 5 7 *  3＞ 1  
組 內  2 4 0 3 8 . 4 5  7 5 . 3 6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9 6 6 . 5 2  2 4 1 . 6 3  7 . 8 1 *  3＞ 1＞ 2＞ 5
組 內  9 8 7 3 . 1 0  3 0 . 9 5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1 5 4 . 4 5  3 8 . 6 1  . 5 8   
組 內  2 1 4 3 9 . 5 1  6 7 . 2 1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4 2 7 5 . 8 0  1 0 6 8 . 9 5  5 . 4 3 *  3＞ 1＞ 5  
組 內  6 2 8 5 3 . 0 5  1 9 7 . 0 3   

* p＜ . 0 5  

 

九 、 家 庭 婚 姻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背 景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對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進 行 考 驗 發 現 ：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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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況 在 情 緒 耗 竭 與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 2 - 4。  

（ 一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第 一 組（ 未 婚 ）

（ M＝ 9 . 8 9） 與 第 二 組 （ 已 婚 無 子 女 ）（ M＝ 8 . 9 7） 對

第 三 組 （ 已 婚 有 子 女 ）（ M＝ 5 . 7 4）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第 一 組（ 未

婚 ）（ M＝ 5 9 . 6 7）對 第 三 組（ 已 婚 有 子 女 ）（ M＝ 5 4 . 1 4）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2 - 4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9 5 3 . 7 8  3 1 7 . 9 3  7 . 2 9 *  1＞ 2＞ 3  
組 內  9 8 8 5 . 8 4  3 0 . 8 9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7 4 9 . 9 9  2 5 0 . 0 0  2 . 1 2   
組 內  2 4 9 6 7 . 8 0  7 8 . 0 2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3 2 3 . 5 8  1 0 7 . 8 6  1 . 6 2   
組 內  2 1 2 7 0 . 3 8  6 6 . 4 7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2 0 0 5 . 5 8  6 6 8 . 5 3  3 . 2 9 *  1＞ 3  
組 內  6 5 1 2 3 . 2 7  2 0 3 . 5 1   

* p＜ . 0 5  

十 、 授 課 學 生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授 課 學 生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發 現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情 緒 耗 竭 與

去 人 格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 2 - 5。  

（ 一 ） 不 同 授 課 學 生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 ： 第 三 組 （ 融 合 ）（ M

＝ 1 9 . 9 6） 與 第 一 組 （ 一 般 生 ）（ M＝ 1 5 . 7 0） 有 差 異 。  
（ 二 ）不 同 授 課 學 生 去 人 格 化 的 差 異：第 三 組（ 融 合 ）（ M＝

9 . 3 3）對 第 二 組（ 特 教 資 源 ）（ M＝ 6 . 1 4）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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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2 - 5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檢 定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7 1 8 . 9 6  2 3 9 . 6 5  3 . 0 7 *  3＞ 1  
組 內  2 4 9 9 8 . 8 4  7 8 . 1 2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4 0 4 . 5 6  1 3 4 . 8 5  4 . 1 4 *  3＞ 2  
組 內  1 0 4 3 5 . 0 6  3 2 . 6 1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2 3 0 . 4 8  7 6 . 8 3  1 . 1 5   
組 內  2 1 3 6 3 . 4 8  6 6 . 7 6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1 7 7 4 . 6 2  5 9 1 . 5 4  2 . 9 0   
組 內  6 5 3 5 4 . 2 3  2 0 4 . 2 3   

* p＜ . 0 5  

十 一 、 教 師 年 資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教 師 年 資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發 現 ： 僅 情 緒 耗 竭 、 個 人 成 就 感 有

差 異 ， 如 表 4 - 1 - 2 - 6。  

（ 一 ） 教 師 年 資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 ： 第 一 組 （ 3 年 以 內 ）（ M

＝ 1 8 . 0 3） 與 第 三 組 （ 1 1 - 2 0 年 以 上 ）（ M＝ 1 3 . 8 1）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教 師 年 資 在 個 人 成 就 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3 年 以 內 ）（ M

＝ 9 . 4 3） 對 第 三 組 （ 1 1 - 2 0 年 ）（ M＝ 6 . 8 6） 有 顯 著 差

異 。  

十 二 、 職 務 類 別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發 現 ： 僅 在 情 緒 耗 竭 達 顯 著 差

異，如 表 4 - 1 - 2 - 7。職 務 類 別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差 異：第 一

組（ 級 任 ）（ M＝ 1 7 . 9 3）與 第 三 組（ 體 育 ）（ M＝ 1 3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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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 2 - 6 教 師 年 資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檢 定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8 1 4 . 4 9  2 7 1 . 5 0  3 . 5 0 *  1＞ 3  
組 內  2 4 9 0 3 . 3 1  7 7 . 8 2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1 2 0 . 1 8  4 0 . 0 6  1 . 2 0   
組 內  1 0 7 1 9 . 4 4  3 3 . 5 0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5 3 8 . 7 3  1 7 9 . 5 8  2 . 7 3 *  1＞ 3  
組 內  2 1 0 5 5 . 2 3  6 5 . 8 0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4 7 2 . 5 0  1 5 7 . 5 0  . 7 6   
組 內  6 6 5 6 . 3 5  2 0 8 . 3 0   

* p＜ . 0 5  

 

表 4 - 1 - 2 - 7 職 務 類 別 在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檢 定  
情 緒 耗 竭  
組 間  8 1 4 . 4 9  2 7 1 . 5 0  3 . 4 9 *  1＞ 3  
組 內  2 4 9 0 3 . 3 1   7 7 . 8 2   
去 人 格 化  
組 間  1 2 0 . 1 8  4 0 . 0 6  1 . 2 0   
組 內  1 0 7 1 9 . 4 4  3 3 . 5 0   
個 人 成 就 感  
組 間  5 3 8 . 7 3  1 7 9 . 5 8  1 . 7 3   
組 內  2 1 0 5 5 . 2 3   6 5 . 8 0   
職 業 倦 怠  
組 間  4 7 2 . 5 0  1 5 7 . 5 0   . 7 6   
組 內  6 6 6 5 6 . 3 5  2 0 8 . 3 0   

* p＜ . 0 5  

十 三 、 工 作 時 間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不 同 工 作 時 間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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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8 , 1 . 9 6 , . 8 0 , 1 . 2 9； p 值 ＝ . 3 1 , . 1 2 , . 4 9 , . 2 7）。  
十 四 、 自 覺 能 力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 8 8 , 1 . 9 8 , 1 . 9 3 , 1 . 4 6； p 值 ＝ . 4 7 , . 4 9 , . 1 6 , . 2 1）。  
十 五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和 職 業 倦 怠 的 差 異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不 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與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 5 4 , 2 . 3 4 , 1 . 7 4 , . 8 8； p 值 ＝ . 6 5 , . 0 7 , . 1 5 , . 4 5）。  

 

綜 合 本 節 分 析 可 知 ， 所 有 參 與 受 試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 不 分 男 、 女 ）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上 ，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令 人 滿 意 的 （ 較 高 的 個 人 成 就 感 、 較 低 的 情 緒 耗 竭 與 去 人

格 化 情 形 ）， 並 沒 有 嚴 重 的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  

 

 

 
第 二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於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指 導 教 師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分 別 以 t 考 驗 分 析 不 同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及 教 學 年 資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再 進 行 雪 費 法 事 後 比 較，上 述 之 研 究 發 現 分 述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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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 同 性 別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t  考 驗 如 表 4 - 2 - 1 - 1，其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皆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分 數 3 6 分 以

上 ， 整 體 態 度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表

示 體 育 教 師 的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為 積 極 正 向，且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之 學 生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1 - 1 不 同 性 別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男 （ N＝ 1 5 0）  女 （ N＝ 1 7 4）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3 8 . 8 1   4 . 7 2   3 7 . 9 7   5 . 2 3   1 . 5 2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3 8 . 7 3   4 . 5 5   4 0 . 6 8   4 . 8 0  - 3 . 7 4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3 8 . 6 1   4 . 4 1   3 8 . 9 1   5 . 1 8   - . 5 7  
視 覺 障 礙   3 8 . 1 1   4 . 3 9   3 9 . 3 7   4 . 7 5  - 2 . 4 7 *
肢 體 障 礙   3 8 . 1 7   4 . 8 0   3 9 . 8 3   4 . 6 5  - 3 . 1 6 *
學 習 障 礙   3 8 . 5 3   4 . 3 9   4 0 . 3 9   4 . 8 5  - 3 . 5 9 *
聽 覺 障 礙   3 8 . 6 8   4 . 3 5   4 0 . 1 1 .  4 . 7 8  - 2 . 8 1 *
整 體 態 度  2 7 0 . 2 6  2 6 . 1 7  2 7 7 . 1 1  2 7 . 0 9  - 2 . 3 1 *

* p＜ . 0 5  

二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國 小 、 國 中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如 表 4 - 2 - 1 - 2 可 得

知 ， 不 同 類 別 的 學 校 其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皆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分 數 3 6 分 以 上，整 體 態 度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表 示 體 育 教 師 的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為 積

極 正 向，且 對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之 學 生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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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2 服 務 學 校 別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要 表  
 國 小 （ N＝ 1 5 5）  國 中 （ N＝ 1 6 9）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3 7 . 4 9   5 . 3 0   3 9 . 1 5   4 . 6 0  - 3 . 0 2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4 0 . 7 8   5 . 1 7   3 8 . 8 6   4 . 2 0  - 3 . 6 4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3 8 . 9 1   5 . 3 1   3 8 . 6 4   4 . 3 7    . 4 9  
視 覺 障 礙   3 9 . 1 3   4 . 9 4   3 8 . 4 7   4 . 3 0   1 . 2 9  
肢 體 障 礙   3 9 . 7 0   4 . 9 1   3 8 . 4 9   4 . 6 1   2 . 2 9 *
學 習 障 礙   4 0 . 6 9   5 . 0 5   3 8 . 4 7   4 . 1 5   4 . 3 1 *
聽 覺 障 礙   4 0 . 2 6   5 . 1 6   3 8 . 7 0   3 . 9 7   3 . 0 7 *
整 體 態 度  2 7 7 . 2 3  2 7 . 7 7  2 7 0 . 9 2  2 5 . 6 9   2 . 1 2 *

* p＜ . 0 5  

三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之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如 表

4 - 2 - 1 - 3， 可 知 無 論 是 否 曾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之 體 育 教

師 ， 其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皆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分 數

3 6 分 以 上，整 體 態 度 其 得 分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且 對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之 學 生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1 - 3 有 無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在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修 過 （ N＝ 1 6 1） 沒 修 過（ N＝ 1 6 3）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3 8 . 1 1   4 . 4 9   3 8 . 6 0   5 . 4 7   - . 8 8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3 9 . 0 6   4 . 3 5   4 0 . 4 9   5 . 0 8  - 2 . 7 2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3 8 . 5 8   4 . 5 1   3 8 . 9 6   5 . 1 5   - . 6 9  
視 覺 障 礙   3 8 . 1 7   4 . 5 4   3 9 . 3 9   4 . 6 3  - 2 . 4 0 *  
肢 體 障 礙   3 8 . 5 3   4 . 5 2   3 9 . 6 0   4 . 9 9  - 2 . 0 2 *  
學 習 障 礙   3 8 . 7 0   4 . 2 4   4 0 . 3 6   5 . 0 5  - 3 . 2 1 *  
聽 覺 障 礙   3 8 . 7 4   4 . 3 7   4 0 . 1 5   4 . 7 9  - 2 . 7 8 *  
整 體 態 度  2 7 0 . 2 0  2 4 . 9 0  2 7 7 . 6 3  2 8 . 2 3  - 2 . 5 1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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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之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如 表

4 - 2 - 1 - 4 得 知 ， 無 論 是 否 曾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之 體 育 教

師 ， 其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皆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分 數

3 6 分 以 上 ， 整 體 態 度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顯 示 均 持 正 面 的 態 度 。 另 外 ， 由 表 內 得 知 有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各 障 礙 類 別 態 度 分 量 表 上

的 得 分，除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外，均 高 於 未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之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  

表 4 - 2 - 1 - 4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在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修 過 （ N＝ 2 1 8） 沒 修 過（ N＝ 1 0 6）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3 7 . 9 8   5 . 2 1   3 9 . 1 4   4 . 5 0  - 1 . 9 7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4 0 . 3 9   4 . 7 0   3 8 . 5 3   4 . 7 2   3 . 3 4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3 9 . 2 3   4 . 8 4   3 7 . 8 2   4 . 7 1   2 . 4 9 *  
視 覺 障 礙   3 9 . 3 4   4 . 5 8   3 7 . 6 4   4 . 5 1   3 . 1 5 *  
肢 體 障 礙   3 9 . 6 2   4 . 7 5   3 7 . 9 2   4 . 6 7   3 . 0 5 *  
學 習 障 礙   3 9 . 9 3   4 . 6 8   3 8 . 7 2   4 . 7 3   2 . 1 7 *  
聽 覺 障 礙   3 9 . 9 6   4 . 5 8   3 8 . 4 0   4 . 5 8   2 . 8 9 *  
整 體 態 度  2 7 6 . 9 4  2 5 . 1 9  2 6 7 . 7 5  2 9 . 1 3   2 . 9 3 *  

* p＜ . 0 5  

五 、 運 動 員 背 景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是 否 曾 為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體 育 教 師 和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及 整 體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之 t  考 驗 如 表

4 - 2 - 1 - 5 可 知，其 態 度 平 均 分 數 皆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之 中 數 3

應 達 分 數 3 6 分 以 上，整 體 而 言，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以 上 ， 且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及 學 習 障 礙 之 學 生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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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5 運 動 員 背 景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t 考 驗 摘 要 表  
 有 （ N＝ 1 7 8）  無 （ N＝ 1 4 6）   
類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3 9 . 1 1   4 . 6 2   3 7 . 4 4   5 . 3 2  3 . 0 3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3 9 . 2 1   4 . 4 0   4 0 . 4 7   5 . 1 3  - 2 . 3 8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3 8 . 7 9   4 . 6 0   3 8 . 7 5   5 . 1 3    . 0 8  
視 覺 障 礙   3 8 . 6 5   4 . 3 0   3 8 . 9 5   4 . 9 9   - . 5 6  
肢 體 障 礙   3 8 . 5 3   4 . 6 8   3 9 . 7 2   4 . 8 4  - 2 . 2 4 *  
學 習 障 礙   3 8 . 9 4   4 . 3 7   4 0 . 2 5   5 . 0 5  - 2 . 4 8 *  
聽 覺 障 礙   3 9 . 0 1   4 . 1 5   3 9 . 9 9   5 . 1 3  - 1 . 9 2  
整 體 態 度  2 7 2 . 3 7  2 6 . 6 8  2 7 5 . 8 5  2 7 . 0 2  - 1 . 1 6  

* p＜ . 0 5  

六 、 年 齡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由 表 4 - 2 - 1 - 6 發 現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有

差 異 ， 第 一 組 （ 3 0 歲 以 下 ） 對 第 三 組 （ 4 1 - 5 0 歲 ） 有 顯

著 差 異，第 一 組（ M＝ 3 9 . 3 2）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M＝ 3 6 . 8 4）

的 態 度 。   

表 4 - 2 - 1 - 6 不 同 年 齡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組 間  2 8 4 . 3 8  9 4 . 7 9  3 . 8 8 *   1＞ 3  
組 內  7 8 1 8 . 0 9  2 4 . 4 3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1 8 2 . 3 7  6 0 . 7 9  2 . 7 6 *       
組 內  7 0 3 8 . 3 3  2 1 . 9 9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4 5 2 . 9 6  1 5 0 . 9 9  . 2 1  
組 內  2 3 2 3 5 7 . 8 1  7 2 6 . 1 2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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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畢 業 學 校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由 表 4 - 2 - 1 - 7 發 現 ：  

（ 一 ）學 習 障 礙 第 二 組（ 師 資 班 ）（ M＝ 4 1 . 1 0）對 第 三 組（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 M＝ 3 8 . 5 7）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聽 覺 障 礙 第 一 組 （ 師 範 院 校 ）（ M＝ 4 0 . 0 8） 對 第 三 組

（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 M＝ 3 8 . 1 1）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 1 - 7 不 同 學 校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2 1 8 . 5 3  1 0 9 . 2 7  5 . 0 1 *   2＞ 3  
組 內  7 0 0 2 . 1 6  2 1 . 8 1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2 5 3 . 5 1  1 2 6 . 7 6  6 . 0 9 *   1＞ 3  
組 內  6 6 8 4 . 7 0  2 0 . 8 3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2 9 8 1 . 6 3  1 4 9 0 . 8 2  2 . 0 8  
組 內  2 2 9 8 2 9 . 1 3  7 1 5 . 9 8   

* p＜ . 0 5  

八 、 主 修 科 目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若 達 顯 著 差 異，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由 表 4 - 2 - 1 - 8 發 現 ：  

（ 一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二 組（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 M = 4 2 . 3 8）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 M = 3 9 . 2 5）、 第 一 組 （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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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M = 3 8 . 6 6）及 第 四 組（ 數 理 ）（ M = 3 8 . 5 7）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二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視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 M = 4 0 . 5 1）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體 育 ）（ M = 3 8 . 2 7）及 第 四 組（ 數 理 ）（ M = 3 7 . 1 8）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視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三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肢 體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 M = 4 0 . 7 3）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體 育 ）（ M = 3 8 . 3 7）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肢 體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四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學 習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 M = 4 1 . 7 3）分 別 高 於 第 三 組（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 M = 3 8 . 6 9）、 第 一 組 （ 體 育 ）（ M = 3 8 . 6 9）

及 第 四 組（ 數 理 ）（ M = 3 8 . 3 2）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五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聽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 M = 4 1 . 5 6）高 於 第 一 組（ 體 育 ）

（ M = 3 8 . 5 2） 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聽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 六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二 組（ 特 殊 /

輔 導 教 育 ）（ M = 2 8 4 . 7 4）高 於 第 一 組（ 體 育 ）（ M = 2 6 9 . 8 9）

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主 修 科 目 對 於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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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 8 主 修 科 目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組 間   1 0 9 . 8 2  2 7 . 4 6  1 . 1 0  
組 內  7 9 9 2 . 6 5  2 5 . 0 6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8 1 0 . 6 4  2 0 2 . 6 6  9 . 8 5 * *  2＞ 3＞ 1＞ 4  
組 內  6 5 6 2 . 8 0   2 0 . 5 7   
中 度 -重 度 智    
組 間   1 6 7 . 2 4  4 1 . 8 1  1 . 8 1  
組 內  7 3 8 9 . 8 6  2 3 . 1 7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3 5 2 . 1 2  8 8 . 0 3  4 . 2 9 *     2＞ 1＞ 4  
組 內  6 5 4 2 . 7 6  2 0 . 5 1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3 2 4 . 7 1  8 1 . 1 8  3 . 6 6 *     2＞ 1  
組 內  7 0 7 4 . 9 3  2 2 . 1 8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5 7 7 . 5 3  1 4 4 . 3 8  6 . 9 3 * *  2＞ 3＞ 1＞ 4  
組 內  6 6 4 3 . 1 7   2 0 . 8 3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5 6 2 . 3 5  1 4 0 . 5 9  7 . 0 3 * *    2＞ 1  
組 內  6 3 7 5 . 8 7   1 9 . 9 9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1 3 9 6 0 . 3 4  3 4 9 0 . 0 9  5 . 0 9 *     2＞ 1  
組 內  2 1 8 8 5 0 . 4 3  6 8 6 . 0 5   

* p＜ . 0 5 * *  p＜ . 0 1  

九 、 家 庭 婚 姻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的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由 表 4 - 2 - 1 - 9 發 現：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在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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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在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已 婚 無 子 女 ）（ M = 4 1 . 0 2）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已 婚 有 子 女 ）（ M = 3 8 . 4 8）與 第 一 組（ 未

婚 ）（ M = 3 8 . 4 1）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已 婚 無 子 女 之 體 育

教 師 較 已 婚 有 子 女 與 未 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 二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二 組（ 已

婚 無 子 女 ）（ M = 2 8 5 . 0 4）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已 婚 有 子 女 ）

（ M = 2 7 2 . 0 6）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已 婚 無 子 女 之 體 育 教

師 較 已 婚 有 子 女 之 體 育 教 師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表 4-2-1-9 家 庭 婚 姻 在 身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2 7 9 . 3 7  9 3 . 1 2  4 . 1 0 *   2＞ 3  
組 內  7 2 7 7 . 7 3  2 2 . 7 4         2＞ 1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7 0 7 4 . 4 2  2 3 5 8 . 1 4  3 . 3 4 *   2＞ 3  
組 內  2 2 5 7 3 6 . 3 5   7 0 5 . 4 3   

* p＜ . 0 5  

十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授 課 班 級 之 學 生 類 別 的 國 中 、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班 級 中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經 統 計 考 驗 後 由 表 4 - 2 - 1 - 1 0 發 現 ， 不 同 授 課 類

別 的 學 生 對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以 S c h e f f e 法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下 ：  

（ 一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經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並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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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 二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資 源 班 ）（ M = 4 2 . 6 7）分 別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純 一 般 生 ）（ M = 3 9 . 0 5 ） 與 第 三 組 （ 融 合 班 ）

（ M = 3 9 . 0 4） 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教 授 資 源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教 授 純 一 般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體 育 教 師，對 於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 三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 四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視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資 源 班 ）（ M = 4 0 . 4 7）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純 一 般

生 ）（ M = 3 8 . 3 7）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授 課 類 型 學 生 為 資

源 班 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視 覺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高

於 教 授 一 般 生 體 育 之 老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 五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資 源 班 ）（ M = 4 1 . 4 7）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純 一 般 生 ）

（ M = 3 8 . 4 4） 與 第 三 組 （ 融 合 班 ）（ M = 3 8 . 2 8） 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授 課 類 型 學 生 為 資 源 班 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肢

體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高 於 教 授 一 般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體 育 老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 六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資 源 班 ）（ M = 4 2 . 4 8）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組 （ 純 一 般 生 ）

（ M = 3 8 . 7 5） 與 第 三 組 （ 融 合 班 ）（ M = 3 8 . 6 7） 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授 課 類 型 學 生 為 資 源 班 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高 於 教 授 一 般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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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老 師 有 正 面 態 度 。  

（ 七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資 源 班 ）（ M = 4 2 . 3 4） 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 融 合 班 ）

（ M = 3 9 . 1 7）與 第 一 組（ 純 一 般 生 ）（ M = 3 8 . 5 7）的 態 度 。

由 此 可 知 ， 授 課 類 型 學 生 為 資 源 班 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 高 於 教 授 融 合 班 的 體 育 老

師 ， 教 授 融 合 班 的 體 育 老 師 又 較 教 授 一 般 生 之 體 育 老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 八 ）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 第 二 組 （ 資 源

班 ）（ M = 2 8 6 . 3 3）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融 合 班 ）（ M = 2 7 1 . 8 5）

與 第 一 組（ 純 一 般 生 ）（ M = 2 7 0 . 4 8）的 態 度。由 此 可 知 ，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以 授 課 類 型 學 生 為 資 源 班 級 優 於 教 授 融 合

班 的 體 育 老 師 ， 教 融 合 班 的 體 育 老 師 又 高 於 教 授 一 般 生

之 體 育 老 師 。  

十 一 、 教 師 年 資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不 同 教 師 年 資 之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分 別 對 班 級 中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經 統 計 考 驗 發 現 ， 不 同 教 師 年 資 在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之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1 . 6 7 , 2 . 3 1 , 1 . 6 2 , 1 . 4 3 , . 5 7 , 2 . 5 0 , 2 . 1 5 , 1 . 9 4； p 值

＝ . 1 8 , . 0 7 , . 1 8 , . 2 3 , . 6 3 , . 0 6 , . 0 9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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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0 授 課學 生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組 間  1 9 5 . 1 1  6 5 . 0 4  2 . 6 3 *  
組 內  7 9 0 7 . 3 6  2 4 . 7 1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6 6 9 . 1 8  2 2 3 . 0 6 1 0 . 6 5 * * 2＞ 1  
組 內  6 7 0 4 . 2 6  2 0 . 9 5         2＞ 3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1 9 1 . 3 6  6 3 . 7 9  2 . 7 7 *  
組 內  7 3 6 5 . 7 4  2 3 . 0 2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2 4 5 . 2 7  8 1 . 7 6  3 . 9 3 *   2＞ 1  
組 內  6 6 4 9 . 6 1  2 0 . 7 8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4 8 5 . 4 9  1 6 1 . 8 3 7 . 4 9 * *  2＞ 1＞ 3 
組 內  6 9 1 4 . 1 5  2 1 . 6 1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7 2 0 . 7 3  2 4 0 . 2 4 1 1 . 8 3 * * 2＞ 1＞ 3  
組 內  6 4 9 9 . 9 6  2 0 . 3 1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6 9 9 . 4 5  2 3 3 . 1 5 1 1 . 9 6 * * 2＞ 3＞ 1  
組 內  6 2 3 8 . 7 6  1 9 . 5 0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1 2 4 5 9 . 3 4 4 1 5 3 . 1 2 6 . 0 3 *   2＞ 3＞ 1  
組 內  2 2 0 3 5 1 . 4 2 6 8 8 . 6 0  

* p＜ . 0 5 * *  p＜ . 0 1  

十 二 、 職 務 類 別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之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對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由 表 4 - 2 - 1 - 1 1 得 知，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 一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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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級 任 ）（ M = 4 1 . 8 0 ） 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 體 育 ）

（ M = 3 9 . 4 1） 及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M = 3 8 . 3 3） 的 態

度 ； 第 三 組 （ 體 育 ）（ M = 3 9 . 4 1） 又 高 於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M = 3 8 . 3 3）。  

（ 二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級 任 ）

（ M = 4 0 . 2 5） 對 於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M = 3 8 . 0 8）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級 任 ）

（ M = 4 0 . 9 9） 對 於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M = 3 8 . 2 0）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級 任 ）

（ M = 4 0 . 8 3） 對 於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M = 3 8 . 7 8）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五 ）不 同 職 務 類 別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一 組（ 級 任 ）

（ M = 2 8 1 . 5 2 ） 顯 著 高 於 第 四 組 （ 教 師 兼 行 政 ）

（ M = 2 6 8 . 5 1）。 由 此 推 論 ， 職 務 類 別 之 不 同 對 與 教 學 態

度 有 明 顯 差 異 。  

十 三 、 每 週 工 作 時 間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每 週 不 同 工 作 時 間 體 育 教 師 與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F 值 ＝

2 . 6 7 , . 9 4 , 2 . 6 6 , 1 . 3 1 , . 4 8 , . 5 4 , 1 . 0 1 , 1 . 7 6； p 值

＝ . 4 9 , . 4 2 , . 0 4 , . 2 7 , . 9 3 , . 6 4 , . 3 8 ,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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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1 職 務類 別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組 間   5 2 . 2 0  1 7 . 4 0  . 6 9  
組 內  8 0 5 0 . 2 7  2 5 . 1 6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5 4 3 . 6 6  1 8 1 . 2 2  8 . 4 9 * *   1＞ 3＞ 4  
組 內  6 8 2 9 . 7 9   2 1 . 3 4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1 3 1 . 6 2  4 3 . 8 7  1 . 8 9  
組 內  7 4 2 5 . 4 8  2 3 . 2 1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9 0 . 3 9  3 0 . 1 3  1 . 4 2  
組 內  6 8 0 4 . 4 8  2 1 . 2 6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2 0 4 . 9 8  6 8 . 3 3  3 . 0 4 *     1＞ 4  
組 內  7 1 9 4 . 6 6  2 2 . 4 8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3 8 7 . 8 7  1 2 9 . 2 9  6 . 0 6 * *    1＞ 4  
組 內  6 8 3 2 . 8 2   2 1 . 3 5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2 1 4 . 1 2  7 1 . 3 7  3 . 4 0 *     1＞ 4  
組 內  6 7 2 9 . 0 9  2 1 . 0 1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7 6 7 8 . 3 6  2 5 5 9 . 4 5  3 . 6 4 *     1＞ 4  
組 內  2 2 5 1 3 2 . 4 1   7 0 3 . 5 4   

* p＜ . 0 5 * *  p＜ . 0 1  

十 四 、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由 表 4 - 2 - 1 - 1 2 得 知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一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 極 佳 ）（ M = 4 4 . 8 2 ） 顯 著 高 於 第 二 組 （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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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4 0 . 0 1） 及 第 三 組 （ 尚 可 ）（ M = 3 9 . 2 3） 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自 覺 能 力 越 高 者，對 於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 二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二

組 （ 滿 意 ）（ M = 3 8 . 2 1） 及 第 三 組 （ 尚 可 ）（ M = 3 7 . 2 0）。  

（ 三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二 組（ 滿 意 ）

（ M = 4 4 . 0 0） 顯 著 高 於 第 三 組 （ 尚 可 ）（ M = 3 9 . 1 0）。  

（ 四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的 差 異：第 一 組（ 極 佳 ）

（ M = 4 3 . 6 4） 對 於 第 三 組 （ 尚 可 ）（ M = 3 7 . 3 0）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五 ）自 覺 能 力 評 價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第 一 組（ 極 佳 ）

（ M = 2 9 5 . 0 9） 對 於 第 三 組 （ 尚 可 ）（ M = 2 6 1 . 1 5） 的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可 知 ， 自 覺 能 力 越 高 者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十 五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和 教 學 態 度 的 差 異  

為 瞭 解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不 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年 資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是 否 有

差 異 ， 先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考 驗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由 表 4 - 2 - 1 - 1 3 得 知 ， 只

有 肢 體 障 礙 有 差 異，情 形 為 第 二 組（ 4 - 1 0 年 ）（ M = 4 0 . 1 7）

對 第 一 組 （ 3 年 以 內 ）（ M = 3 8 . 2 4）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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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2 自 覺能 力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組 間   3 0 7 . 5 6  7 6 . 8 9  3 . 1 5 *  
組 內  7 7 9 4 . 9 1  2 4 . 4 4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4 8 8 . 3 5  1 2 2 . 0 9  5 . 6 6 * * 1＞ 2＞ 3  
組 內  6 8 8 5 . 1 0   2 1 . 5 8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組 間   3 3 8 . 4 3  8 4 . 6 1  3 . 7 4 *   2＞ 3  
組 內  7 2 1 8 . 6 7  2 2 . 6 3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2 7 4 . 5 4  6 8 . 6 4  3 . 3 1 *  
組 內  6 6 2 0 . 3 4  2 0 . 7 5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2 4 1 . 5 1  6 0 . 3 8  2 . 6 9 *  
組 內  7 1 5 8 . 1 3  2 2 . 4 4   
學 習 障 礙  
組 間   3 5 5 . 6 8  8 8 . 9 2  4 . 1 3 *   2＞ 3  
組 內  6 8 6 5 . 0 1  2 1 . 5 2   
聽 覺 障 礙  
組 間   2 9 3 . 2 9  7 3 . 3 2  3 . 5 2 *   1＞ 3  
組 內  6 6 4 4 . 9 2  2 0 . 8 3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1 1 0 9 5 . 5 0  2 7 7 3 . 8 8  3 . 9 9 *   1＞ 3  
組 內  2 2 1 7 1 5 . 2 6   6 9 5 . 0 3   

* p＜ . 0 5 * *  p＜ . 0 1  

表 4-2-1-13 教 學 年 資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差 異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離 均 差 平 方 和 均 方 （ M S） F      事 後 比 較  
視 覺 障 礙  
組 間   1 8 4 . 6 3  6 1 . 5 4  2 . 9 4 *  
組 內  6 7 1 0 . 2 5  2 0 . 9 7   
肢 體 障 礙  
組 間   3 1 5 . 3 4  1 0 5 . 1 1  4 . 7 5 *   2＞ 1 
組 內  7 0 8 4 . 3 0   2 2 . 1 4   
整 體 態 度  
組 間    4 4 7 5 . 0 4  1 4 9 1 . 6 8  2 . 0 9  
組 內  2 2 8 3 3 5 . 7 3   7 1 3 . 5 5   

* p＜ . 0 5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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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壹 、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為 瞭 解 國 中、國 小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授 課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自 覺 能 力 、 指

導 年 資 ） 對 職 業 倦 怠 三 大 要 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 個 人

成 就 ） 之 預 測 力 遂 進 行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結 果 分 析 如 下 ：  
一 、 個 人 成 就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職 業 倦 怠 中

個 人 成 就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個 人 成 就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1 4 3， R 2

＝ . 0 2 1， F（ 1， 3 2 2）＝ 6 . 7 4， P＜ . 0 5；其 次 為 職 務 類 別 ，

R＝ . 1 8 7， R 2＝ . 0 3 5， F（ 1， 3 2 1）＝ 5 . 8 1， P＜ . 0 5， 兩 者

能 聯 合 預 測 指 導 教 師 個 人 成 就 卻 只 有 3 . 5﹪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1 - 1。  

表 4 - 3 - 1 - 1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個 人 成 就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特 教 課 程  . 1 4 3  . 0 2 1 . 0 1 7  6 . 7 4  - 2 . 8 4  - . 1 6  
職 務 類 別  . 1 8 7  . 0 3 5 . 0 2 9  5 . 8 1   . 8 6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3 5（ N＝ 3 2 4， p＜ . 0 5）  

二 、 情 緒 耗 竭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職 業 倦 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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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緒 耗 竭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年 齡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情 緒 耗 竭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R＝ . 2 0 4，R 2＝ . 0 4 2， F（ 1，

3 2 2） ＝ 1 4 . 0 1， P＜ . 0 5；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 R＝ . 2 3 9， R 2

＝ . 0 5 7， F（ 1， 3 2 1） ＝ 9 . 6 9， P＜ . 0 5， 兩 者 能 聯 合 預 測

指 導 教 師 情 緒 耗 竭 只 有 5 . 7﹪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1 - 2。  

表 4 - 3 - 1 - 2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情 緒 耗 竭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年 齡  . 2 0 4  . 0 4 2 . 0 3 9  1 4 . 0 1 - 1 . 9 0  - . 2 0  
特 教 課 程  . 2 3 9  . 0 5 7 . 0 5 1  9 . 6 9  - 2 . 2 0  -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5 7（ N＝ 3 2 4， p＜ . 0 5）  

三 、 去 人 格 化  

由 表 4 - 3 - 1 - 3 得 知 ， 家 庭 婚 姻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去 人 格 化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1 9 6， R 2＝ . 0 3 8， F（ 1，

3 2 2）＝ 1 2 . 8 1， P＜ . 0 5；其 次 為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年 資 ，

R＝ . 2 4 3， R 2＝ . 0 5 9， F（ 1， 3 2 1） ＝ 1 0 . 1 1， P＜ . 0 5； 其

次 為 擔 任 教 師 年 資 ， R＝ . 2 7 9， R 2＝ . 0 7 8， F（ 1， 3 2 1）

＝ 8 . 9 8， P＜ . 0 5，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與 教 師 年 資 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去 人 格 化 有 7 . 8﹪ 的 變 異 量 。  
表 4 - 3 - 1 - 3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去 人 格 化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家 庭 婚 姻  . 1 9 6 . 0 3 8 . 0 3 5  1 2 . 8 1 - . 8 1  - . 1 4
指 導 年 資  . 2 4 3 . 0 5 9 . 0 5 3   1 0 . 1 1 1 . 0 7  . 1 7  
教 師 年 資  . 2 7 9 . 0 7 8 . 0 6 9  8 . 9 8 - . 8 2  - . 1 6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7 8（ N＝ 3 2 4，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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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特 較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R＝ . 1 8 6， R 2＝ . 3 4， F

（ 1， 3 2 2） ＝ 1 1 . 4 8， P＜ . 0 5； 其 次 為 年 齡 ， R＝ . 2 5 6，

R 2＝ . 0 6 5， F（ 1， 3 2 1） ＝ 1 1 . 2 4， P＜ . 0 5， 二 者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有 6 . 5﹪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1 - 4。  
表 4 - 3 - 1 - 4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特 教 課 程  . 1 8 6  . 3 4  . 0 3 4  1 1 . 4 8 - 5 . 4 2  - . 1 8  
年 齡  . 2 5 6  . 0 6 5 . 0 6 0  1 1 . 2 4 - 2 . 5 5  - . 1 7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6 5（ N＝ 3 2 4， p＜ . 0 5）  

 

綜 合 以 上 一 至 四 項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之 職 業 倦 怠 導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特 教 課 程 為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 情 緒 耗 竭 與 個 人 成 就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預 測

力 最 大 為 5 . 7％ （ 情 緒 耗 竭 ）， 最 小 為 2 . 1％ （ 個 人 成 就 ）。  

 

貳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析  

為 瞭 解 國 中、國 小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 年 齡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主 修 科 目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授 課 學 生 類 別、教 師 年 資、職 務 類 別、工 作 時 間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 、 自 覺 能 力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 對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身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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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預 測 力 ， 遂 進 行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分 析 ，

結 果 分 析 如 下 ：  

一 、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情 緒 /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運 動 員 背 景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R＝ 1 . 6 7， R 2＝ . 0 2 8， F（ 1， 3 2 2）＝ 9 . 1 8 7，

P＜ . 0 5；其 次 為 自 覺 能 力 R＝ . 2 1 4，R 2＝ . 0 4 6，F（ 1， 3 2 1）

＝ 7 . 6 8 5， P＜ . 0 5， 運 動 員 背 景 與 自 覺 能 力 為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只 有 4 . 6﹪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1。  
表 4 - 3 - 2 - 1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運 動 員 背 景  1 . 6 7  . 0 2 8 . 0 2 5  9 . 1 8 7 - 1 . 8 0  - . 1 6 7
自 覺 能 力  . 2 1 4  . 0 4 6 . 0 4 0  7 . 6 8 5 - . 7 0 1  - . 1 3 5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4 6（ N＝ 3 2 4， p＜ . 0 5）  

二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課 程 、 性 別 及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是 指 導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職 務 類 別 R

＝ . 2 6 4， R 2＝ . 0 7 0， F（ 1， 3 2 2）＝ 2 4 . 1 2， P＜ . 0 5； 其 次

為 自 覺 能 力， R＝ . 3 3 0， R 2＝ . 1 0 9， F（ 1， 3 2 1）＝ 1 9 . 6 6，

P＜ . 0 5；第 三 則 是 特 教 課 程， R＝ . 3 6 8， R 2＝ . 1 3 5， F（ 1，

3 2 0）＝ 1 6 . 6 7，P＜ . 0 5；第 四 為 性 別，R＝ . 3 9 5，R 2＝ .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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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3 1 9） ＝ 1 4 . 7 7， P＜ . 0 5， ； 第 五 則 為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R＝ . 4 1 4， R 2＝ . 1 7 1， F（ 1， 3 1 8）＝ 1 3 . 1 2， P＜ . 05。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課 程 、 性 別 及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等 五 個 預 測 變 項 ，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有 1 7 . 1﹪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2。  
表 4 - 3 - 2 - 2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職 務 類 別  . 2 6 4  . 0 7 0 . 0 6 7  2 4 . 1 2  - . 7 9  - . 1 9
自 覺 能 力  . 3 3 0  . 1 0 9 . 1 0 4  1 9 . 6 6  1 . 1 3  . 2 1
特 教 課 程  . 3 6 8  . 1 3 5 . 1 2 7  1 6 . 6 7  - 1 . 5 4  - . 1 5
性 別  . 3 9 5  . 1 5 6 . 1 4 6  1 4 . 7 7  1 . 3 4  . 1 4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4 1 4  . 1 7 1 . 1 5 8  1 3 . 1 2  1 . 1 6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1 7 1（ N＝ 3 2 4， p＜ . 0 5）  

三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1 8 4， R 2＝ . 0 3 4， F（ 1， 3 2 2）

＝ 1 1 . 2 4 7，P＜ . 0 5；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R＝ . 2 3 9，R 2＝ . 0 5 7，

F（ 1，3 2 1）＝ 9 . 7 5 6，P＜ . 0 5，其 次 為 工 作 時 間，R＝ . 2 6 5，

R 2＝ . 0 7 0， F（ 1， 3 2 0） ＝ 8 . 0 5 8， P＜ . 0 5， 最 後 為 職 務

類 別，R＝ . 2 9 0，R 2＝ . 0 8 4， F（ 1， 3 1 9）＝ 7 . 3 4 3， P＜ . 05。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課 程 、 工 作 時 間 、 職 務 類 別 為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有 8 . 4﹪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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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2 - 3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1 8 4  . 0 3 4 . 0 3 1  1 1 . 2 5  . 9 4  . 1 7
特 教 課 程  . 2 3 9  . 0 5 7 . 0 5 1  9 . 7 6  - 1 . 3 2  - . 1 3
工 作 時 間  . 2 6 5  . 0 7 0 . 0 6 2  8 . 0 6  . 8 7  . 1 5
職 務 類 別  . 2 9 0  . 0 8 4 . 0 7 3  7 . 3 4  - . 5 2  - . 1 3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8 4（ N＝ 3 2 4， p＜ . 0 5）  

四 、 視 覺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 1 9 0， R 2＝ . 0 3 6， F（ 1， 3 2 2）＝ 1 2 . 0 4， P＜ . 0 5；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R＝ . 2 6 8， R 2＝ . 0 7 2， F（ 1， 3 2 1）＝ 1 2 . 4 5，

P＜ . 0 5； 其 次 為 性 別 ， R＝ . 2 9 6， R 2＝ . 0 8 8， F（ 1， 3 2 0）

＝ 1 0 . 2 3， P＜ . 0 5， 最 後 為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R＝ . 3 1 5， R 2

＝ . 0 9 9， F（ 1， 3 1 9） ＝ 8 . 7 6， P＜ . 0 5。 自 覺 能 力 、 特 教

課 程 、 性 別 與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等 四 個 變 項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有 9 . 9﹪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4。  
表 4 - 3 - 2 - 4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1 9 0  . 0 3 6 . 0 3 3  1 2 . 0 4  1 . 0 4  . 2 0
特 教 課 程  . 2 6 8  . 0 7 2 . 0 6 6  1 2 . 4 5  - 1 . 7 2  . 1 7
性 別  . 2 9 6  . 0 8 8 . 0 7 9  1 0 . 2 3  1 . 0 8  . 1 2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3 1 5  . 0 9 9 . 0 8 8  8 . 7 6  . 9 9  . 1 1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9 9（ N＝ 3 2 4，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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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肢 體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性 別 、 自 覺 能 力 與

特 教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中 性 別 R＝ . 1 7 3， R 2＝ . 0 3 0， F（ 1，

3 2 2）＝ 9 . 9 6， P＜ . 0 5； 自 覺 能 力 ， R＝ . 2 4 3， R 2＝ . 0 5 9，

F（ 1， 3 2 1） ＝ 1 0 . 0 7， P＜ . 0 5； 特 教 課 程 R＝ . 2 4 3， R 2

＝ . 0 5 9， F（ 1， 3 2 0） ＝ 1 0 . 0 7， P＜ . 0 5， 性 別 、 自 覺 能

力 與 特 教 課 程 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為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有 8 . 6﹪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5。  
表 4 - 3 - 2 - 5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性 別  . 1 7 3 . 0 3 0 . 0 2 7 9 . 9 6 1 . 5 6  . 1 6
自 覺 能 力  . 2 4 3  . 0 5 9 . 0 5 3  1 0 . 0 7  . 9 8  . 1 8
特 教 課 程  . 2 9 4  . 0 8 6 . 0 7 8  1 0 . 0 7  - 1 . 6 9  - . 1 7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0 8 6（ N＝ 3 2 4， p＜ . 0 5）  

六 、 學 習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是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2 3 5， R 2

＝ . 0 5 5， F（ 1， 3 2 2） ＝ 1 8 . 8 6， P＜ . 0 5； 其 次 為 自 覺 能

力， R＝ . 3 1 3， R 2＝ . 0 9 8， F（ 1， 3 2 1）＝ 1 7 . 4 0， P＜ . 0 5；

適 應 體 育 課 程，R＝ . 3 4 8，R 2＝ . 1 2 1，F（ 1， 3 2 0）＝ 1 4 . 7 0，

P＜ . 0 5； 職 務 類 別 ， R＝ . 3 7 9， R 2＝ . 1 4 4， F（ 1， 3 1 9）

＝ 1 3 . 4 1， P＜ . 0 5；年 齡， R＝ . 3 9 9， R 2＝ . 1 5 9， F（ 1， 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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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0 6， P＜ . 0 5；性 別， R＝ . 4 1 3， R 2＝ . 1 7 1， F（ 1， 3 1 7）

＝ 1 0 . 8 7， P＜ . 0 5。 由 此 可 知 ， 服 務 學 校 、 自 覺 能 力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職 務 類 別 、 年 齡 與 性 別 等 六 個 變 項 為 能 聯

合 預 測 指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有 1 7 . 1﹪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6。  

表 4 - 3 - 2 - 6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服 務 學 校  . 2 3 5 . 0 5 5 . 0 5 2  1 8 . 8 6 - 1 . 5 2  - . 1 6
自 覺 能 力  . 3 1 3 . 0 9 8 . 0 9 2  1 7 . 4 0 1 . 0 1  . 1 9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3 4 8 . 1 2 1 . 1 1 3  1 4 . 7 0 1 . 3 9  . 1 5  
職 務 類 別  . 3 7 9 . 1 4 4 . 1 3 3  1 3 . 4 1 - . 6 2  - . 1 5
年 齡  . 3 9 9 . 1 5 9 . 1 4 6  1 2 . 0 6 . 6 6  . 1 3  
性 別  . 4 1 3 . 1 7 1 . 1 5 5  1 0 . 8 7 1 . 1 0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1 7 1（ N＝ 3 2 4， p＜ . 0 5）  

七 、 聽 覺 障 礙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指 導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畢 業 學 校 、 性 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與 特 教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畢 業 學 校 R＝ . 1 8 1， R 2

＝ . 0 3 3，F（ 1，3 2 2）＝ 1 0 . 9 4，P＜ . 0 5；自 覺 能 力，R＝ . 2 4 6，

R 2＝ . 0 6 0， F（ 1， 3 2 1）＝ 1 0 . 3 0， P＜ . 0 5；性 別，R＝ . 2 9 4，

R 2＝ . 0 8 7， F（ 1， 3 2 0） ＝ 1 . 1 1， P＜ . 0 5； 特 教 課 程 ， R

＝ . 3 2 2， R 2＝ . 1 0 3， F（ 1， 3 1 9） ＝ 9 . 2 0， P＜ . 0 5；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R＝ . 3 4 2， R 2＝ . 1 1 7， F（ 1， 3 1 8） ＝ 8 . 4 2， P

＜ . 0 5。 畢 業 學 校 、 自 覺 能 力 、 性 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及 特

教 課 程 等 五 個 預 測 變 項 為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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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指 導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有 1 1 . 7﹪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7。  

表 4 - 3 - 2 - 7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畢 業 學 校  . 1 8 1 . 0 3 3 . 0 3 0  1 0 . 9 4 - . 8 5  - . 1 6
自 覺 能 力  . 2 4 6 . 0 6 0 . 0 5 4  1 0 . 3 1 . 9 0  . 1 7  
性 別  . 2 9 4 . 0 8 7 . 0 7 8  1 0 . 1 1 1 . 3  . 1 4  
特 教 課 程  . 3 2 2 . 1 0 3 . 0 9 2  9 . 2 0 - 1 . 2 9  - . 1 3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3 4 2 . 1 1 7 . 1 0 3  8 . 4 2 1 . 0 9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1 1 7（ N＝ 3 2 4， p＜ . 0 5）  

八 、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由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其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逐 步 多 元 化 迴 歸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R＝ . 2 0 7， R 2＝ . 0 4 3， F（ 1， 3 2 2） ＝ 1 4 . 3 7，

P＜ . 0 5；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 R＝ . 2 7 4， R 2＝ . 0 7 5， F（ 1，

3 2 1）＝ 1 2 . 9 7， P＜ . 0 5；第 三 是 服 務 擔 任 職 務， R＝ . 3 0 6，

R 2＝ . 0 9 4， F（ 1， 3 2 0） ＝ 9 . 7 1， P＜ . 0 5； 第 四 則 是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R＝ . 3 3 0， R 2＝ . 1 0 9， F（ 1， 3 1 9） ＝ 6 . 5 8， P

＜ . 0 5，自 覺 能 力、特 教 課 程、擔 任 職 務 與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等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 能 聯 合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態 度 有 1 0 . 9﹪ 的 變 異 量 ， 如 表

4 - 3 -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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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2 - 8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預 測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R  R 2  R 2 c h a n g e F  B  β  
自 覺 能 力  . 2 0 7  . 0 4 3 . 0 4 0  1 4 . 3 7  6 . 1 0  . 2 1
特 教 課 程  . 2 7 4  . 0 7 5 . 0 6 9  1 2 . 9 7  - 8 . 6 5  - . 1 5
擔 任 職 務  . 3 0 6  . 0 9 4 . 0 8 5  1 1 . 0 1  - 3 . 2 5  - 1 . 4 0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3 3 0  . 1 0 9 . 0 9 7  9 . 7 1  6 . 5 8  . 1 2

註 ：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 1 0 9（ N＝ 3 2 4， p＜ . 0 5）  

 

綜 合 以 上 一 至 八 項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預 測 力 最 大 為 1 0 . 9％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最

小 為 3 . 4％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77

第 四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為 瞭 解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 情 緒

耗 竭 、 去 人 格 化 、 低 個 人 成 就 ） 與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上 是 否 彼 此 之 間 有 相 關 性 存 在 ， 分 別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與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與 各 障 礙 類 別 教 學 態 度

的 相 關 差 異 情 形 ， 上 述 之 研 究 發 現 分 述 如 下 ：  

表 4 - 4 - 1 職 業 倦 怠 與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類 別  
情 緒  
耗 竭  

去 人  
格 化  

低 個 人

就 感  
職 業  
倦 怠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 1 5 1 * * . 0 3 0   . 0 5 2  . 0 9 8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1 4 7 * * . 0 4 1   . 0 4 0   . 1 3 2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1 3 1 *  . 0 6 8   . 0 2 1   . 1 2 2 *  
視 覺 障 礙  . 1 3 6 *  . 0 4 0   . 0 3 4  . 1 0 2  
肢 體 障 礙  . 1 3 9 *  . 0 3 7   . 0 3 4  . 0 9 7  
學 習 障 礙  . 1 1 6 *  . 0 2 1  - . 0 6 1  . 0 3 3  
聽 覺 障 礙  . 1 0 9 *  . 0 1 8  - . 0 0 7  . 0 7 1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 1 6 5 *  . 0 5 1   . 0 2 3   . 1 2 1 *  

* p＜ . 0 5  

從 表 4 - 4 - 1 我 們 可 清 楚 的 發 現，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中 之「 情

緒 耗 竭 」 部 分 對 於 各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有 一 致 性

的 顯 著 差 異，其 顯 著 性 相 關 最 大 者 為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 . 1 5 1 * *），最 小 為 聽 覺 障 礙（ . 1 0 9 *）。而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可 推 論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與 否 確 實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有 相 關 性 ， 其 中 尤 須 特 別 注 意 關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之 「 情 緒 耗 竭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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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   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 職 業 倦 怠 情 形 與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之 影 響 ， 以 及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教 學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以 下 共 分 四 節 加 以 說 明 ： 第 一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討 論 ； 第 二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討 論 ； 第 三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討 論 ； 第 四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討 論 。  

 

 

第 一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討 論  

 

本 研 究 針 對 3 2 4 位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之 t 考

驗 比 較 ， 整 體 而 言 所 得 結 果 皆 屬 正 向 。 在 個 人 成 就 感 方 面 所

得 平 均 居 於 3 . 6 4∼ 4 . 3 8 之 間，顯 示 只 有 少 數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有

低 個 人 成 就 現 象 ； 在 情 緒 耗 竭 方 面 ， 所 得 的 平 均 數 為 1 . 3 5∼

3 . 2 5， 表 示 可 以 在 每 個 月 發 生 幾 次 （ 以 上 ） 感 到 有 情 緒 耗 竭

情 況 只 有 少 數 、 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狀 況 並 不 普

遍 ； 在 去 人 格 化 方 面 平 均 數 介 於 1 . 5 1∼ 2 . 3 1、 數 值 偏 低 ， 顯

示 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在 去 人 格 化 狀 況 並 不 普 遍 。 所 有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測 量 所 得 亦 為 低 度 、 正 向 ， 由 此 可 推 論 目

前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偏 向 低 度 、 無

明 顯 或 嚴 重 情 況 。  

然 而 ， 若 進 一 步 探 究 各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差 異 比 較 ， 我 們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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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發 現 ： 在 背 景 變 項 中 有 無 修 過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的 t 考 驗

上 在 去 人 格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在 職 業 倦 怠 之 去 人 格 化 產 生 與 否 有 關 聯。「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在

情 緒 耗 竭 、 個 人 成 就 感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在 t 考 驗 上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換 言 之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之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與 否 有 明 顯 的 影 響。「 一

般 體 育 教 師 的 態 度 及 訓 練 背 景 為 決 定 教 學 能 否 成 功 的 重 要 因

素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1 ,  p 1 6 4）。 由 此 可 推 論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而 言 ，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 「 特 殊 教 育 法 」 推 行 已 有 二 十 餘 年 ， 教 師 對

於 修 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已 不 陌 生 ， 似 可 說 明 為 何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較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有 較 多 的 顯 著 差 異 ， 而 與 「 特 殊 教

育 」相 比 之 下，「 融 合 教 育 」的 推 動 卻 遲 至 2 0 0 1 年 1 2 月 才 通

過 施 行「 特 殊 教 育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由 此 可 見，國 內 對 這 方

面 的 起 步 確 實 太 晚 ， 落 後 美 國 等 教 育 先 進 國 家 等 姑 且 不 論 ，

重 要 的 是 國 內 一 般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之 行 政 或 教 學 單 位 、 授 課 老

師 或 修 習 教 育 課 程 的 學 生 均 不 曉 得 修 習 「 適 應 體 育 」 課 程 的

重 要 性 ， 甚 至 沒 有 意 識 到 國 內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在 現 今 世 界 教

育 潮 流 衝 擊 下 的 轉 變 ， 以 及 將 來 任 教 後 所 可 能 面 臨 教 學 的 挑

戰，例 如：若 遇 到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時 自 己 該 扮 演 什 麼 樣 的 角 色 ？

甚 至 知 道 該 如 何 來 服 務 與 幫 助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因 為 沒 有 具 備

「 適 應 體 育 」 與 「 融 合 教 育 」 的 相 關 知 識 ， 而 未 建 立 起 諸 如

融 合 教 育 中 「 適 應 體 育 是 服 務 而 不 是 安 置 」（ L i e b e r m a n  &  

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  2 0 0 3 ,  p 7） 等 基 本 認 知 。 以 上 ， 除 了 可 說 明

在 研 究 結 果 上 為 何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之 顯 著 性 較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不 明 顯 外 ， 最 重 要 也 最 令 人 擔 憂 的 是 ， 連 身 處 教 育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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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政 府 官 員 或 學 者 專 家 們 都 忽 略 了 此 一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如 不

對 此 問 題 加 以 重 視 ， 更 遑 論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會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之 權 利 能 有 正 確 的 認 識 。 身 心 障 礙 者 （ 包 含 兒 童 與 學 生 ）

在 過 去 的 年 代 經 歷 了 壓 迫 、 分 離 、 歧 視 和 差 別 待 遇 使 得 許 多

非 身 心 障 礙 者 仍 然 相 信 ， 身 心 障 礙 者 是 次 等 公 民

（ s e c o n d - c l a s s  c i t i z e n s）、是 妨 礙 者、未 受 僱 用 者、沒 有 實 質

關 係 、 對 社 會 沒 有 貢 獻 等 等 ， 也 致 使 兒 童 的 雙 親 和 體 育 老 師

害 怕 將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融 合 在 一 般 的 體 育 課 程 中（ L i e b e r m a n  &  

H o u s t o n - W i l s o n ,  2 0 0 3 ,  p 6 8 - 6 9），此 舉，不 僅 違 反 了 特 殊 教 育

法 的 立 法 精 神 、 也 妨 礙 了 「 適 應 體 育 」 與 「 融 合 教 育 」 的 正

常 推 展 。 因 此 ， 我 們 不 禁 要 鄭 重 呼 籲 國 內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與 教

育 研 究 單 位 應 正 視 並 解 決 此 一 嚴 肅 問 題 ！  

而 在 其 他 背 景 變 項 上 ， 若 將 「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之 t

考 驗 結 果 ： 未 婚 者 較 已 婚 無 子 女 及 已 婚 有 子 女 有 較 高 的 去 人

格 化 傾 向 ， 未 婚 之 體 育 教 師 又 較 已 婚 有 子 女 之 體 育 教 師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感 高，亦 即 未 婚 者 均 較 其 他 組 別 有 顯 著 差 異。與「 年

齡 」 此 背 景 變 項 在 t 考 驗 之 結 果 ： 年 齡 在 情 緒 耗 竭 上 其 差 異

情 形 為 ， 年 紀 越 輕 （ 3 0 歲 以 下 與 3 1 - 4 0 歲 ） 對 年 長 者 （ 5 0

歲 以 上 ） 其 情 緒 耗 竭 現 象 較 年 長 者 高 ， 且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3 1 - 4 0 歲 對 4 1 - 5 0 歲 有 顯 著 差 異 ， 亦 即 年 齡 越 輕 之 體 育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可 能 較 年 長 者 高。及「 教 師 年 資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

教 師 年 資 3 年 以 內 對 1 1 - 2 0 年 與 2 0 年 以 上 之 教 師 在 情 緒 耗 竭

與 去 人 格 化 有 明 顯 感 受 。 此 三 者 相 結 合 可 得 知 ， 未 婚 、 年 齡

較 輕 、 且 年 資 較 少 者 ， 相 較 於 已 婚 而 年 齡 較 長 、 年 資 較 深 者

較 容 易 有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國 內 諸 多 學 者 研

究 結 果 相 近（ 周 立 勳， 1 9 8 7；蔡 金 田， 1 9 9 8；嚴 耀 南，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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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永 盛， 2 0 0 3）。這 可 能 是 年 紀 輕 加 上 又 無 家 庭 婚 姻 的 負 擔 分

心 ， 因 此 容 易 過 度 投 入 精 力 、 活 力 在 工 作 結 果 所 致 ， 亦 符 合

「 b u r n o u t」 此 名 詞 之 解 釋 定 義 ：「 失 敗 、 精 疲 力 竭 、 或 因 過

度 索 求 精 力 、 活 力 、 資 源 而 耗 竭 」（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  1 9 7 4） 所

呈 現 之 現 象 。  

若 將 主 修 科 目 所 得 研 究 結 果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的 體 育 教 師

之 語 文 社 會 組 較 體 育 組 畢 業 教 師 有 情 緒 耗 竭 現 象 ， 語 文 社 會

組 對 其 他 組 別 亦 有 較 高 的 去 人 格 化 傾 向 ， 而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 語 文 社 會 組 之 教 師 亦 高 於 體 育 組 與 其 他 類 別 科 目 畢 業 之

教 師 而 有 較 高 的 職 業 倦 怠 感 ， 建 議 在 國 小 師 資 培 養 上 應 重 視

此 一 現 象 。 再 與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所 得 研 究 結 果 相 結 合 ： 不 同 授

課 學 生 的 體 育 教 師 教 授「 融 合 班 級 」的 老 師 有 情 緒 耗 竭 現 象、

教 授 「 融 合 班 級 」 的 老 師 亦 較 「 特 教 資 源 班 」 的 老 師 有 去 人

格 化 的 現 象 。 由 此 我 們 可 推 論 ， 修 習 語 文 社 會 類 科 目 畢 業 之

教 師 因 為 沒 有 具 備 體 育 科 目 專 業 知 識 及 對 教 授 體 育 課 程 不 熟

悉 而 形 成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或 對 工 作 的 不 滿 意 等 ， 致 使 在 研 究 考

驗 上 較 其 他 主 修 科 目 畢 業 之 教 師 較 可 能 有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 也 因 此 在 研 究 結 果 上 造 成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與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均 較 其 他 組 別 高，如 同 C h e r n i s s（ 1 9 8 0）所 指 出：「 職

業 倦 怠 係 指 工 作 者 在 工 作 上 遭 遇 過 度 的 壓 力 ， 或 是 個 人 對 工

作 不 滿 意 因 而 產 生 一 種 心 理 上 自 工 作 退 縮 、 缺 乏 熱 忱 和 使 命

感 的 現 象 …」。 另 一 方 面 ， 教 授「 融 合 班 級 」的 老 師 較「 特 教

資 源 班 」 的 老 師 有 情 緒 耗 竭 與 去 人 格 化 的 現 象 產 生 ， 可 能 是

因 為 在 最 小 限 制 環 境 與 回 歸 主 流 的 教 學 融 合 （ i n s t r u c t i o n a l  

i n c l u s i o n）教 育 環 境 下 ，「 融 合 班 級 」的 學 生 中 會 有 一、二 名

輕 度 或 中 度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在 普 通 班 級 和 一 般 正 常 學 生 一 起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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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學 習 活 動 ； 同 一 個 班 級 有 兩 種 以 上 不 同 特 質 的 學 生 在 一

起 ， 與 只 是 單 純 的 由 全 是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所 組 成 的 「 特 教 資 源

班 」 班 級 性 質 不 同 ， 因 此 造 成 教 授 「 融 合 班 級 」 的 老 師 有 較

高 的 情 緒 耗 竭 與 去 人 格 化 的 現 象 情 形 ， 是 很 容 易 理 解 的 。 這

同 時 也 呼 應 了 現 今 所 有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指 導 老 師 應 有 再

一 次 接 受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之 必 要 性 與 教 育 研 究 、 師 資 培 育

單 位 應 立 即 開 設 「 適 應 體 育 」 課 程 的 迫 切 性 ， 以 符 合 實 際 施

教 所 需 。  

    「 服 務 學 校 」 類 別 與 「 畢 業 學 校 」 類 別 值 得 討 論 的 是 ：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主 要 來 自 國 中 與 國 小 這 兩 類 學 校 。 在 國 小 的 教

學 環 境 中 ， 學 生 在 生 理 、 心 理 與 學 習 上 較 為 單 純 ， 相 較 國 中

教 師 在 融 合 環 境 的 教 學 環 境 下 所 要 面 對 的 是 正 值 1 3 - 1 6 歲 青

春 期 、 叛 逆 期 之 學 生 心 理 狀 態 。 美 國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霍 爾

（ S t a n l e y  G.  H a l l）特 別 稱 此 時 期 為 風 暴 期（ s t o r m  a n d  s t r e s s  

p e r i o d）， 意 指 在 情 緒 表 現 強 烈 、 不 穩 定 ， 具 有 暴 起 暴 落 的 兩

極 特 徵 （ 張 春 興 ， 2 0 0 2， p 7 7）， 所 可 能 要 面 臨 的 突 發 狀 況 與

教 學 困 擾 可 能 比 國 小 教 師 要 大 上 許 多 ， 但 在 研 究 結 果 上 卻 只

在 「 情 緒 耗 竭 」 上 僅 有 些 微 差 異 存 在 ， 其 可 能 原 因 為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教 具 有 更 多 的 愛 心 與 責 任 感 。 另 外 ， 畢

業 於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 師 資 班 之 教 師 ， 並 沒 有 因 為 本 身 不

是 師 範 教 育 體 系 出 身 而 在 工 作 表 現 與 能 力 施 展 上 ， 較 師 範 院

校 畢 業 之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妄 自 菲 薄 或 自 卑 退 縮 ， 使 得 在 研

究 考 驗 上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存 在 ， 由 此 可 見 國 內 師 資 培 育 的

多 元 開 放 已 有 正 面 的 意 義 與 回 饋 。  

    在 其 他 背 景 變 項 表 現 上，例 如 在「 性 別 」、「 運 動 員 背 景 」、

「 畢 業 學 校 」、「 職 務 類 別 」、「 工 作 時 間 」、「 自 覺 能 力 」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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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顯 現 出 我 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在

男 、 女 性 別 上 充 分 表 現 出 不 會 因 為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能 力 差 異 的

分 別 ， 且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工 作 上 有 明 顯 差 別 。 顯 見 我 國 在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中 男 女 平 等 、 平 權 上 ， 在 工 作 能 力 已 獲 得 了 實 質

的 成 效 。 此 外 ， 是 否 曾 經 擔 任 過 運 動 員 或 有 具 備 運 動 環 境 背

景 、 或 是 在 學 校 中 是 否 有 因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 擔 任 導 師 、 專 任

教 師 等 而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有 所 差 別 ， 同 時 也 未 因 個 人 所 處 學 校

特 性 不 同 導 致 上 班 工 作 時 間 增 長 ， 及 自 覺 自 己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的 能 力 有 否 不 足 等 上 述 諸 多 原 因 ， 而 使 得 在 研 究 考 驗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情 形 。 所 以 我 們 可 推 論 所 有 研 究 參 與 者 並 無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之 疑 慮，且 對 身 心 障 礙 工 作 的 態 度 是 積 極 正 面 的。 

雖 說 國 內 從 1 9 8 3 年 起 即 有 張 曉 春 等 學 者 對 「 職 業 倦 怠 」

此 一 主 題 做 過 類 似 的 研 究 、 也 提 出 自 己 所 得 觀 點 ， 然 其 研 究

對 象 大 都 為 社 工 人 員 、 醫 護 人 員 、 一 般 國 小 、 國 中 教 師 或 行

政 人 員 等 ， 確 鮮 少 針 對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做 研

究 ， 縱 使 本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為 職 業 倦 怠 感 偏 低 、 無 職 業 倦 怠 狀

況 產 生 ， 卻 因 國 內 可 供 參 考 研 究 、 文 獻 缺 乏 而 無 法 相 互 比 較

驗 證 以 為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不 免 令 人 感 到 遺 憾 ， 同 時 也 暴 露 出

國 內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指 導 教 師 」與「 適 應 體 育 」之 不 重 視 ，

希 冀 後 續 研 究 者 能 多 延 續 此 一 議 題 ， 以 得 到 符 合 我 國 情 之 研

究 定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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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與 教 學 態 度 討 論  

 

依 據 研 究 參 與 者 及 其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之 差 異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 討 論 分 述 如 下 ：  

一 、 就 性 別 而 言 ：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均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表 示 體 育 教 師 的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為 積 極 正 向，且 女 姓 教 師 在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聽 覺

障 礙 之 學 生 均 較 男 性 教 師 有 更 正 面 積 極 的 態 度 。 此 結 果

雖 與 國 內 蔡 志 權（ 2 0 0 3）、廖 永 盛（ 2 0 0 3）及 國 外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1 9 9 6）等 人 不 同，但 符 合 A l o i a , K n u t s o n , M i n n e r  ,

＆ Vo n  S e g g e r n（ 1 9 8 0）所 得 結 果 ， 建 議 爾 後 研 究 上 可 針

對 此 一 變 項 多 加 研 究 以 獲 得 定 論 。  

二 、 就 服 務 學 校 類 別 而 言 ：  
國 中 、 小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表 示 體 育 教

師 的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為 積 極 正 向，國 小 教 師 僅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較 國 中 教 師 為 高，其 餘 之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學 生 均 較 國 中 教 師 略 低 ， 可 鼓 勵 國 小 教 師 多 參 與 進 修 以

提 高 教 學 態 度 。  

三 、 就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而 言 ：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整 體 態 度 並 不 受 是 否

有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而 影 響 ， 其 得 分 亦 高 於 五 點 量 表 中

數 3 應 達 之 2 5 2 分 ， 均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教 育 態 度 。 有 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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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得 發 現 ， 未 曾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教 師 在

對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聽 覺 障 礙

及 整 體 態 度 之 學 生 的 教 育 態 度 略 高 於 曾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教 師 ： 建 議 政 府 及 相 關 教 學 單 位 重 視 此 一 問 題 。  

四 、 就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而 言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有 無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整 體 教 育 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均 持 正 面 的 態 度 。 有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各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育 態 度 得 分 上，除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外，均 高 於 未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之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 顯 示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確 實 發 揮 其 應 有 之 教 育 成 效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蔡 志 權

（ 2 0 0 3）所 得 結 果 相 符，與 廖 永 盛（ 2 0 0 3）「 教 材 教 法 」、

「 教 學 原 理 」 層 面 教 育 態 度 優 於 無 特 教 訓 練 者 ， 可 為 相

互 參 考 。 由 此 推 論 ， 這 與 政 府 推 動 特 殊 教 育 多 年 ， 且 一

般 師 資 培 育 院 校 均 有 開 設 特 殊 教 育 相 關 系 所 有 關 ； 而 相

較 於 上 一 研 究 結 果 ， 未 曾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者 優 於 修 過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的 教 師 所 呈 現 之 差 異 ， 建 議 相 關 教 學 研 究

單 位 能 加 強 推 展 適 應 體 育 相 關 課 程 ， 以 改 善 此 一 情 況 。  

五 、 就 運 動 員 背 景 而 言  

無 論 是 否 曾 經 為 運 動 員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均 為 正 面 ， 且 曾 經 身 為 運 動 員 之 指 導 教 師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學 生 有 較 非 運 動 員 背 景 指 導 教 師 為 高

之 教 學 態 度 。  

六 、 就 年 齡 而 言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僅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差 異，其 差 異 為 3 0 歲 以 下 教 師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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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5 0 歲 教 師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較 高 的

教 學 態 度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R i z z o（ 1 9 8 5） 所 得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但 與 蔡 志 權 （ 2 0 0 3）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一 致 ，

可 見 國 內 推 動 融 合 教 育 成 效 上 ， 並 無 法 完 全 消 除 教 師 年

齡 對 障 礙 類 別 之 影 響 ， 似 有 再 加 強 的 必 要 。  

七 、 就 畢 業 學 校 而 言  

不 同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學 習 障 礙 及 聽 覺 障

礙 有 顯 著 差 異 。 隨 後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師 資 班 畢 業 之 教 師 比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之 教 師 ，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師 範 院 校 畢 業 之 教 師 比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之 教 師 ， 對 聽 覺 障 礙 學 生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蔡 志 權 （ 2 0 0 3） 就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所

得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這 可 能 與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取 樣 分 類 不 同

所 致 ； 另 一 可 能 原 因 ， 或 許 是 一 般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少 有 安

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或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之 內 容 所 致 ， 然 而 這 樣

的 論 點 ， 有 待 未 來 更 進 一 步 研 究 以 釐 清 。  

八 、 就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而 言 ：   

不 同 主 修 科 目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 除 了 在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與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以 外，其 餘 各 障 礙 類 別 均 有 顯 著 差 異。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組 別 均 較 體 育 、 數 理 及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組

別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雖 與 蔡 志 權 （ 2 0 0 3） 所 做 研 究 結 果 不 符 ， 但 與 國 外 學 者

K o w a l s k＆ R i z z o（ 1 9 9 6）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其 原 因 可 能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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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本 身 學 習 背 景 中 有 無 修 習 適 應 體 育 或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有 關（ 1 6 2， 5 1％ ； 2 1 8， 6 7 . 1％ ）， 因 此 建 議 在 未 來 的 師

資 培 育 方 面 應 多 開 設 此 類 課 程 ， 以 提 高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此 舉 將 有 助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學 習。 

九 、 就 家 庭 婚 姻 而 言 ：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的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在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上 ： 已 婚 無 子 女 高 於 已 婚 有 子 女 與 未 婚 者 有

正 面 的 教 學 態 度 的 態 度 。 由 此 推 論 ， 已 婚 無 子 女 之 體 育

教 師 較 已 婚 有 子 女 與 未 婚 之 體 育 教 師 對 於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在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亦

同 。 與 廖 永 盛 （ 2 0 0 3） 所 做 研 究 結 果 已 婚 教 師 之 教 育 態

度 高 於 未 婚 教 師 可 互 為 參 考 ， 並 可 做 為 爾 後 進 一 步 研 究

參 考 。  

十 、 就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而 言  
不 同 授 課 類 別 的 學 生 對 體 育 教 師 在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 視 障 、 肢 障 、 學 習 障 礙 ） 及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教 授 資 源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教 授 純 一 般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可 能 原 因 為 資 源 班 上 課 方

式 與 教 材 及 學 生 特 性 和 一 般 班 級 學 生 有 很 大 不 同 之 故 ，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做 為 爾 後 教 育 參 考 。  

十 一 、 就 教 師 年 資 而 言 ：  

不 同 教 師 年 資 在 身 心 障 礙 之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國 內 學 者 蔡 志 權 （ 2 0 0 3） 所 做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與 林 怡 秀 （ 2 0 0 0） 對 教 授 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所 做 研 究 發 現 為 ： 教 師 年 資 越 高 教 育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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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愈 佳 的 結 論 相 左 。 可 見 國 內 在 此 研 究 之 缺 乏 ， 建 議 後

續 學 者 能 針 對 此 一 變 項 ， 多 加 著 墨 。  

十 二 、 就 職 務 類 別 而 言 ：  

職 務 類 別 在 教 學 態 度 上 有 差 異 。 亦 即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優 於 擔 任 體 育 及 教 師 兼 行 政 的 教 師 ， 正 如

S a n t o m i e r（ 1 9 8 5） 所 言 ：「 接 觸 的 機 會 加 上 訊 息 的 提 供

勝 過 單 純 的 接 觸 」。擔 任 級 任 教 師 者，大 多 將 其 辦 公 桌 就

放 在 教 室 後 方 以 便 掌 握 權 班 學 生 狀 況 ， 每 天 與 學 生 相 處

時 間 增 長 、 也 較 能 了 解 班 上 每 位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所 在 ， 也

因 此 就 會 有 較 好 的 教 學 態 度 ； 且 本 研 究 結 果 亦 與 廖 本 盛

（ 2 0 0 3）所 稱：「 教 師 兼 導 師 教 學 態 度 高 於 專 任 教 師 」相

符 。  

十 三 、 就 工 作 時 間 而 言 ：  

每 週 不 同 工 作 時 間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及 整 體

態 度 並 無 達 顯 著 差 異 。 也 就 是 說 工 作 時 間 對 於 教 學 態 度

並 無 直 接 關 聯 。  

十 四 、 就 自 覺 能 力 而 言 ：  

不 同 自 覺 能 力 對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與 教 學 態 度 接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其 教 學 態 度

愈 佳。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蔡 志 權（ 2 0 0 3）所 做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亦 和 國 外 學 者 K o w a l s k＆ R i z z o（ 1 9 9 6）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教 育 心 理 學 者 B a n d u r a  ( 1 9 7 7 ,  1 9 8 6 )於 自 我 效 能 理 論 中

所 提 出 的「 自 我 效 能 」 ( p e r c e i v e d  a b i l i t y )及 H a r t e r ( 1 9 7 8 ,  

1 9 8 1 )於 能 力 動 機 理 論 中 所 提 出 的「 知 覺 能 力 」( p e r c e i v e d  

c o m p e t e n c e )， 顯 示 自 覺 能 力 為 成 就 行 為 的 重 要 中 介 者

（ 蔡 秋 豪 ， 1 9 9 9） 因 此 可 推 論 ， 體 育 教 師 感 覺 自 己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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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高 、 愈 有 能 力 指 導 學 生 時 ， 其 對 待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亦 愈 佳  

十 五 、 就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年 資 而 言 ：  

不 同 指 導 年 資 在 各 種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的 態 度 及 整

體 態 度 ， 只 有 在 肢 體 障 礙 類 別 有 顯 著 差 異 ， 差 異 情 形 為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4-10 年 者 對 3 年 以 內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其 可 能 原 因 為 ，

4-10 年 的 指 導 老 師 在 與 學 生 相 處 上 已 走 出 摸 索 期，在 教

學 經 驗 上 也 比 年 資 3 年以 內 的 老 師 豐 富 ， 較 懂 得 如 何 指

導 肢 體 障 礙 學 生 之 故 。  

 

 
第 三 節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討 論  

 

壹 、 職 業 倦 怠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不 同 背 景 預 測 變 項 對 體 育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別 討 論 如 下 ：  

一 、 個 人 成 就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修 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個 人 成 就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是

職 務 類 別 。 由 此 可 知 ， 在 教 學 或 師 資 培 育 上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的 開 設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而 言 是 有 助 益 的 。  

二 、 情 緒 耗 竭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顯 示 ， 年 齡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情 緒 耗 竭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 由 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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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論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年 齡 與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的 施

教 ， 將 有 助 於 在 情 緒 耗 竭 層 面 的 降 低 ， 減 少 職 業 倦 怠 的

產 生 。  

三 、 去 人 格 化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家 庭 婚 姻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去 人 格 化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為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年 資 ， 再 其 次 為 擔 任 教 師 年 資 。 由 此 可 推 論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在 職 業 倦 怠 中 去 人 格 化 因 子 產 生 與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有 相 關 ， 然 而 在 本 研 究 所 得 的 相 關 係 數 並 不 高 ， 故

此 一 推 論 仍 待 後 續 研 究 加 以 釐 清 。  

四 、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特 教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為 年 齡 。 綜

合 以 上 一 至 四 項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僅 有 「 特

教 課 程 」 為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 情 緒 耗 竭 與 個 人 成 就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去 人 格 化 則 無 ）。由 此 看 來，似 乎 仍 未 有

一 致 的 預 測 因 子 ， 其 原 因 可 能 為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t 考 驗 上 並 無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 為 低 度 、 無 顯 著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的 統 計 表 現 有 關 。 另

外 因 為 國 內 尚 無 學 者 曾 做 過 與 本 案 相 同 或 類 似 之 研 究 ，

致 使 本 研 究 結 果 並 無 先 例 可 供 參 考 、 比 較 甚 至 加 以 研 究

以 為 定 論 ， 因 此 建 議 爾 後 學 者 能 多 針 對 此 一 問 題 多 加 探

討 以 供 參 考 。  

 

貳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不 同 背 景 預 測 變 項 對 體 育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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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分 別 討 論 如 下 ：  
一 、 整 體 態 度  

經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顯 示 ， 自 覺 能 力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次 為 特 教 課 程 ， 第 三 是 服 務 擔 任 職 務 ， 第 四 則 是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蔡 志 權 （ 2 0 0 3） 針 對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所 做 研 究 結 果 趨 於 一 致 ， 也 與 國 外 學 者 K o w a l s k i  ＆

R i z z o（ 1 9 9 6）結 果 相 符。由 此 可 推 論，提 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最 好 方 法 辨 識 提 高 老 師 之 自 覺 能

力 ， 使 老 師 能 有 能 力 、 有 自 信 ， 而 加 強 老 師 專 業 能 力 如

修 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與 適 任 的 工 作 職 務 都

是 提 高 老 師 教 學 態 度 的 可 行 方 式 ， 而 此 推 論 也 正 與 本 研

究 所 預 測 因 子 相 符 。  

二 、 對 各 障 礙 類 別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本 研 究 將 十 五 項 預 測 變 項 ， 分 別 投 入 七 項 障 礙 類 別

中 進 行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結 果 ， 自 覺 能 力 亦 一 致 為 所 有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其 解 釋 力 最 小 為 3 . 4

﹪（ 中 度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最 大 為 1 0 . 9﹪（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顯 示 自 覺 能 力 不 僅 對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而 言 是 最 佳

預 測 因 子，對 其 他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的 預 測 亦 然。 

唯 一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為 其 解 釋 力 偏 低 ， 未 來 研 究 者 應 可 多

考 慮 其 他 預 測 變 項 ， 以 更 加 瞭 解 及 預 測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與 教 學 行 為 。  

     

綜 合 上 述 討 論 ， 本 研 究 認 為 國 內 在 職 業 倦 怠 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的 預 測 因 子 研 究 尚 嫌 不 足 ， 無 法 有 效 相 互 印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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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結 果 以 做 為 教 學 參 考 ， 雖 說 國 外 學 者 有 類 似 研 究 結 果

可 供 參 考 ， 但 畢 竟 各 國 國 情 不 同 、 教 育 水 準 不 一 、 教 學 環 境

亦 和 國 內 不 同 ， 無 法 相 提 並 論 、 實 為 可 惜 。 且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職 業 倦 怠 的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似 乎 和 教 學 態 度 有 所 不 同 ， 或 許

是 問 卷 設 計 時 預 測 變 項 的 考 慮 仍 不 夠 周 延 所 致 ， 但 仍 希 望 有

拋 磚 引 玉 作 用 ， 除 提 供 國 內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研 究 參 考 外 ， 更 希

望 能 提 醒 國 內 學 者 專 家 對 「 適 應 體 育 」 研 究 領 域 之 重 視 。  

 

 

 

第 四 節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討 論   

一 、 依 研 究 結 果 而 言 ：  

依 據 本 研 究 探 討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性 ， 經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所 得 結 果 為 ， 情 緒 耗 竭 部 分 對 於 各 不 同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學 態 度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r＝ . 1 2 1 *），由 此 統 計 數 據 可 推

論 ，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與 否 確 實 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度 有 相 關 性 ， 亦 即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之 一 的 情 緒 耗 竭 因 子 ，

可 顯 著 影 響 教 師 教 學 態 度 ！ 使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在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時 改 變 其 原 有 對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  

本 研 究 所 得 另 一 個 重 要 結 果 ：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因 「 態 度 是 一 種 持 久 的 、 充 滿 情 感 的

信 念 ， 影 響 個 體 某 種 特 定 行 為 」（ S h e r r i l l ,  1 9 9 8 ,  p 7），「 一 般

體 育 教 師 的 態 度 及 訓 練 背 景 為 決 定 教 學 能 否 成 功 的 重 要 因 素

（ S h e r r i l l ,  2 0 0 1 ,  p 1 6 4） 又 職 業 倦 怠 為 ：「 在 工 作 環 境 上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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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 的 精 力 耗 損 、 工 作 熱 忱 減 退 ， 進 而 產 生 對 人 漠 不 關 心 以

及 對 工 作 抱 持 負 面 態 度 所 引 發 一 連 串 身 體 與 生 理 上 不 適 現

象 ， 影 響 其 助 人 行 為 的 一 種 綜 合 現 象 （ M a s l a c h＆ J a c k s o n ,  

1 9 8 4）」。 由 此 可 推 論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在 教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時 ， 確 實 會 因 職 業 倦 怠 而 影 響 其 助 人 行 為 的 表

現 、 而 改 變 教 學 態 度 ； 同 樣 地 ， 態 度 是 一 種 持 久 的 、 充 滿 情

感 的 信 念 ， 亦 會 影 響 個 體 外 顯 行 為 ， 兩 者 彼 此 是 有 交 互 作 用

的 效 果 。 因 此 ， 如 何 降 低 教 師 們 的 職 業 倦 怠 以 改 善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 將 是 刻 不 容 緩 的 議 題 。  

二 、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論 證  

當 工 作 者 每 天 都 累 的 不 成 人 樣 ， 卻 不 知 道 在 忙 些 什 麼 ，

為 什 麼 而 忙 ， 為 什 麼 而 戰 時 ， 就 已 經 罹 患 了 職 業 倦 怠 症 。 不

但 熱 情 喪 失 、 畏 懼 工 作 ， 而 且 效 率 低 落 …， 輕 者 提 不 起 工 作

精 神 、 重 則 演 變 為 身 心 症 狀 ， 在 物 競 天 擇 下 、 完 全 被 環 境 淘

汰 ， 由 職 場 退 縮 下 來（ 鄭 柏 壎 ， 1 9 9 9， p 6）。 擔 任「 傳 道 、 授

業 、 解 惑 」 為 教 師 神 聖 職 志 ， 同 時 也 是 教 師 謀 生 之 工 作 。 當

教 師 發 覺 出（ 或 不 自 覺 ）自 己 開 始 有 職 業 倦 怠 之 生 理、情 緒 、

行 為 等 三 方 面 的 徵 候 或 生 理 症 狀 時 ， 難 道 不 會 影 響 教 師 的 教

學 工 作 ？ 已 有 多 位 學 者 指 出 因 職 業 倦 怠 所 產 生 之 生 理 症 狀 主

要 有 頭 痛、感 冒、失 眠、肌 肉 疼 痛 …。易 怒、暴 躁、無 助 感 、

絕 望 感 、 無 法 專 心 、 容 忍 力 低 、 緊 張 增 加 等 情 緒 心 理 症 狀 。

增 加 抽 煙 、 喝 酒 、 藥 品 、 咖 啡 的 使 用 ， 摔 跤 、 高 度 危 險 的 行

為 如 車 禍 等 外 顯 行 為 發 生 （ 陳 蓮 妃 ； 顏 耀 南 ， 2 0 0 2； P a i n e ,  

1 9 8 2）。  

依 據 P a i n e（ 1 9 8 2）指 出，當 教 師 產 生 職 業 倦 怠 時 他（ 她 ）

的 徵 候 會 表 現 在 生 理 、 情 緒 、 行 為 、 價 值 等 四 個 層 面 。 世 界



 

 94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於 1 9 4 8 年 提 出 對 健

康 的 定 義 為：「 生 理 上、心 理 上 和 社 會 上 的 安 適 狀 態，而 不 僅

僅 只 是 免 於 疾 病 或 虛 弱 」。其 中 所 提 及 的「 安 適（ We l l  b e i n g）」

乃 是 指 個 人 評 估 其 整 體 生 活 或 是 某 個 領 域 ， 如 婚 姻 、 工 作 等

在 當 下 以 及 過 去 一 段 時 間 所 產 生 的 滿 意 感、成 就 感（ 邱 兆 宏，

2 0 0 4）。可 見，職 業 倦 怠 的 徵 候 與 症 狀 所 產 生 的 生 理 反 應 已 不

和 上 述 所 說 安 適 狀 態 ， 嚴 重 的 影 響 健 康 ， 例 如 ： 頭 痛 、 睡 眠

不 足 、 失 眠 ， 情 緒 上 的 失 控 、 沮 喪 、 意 志 消 沉 、 易 怒 等 。 在

這 樣 的 壓 力 狀 態 下 亦 可 能 因 某 些 器 官 或 系 統 過 度 活 動 、 激 素

分 泌 紊 亂 所 引 起 的 疾 病 稱 為 「 適 應 病 （ d i s e a s e  o f  

a d a p t a t i o n）」，這 種 病 並 不 是 因 為 某 一 特 定 病 源 而 起，而 是 由

於 適 應 反 應 的 紊 亂 所 造 成 ， 包 括 情 緒 障 礙 、 頭 痛 、 失 眠 、 竇

性 心 動 過 速 、 高 血 壓 、 消 化 性 潰 瘍 、 某 些 風 濕 性 或 變 態 反 應

性 疾 病 、 冠 心 病 、 腎 臟 病 等 （ 徐 俊 冕 ， 1 9 9 7， p 7 3）。  

國 內 學 者 廖 本 盛 （ 2 0 0 3）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 教 育 態 度 愈

正 向 積 極 ， 三 個 職 業 倦 怠 感 受 程 度 愈 低 。 亦 即 上 述 之 職 業 倦

怠 的 心 理 、 生 理 症 狀 越 不 明 顯（ 頭 痛 、 沮 喪 、 情 緒 失 控 …），

教 學 態 度 越 佳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互 印 証 後 可 知 ， 若 讓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越 趨 向 正 面 、 其 職 業 倦 怠 感 受 就 較 不 明 顯 ，

職 業 倦 怠 感 受 越 不 明 顯 的 指 導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也 會 有 較 佳 的

教 學 態 度 。 目 前 國 內 對 此 方 面 之 研 究 仍 相 當 缺 乏 ， 希 望 藉 著

本 文 之 研 究 能 有 拋 磚 引 玉 的 效 果 、 更 加 重 視 職 業 倦 怠 對 教 學

態 度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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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總  結  

 

國 內 義 務 教 育 之 推 動 自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起 迄 今 已 歷 三 十 七

年 ， 國 民 教 育 普 及 ， 一 般 國 民 教 育 入 學 率 已 經 超 過 9 9 . 5％ ，

而 身 心 障 礙 生 之 入 學 率 也 超 過 9 7％ 以 上 （ 教 育 部 ， 1 9 9 6）。

依 據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立 法 院 教 育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第 四 會 期 報 告 資

料 顯 示 ： 「 在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回 歸 主 流 政 策 之 推 動 下 ， 目 前 有

6 4 . 7 5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已 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安 置 於 一 般 學

校 普 通 班 級 ， 因 此 從 事 特 教 教 學 工 作 之 教 師 ， 除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外 ， 有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就 讀 之 普 通 班 教 師 亦 無 可 避 免 的 成 為

特 殊 教 育 整 體 運 作 中 之 重 要 環 結 …」 （ 立 法 院 ， 1 9 9 3） 。 在

融 合 教 育 環 境 下 ， 並 不 單 單 只 是 特 教 班 級 老 師 會 接 觸 到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而 是 任 何 在 學 校 校 園 內 任 教 之 教 師 都 有 機 會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施 教 ， 尤 其 「 體 育 」 是 在 所 有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教 育

中 唯 一 受 到 立 法 保 障 之 教 育 科 目 ， 所 以 「 適 應 體 育 」 之 推 動

已 是 刻 不 容 緩 之 事 情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 其 背 景 變 項 與

教 授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類 別 之 間 是 否 會 影 響 原 本 之 教 學 態 度 、 與

職 業 倦 怠 感 以 及 是 否 會 因 此 而 產 生 職 業 倦 怠 情 況 、 進 而 影 響

到 原 本 之 教 學 態 度 ， 甚 至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之 間 是 否 會 相

互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為 ： 教 學 態 度 與 職 業 倦 怠 之 間 相 關 性 顯

著 ， 而 「 情 緒 耗 竭 」 為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中 影 響 職 業 倦 怠 最 為 明

顯 。 茲 將 研 究 所 得 統 整 為 以 下 重 點 以 供 參 考 ：  

一 、 就 背 景 變 項 與 職 業 倦 怠 分 析 結 果 ， 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在 去 人 格 化 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在 情 緒 耗 竭 、 個 人 成 就

感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有 顯 著 差 異，換 言 之「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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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之 職 業

倦 怠 產 生 與 否 有 明 顯 的 影 響 。  

二、「 年 齡 」、「 不 同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與「 教 師 年 資 」三 者 結 合

所 得 結 果 為 ， 未 婚 、 年 齡 較 輕 、 且 年 資 較 少 者 ， 相 較 於

已 婚 而 年 齡 較 長 、 年 資 較 深 者 較 容 易 有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 這 可 能 是 年 紀 輕 加 上 又 無 家 庭 婚 姻 的 負 擔 分 心 ， 因

此 容 易 過 度 投 入 精 力 、 活 力 在 工 作 結 果 所 致 ， 如 同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1 9 7 4）對「 b u r n o u t」此 之 解 釋 定 義 為「 因

過 度 工 作 、 耗 費 心 神 、 體 力 、 資 源 而 感 到 挫 折 、 精 疲 力

竭 、 心 力 交 瘁 」 所 呈 現 之 現 象 。  

三、「 主 修 科 目 」與「 授 課 學 生 類 別 」所 得 研 究 結 果 相 結 合 ，

暴 露 出 國 中 、 國 小 教 師 因 為 沒 有 具 備 體 育 科 目 專 業 知 識

及 對 教 授 體 育 課 程 不 熟 悉 而 形 成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或 對 工 作

的 不 滿 意 等 ， 致 使 在 研 究 考 驗 上 較 其 他 主 修 科 目 畢 業 之

教 師 較 可 能 有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 也 因 此 在 研 究 結 果 上

造 成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與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差 異 均 較 其 他 組

別 高，如 同 C h e r n i s s（ 1 9 8 0）所 指 出：「 職 業 倦 怠 為 工 作

者 在 工 作 上 遭 遇 過 度 的 壓 力 與 挫 敗 ， 或 是 個 人 對 工 作 過

度 期 望 而 不 滿 意 所 產 生 一 種 心 理 上 對 工 作 退 縮 、 缺 乏 熱

忱 和 責 任 感 的 現 象 」。  

四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之 修 習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育 態 度 有 正 面

幫 助 。 有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的 體 育 教 師 ， 對 於 各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之 教 育 態 度 得 分 上 ， 除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外 ， 均 高 於 未 修 過 特 殊 教 育 學 分 之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分 數 為

高 ， 顯 示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確 實 發 揮 其 應 有 之 教 育 成 效 。  

五、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僅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97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差 異，其 差 異 為 3 0 歲 以 下 教 師 比 4 1 - 5 0

歲 教 師 對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障 礙 類 別 學 生 有 較 高 的 教 學 態

度 。  

六 、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組 別 均 較 體 育 、 數 理 及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組

別 在 輕 度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類 別、視 覺 障 礙、肢 體 障 礙、學

習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與 國 外 學 者 K o w a l s k＆ R i z z o（ 1 9 9 6）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七 、 教 授 資 源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教 授 純 一 般 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八 、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優 於 擔 任 體 育 及 教 師 兼 行 政 的

教 師 ， 正 如 S a n t o m i e r（ 1 9 8 5） 所 言 ：「 接 觸 的 機 會 加 上

訊 息 的 提 供 勝 過 單 純 的 接 觸 」。因 此 就 會 有 較 好 的 教 學 態

度 。  

九 、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其 教 學 態 度 愈 佳 。 體 育 教 師 感 覺 自 己 能

力 愈 高 、 愈 有 能 力 指 導 學 生 時 ， 其 對 待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亦 愈 佳 。  

十 、 修 習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個 人 成 就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年 齡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情 緒 耗 竭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家 庭 婚 姻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去 人 格 化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年 齡 是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預 測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十 一 、 自 覺 能 力 為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與 所 有 障 礙 類 別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十 二 、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上 與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亦 即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會 相 互 關 聯 與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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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受 教 的 問 題 ， 是 教 育 先 進 國 家 都 關 心 的 議

題 ， 這 不 僅 是 人 權 問 題 ， 更 是 學 生 受 教 權 保 障 的 問 題 。 這 類

的 學 生 雖 然 身 心 狀 況 與 一 般 學 生 稍 有 不 同 ， 但 只 要 他 們 經 過

學 習 ， 一 樣 能 工 作 也 能 獨 立 生 活 （ 楊 朝 祥 ， 2 0 0 1） 。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修 正 通 過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 使 得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教

育 進 入 新 的 紀 元 。 「 零 拒 絕 」 、 「 正 常 化 原 則 」 與 「 最 小 限

制 環 境 」 的 教 育 理 念 原 則 已 普 遍 實 行 於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之 中 ，

而 一 般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的 機 率 也

越 來 越 大 、 而 在 融 合 環 境 下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指 導 教 師

甚 至 可 說 是 無 法 避 免 之 趨 勢 。 依 據 立 法 院 教 育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第 四 會 期 報 告 指 出 ： 我 國 學 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人 數 由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之 9 8 8 人，成 長 至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之 5 4 2 2 人；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人 數 由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5 2 4 2 3 人 ， 成 長 至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之 6 6 4 2 5 人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入 學 數 正 逐 年 增

加 ， 這 也 是 本 研 究 選 擇 探 討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研 究 」 此 一 議 題 之 原 因 ， 並 希 冀 研 究 所

得 能 對 「 適 應 體 育 」 盡 些 許 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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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旨 在 分 別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民 中 、 小 學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情 形 與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度 ， 以 及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教 學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台 中 縣 （ 市 ） 與 彰 化 縣 （ 市 ） 現 任 國 民 中 學 、 國

民 小 學 曾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 以 M a s l a c h  和

J a c k s o n  於 1 9 8 1 年 編 製 完 成 的 職 業 倦 怠 量 表 （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  M B I ） 中 文 版 為 研 究 問 卷 工 具 ； 以

P E AT I D -Ⅲ經 中 文 化 後 所 編 製 之 「 體 育 教 師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為 教 學 態 度 施 測 工 具，合 計 發 出 問 卷 4 0 0 份，

有 效 問 卷 3 2 4 份（ 8 1﹪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經 統 計 分 析、結 果 經

討 論 後 ， 結 論 與 建 議 分 兩 節 敘 述 如 后 ：  

 

第 一 節  結  論  

 

壹 、 職 業 倦 怠 方 面  

本 研 究 所 得 比 較 在 個 人 成 就 感 方 面 ， 所 得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3 . 6 4∼ 4 . 3 8， 這 表 示 只 有 少 數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有 低 個

人 成 就 現 象 。 在 情 緒 耗 竭 ， 所 得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2 . 3 5∼

3 . 7 5， 這 表 示 大 部 分 的 受 試 者 在 情 緒 耗 竭 的 狀 況 並 不 普

遍 。 去 人 格 化 方 面 ， 所 得 結 果 平 均 數 介 於 2 . 5 1∼ 3 . 3 1 之

間 ， 顯 示 去 人 格 化 情 形 亦 不 普 遍 。  

因 此 本 研 究 結 果 所 獲 結 論 為 ： 現 任 台 中 縣 （ 市 ） 與

彰 化 縣 （ 市 ） 之 國 中 、 國 小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指 導 老 師

其 職 業 倦 怠 程 度 偏 低 ， 無 嚴 重 的 職 業 倦 怠 現 象 產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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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國 中 、 國 小 體 育 教 師 在 職 業 倦 怠 三 要 素 及 整 體 態

度 與 背 景 變 項 考 驗 結 果 ， 部 分 背 景 變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尤

以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在 去 人 格 化 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在

情 緒 耗 竭 、 個 人 成 就 感 及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 對 職 業 倦 怠 之

影 響 最 為 具 體 。  

 

貳 、 教 學 態 度  

國 民 中 小 學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的 背 景 變

相 ，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態 度 有 產 生 影 響 者 為 ： 性

別 、 服 務 學 校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 運 動 員

背 景、主 修 科 目、畢 業 學 校、家 庭 婚 姻、授 課 學 生 類 別 、

職 務 類 別 、 自 覺 能 力 與 教 學 年 資 等 十 二 項 。  

其 中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之 修 習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育

態 度 有 正 面 幫 助 。 主 修 科 目 為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組 別 均 較 體

育 、 數 理 及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組 別 等 有 較 佳 之 教 學 態 度 。 教

授 資 源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比 教 授 一 般 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與 融 合

班 之 體 育 教 師 有 正 面 教 學 態 度 。 擔 任 級 任 老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優 於 擔 任 體 育 及 教 師 兼 行 政 的 教 師 ， 而 自 覺 能 力 愈 高

者 其 教 學 態 度 愈 佳 。  

 

參 、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一 、 職 業 倦 怠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指 導 老 師 之 背 景 變 項 ， 在 職 業 倦

怠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為 特 教 課 程 其 次 為 年 齡 。  

二 、 教 學 態 度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指 導 老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教 學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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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依 序 為：自 覺 能 力、特 教 課 程、擔 任 職 務 、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 而 自 覺 能 力 為 整 體 教 學 態 度 與 所 有 障 礙 類

別 教 學 態 度 之 最 佳 預 測 因 子 。  

 

肆 、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相 關  

整 體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亦 達 顯 著 相 關 （ r＝ .121*），

亦 即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會 相 互 關 聯 與 影 響 。  

 

 

 
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以 供 參 考 ：  

一 、 融 合 體 育 已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教 育 趨 勢 ， 為 讓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有 更 好 的 受 教 環 境 及 教 學 品 質 ， 建 議 增 加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老 師 的 員 額 或 減 少 融 合 班 級 的 學 生 人 數 。  

二 、 建 議 國 內 體 育 院 校 或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單 位 ， 能 多 加 開 設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以 增 加 身 心 障 礙 師 資 員 額 ， 提 昇 融 合 教 育 品

質 ， 因 應 未 來 教 學 所 需 。  

三 、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體 育 指 導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感

尚 低 ， 但 在 教 學 環 境 日 亦 變 化 下 ， 如 何 能 繼 續 讓 職 業 倦

怠 情 況 不 要 發 生 ， 建 請 相 關 單 位 重 視 。  
四 、 增 加 研 究 地 區 範 圍 （ 如 北 部 、 南 部 或 東 部 ） 與 教 學 單 位

（ 例 如 高 中、職 校 ），以 比 較 國 中 小 教 學 單 位 之 差 異，釐

清 、 確 立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之 關 係 。  

五 、 建 議 在 爾 後 的 研 究 上 ， 可 考 慮 財 團 法 人 或 私 立 的 身 心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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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教 養 機 構 之 指 導 教 師 為 研 究 參 與 對 象 ， 以 進 一 步 瞭 解

其 教 學 態 度 和 職 業 倦 怠 情 形 。  

六 、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 可 考 慮 改 以 質 性 研 究 方 式 ， 以 深 入 訪 討

各 基 層 身 心 障 礙 指 導 教 師 的 感 受 ， 相 互 印 證 ， 增 加 本 研

究 議 題 之 學 術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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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 n c h ,  R . ,  H e n d e r s o n ,  H . ,  K i n n i s o n ,  L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8 ) .  R e v i s i t i g  S e c t i o n 5 0 4 ,  P h y s i c a l  a n d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D a n c e , 6 9 ,  5 7 - 6 3 .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  H .  J .  ( 1 9 7 4 ) .  S t a f f  B u r n o u t .  J o u r n a l  o f  

S o c i a l  I s s u e s ,  1 ,  1 5 9 - 1 6 5 .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  H .  J .  ( 1 9 7 5 ) .  T h e  s t a f f  b u r n o u t  s y n d r o m e  i n  

a l t e r n a t i v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  P s y c h o t h e r a p y  :  T h e o r y ,  R e s e a r c h ,  

a n d  P r a c t i c e ,  1 2 ,  7 3 - 7 8 .  

M a s l a s h ,  C .（ 1 9 7 8） ,  T h e  C l i e n t  R o l e  i n  S t a f f  B u r n - o u t ,  

J o u r n a l  o f  S o c i a l  I s s u e s ,  3 4 ,  1 1 1 - 1 2 4 .  

M a s l a c h ,  C . ,  &  J a c k s o n ,  S .  ( 1 9 7 9 ) .  B u r n o u t  c o p s  a n d  t h e i r  

f a m i l i e s .  P s y c h o l o g y  To d a y ,  6 ,  5 9 - 6 4 .  

M a s l a c h ,  C . ,  &  J a c k s o n ,  S .  E .  ( 1 9 8 1 a ) .  T h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e x p e r i e n c e  b u r n o u t .  J o u r n a l  o f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2 ,  

9 9 - 1 1 3 .   

M a s l a c h ,  C . ,  &  J a c k s o n ,  S .  E .  ( 1 9 8 4 ) .  B u r n o u t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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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e t t i n g .  I s  S . O s k a m p ( E d . ) .  A p p l i e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1 3 3 - 1 5 4 .  

P a i n e ,  W.  S .  ( 1 9 8 2 ) .  O v e r v i e w  ;  B u r n o u t  s t r e s s  s y n d r o m e s  

a n d  t h e  1 9 8 0 s ,  I n  P a i n e .  J o b  s t r e s s  a n d  b u r n o u t ,  B e v e r l y  

H i l l ,  C A： S a g e  P u b . , I n c  

 P a t r i c k ,  P.  K .  S .  ( 1 9 7 9 ) .  B u r n o u t  :  J o b  h a z a r d  f o r  h e a l t h  

w o r k e r s . 1 6 ,  8 7 - 9 0 .  

R i z z o ,  T .  L .  ( 1 9 8 4 ) .  A t t i t u d e s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h a n d i c a p p e d  p u p i l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  2 6 7 - 2 7 4 .  

R i z z o ,  T .  L .  ( 1 9 8 5 ) .  A t t r i b u t e s  r e l a t e d  t o  t e a c h e r s '  a t t i t u d e s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6 0 ,  7 3 9 - 7 4 2 . .  

R i z z o ,  T .  L . ,  B r o a d h e a d ,  G.  D . ,  &  K o w a l s k i ,  E .  M .  ( 1 9 9 7 ) .  

C h a n g i n g  k i n e s i o l o g y  a n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b y  i n f u s i o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b o u t  i n d i v i d u a l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y .  Q u e s t ,  4 9

（ 2） ,  2 2 9 - 2 3 7 .  

R i z z o ,  T .  L . ,  &  K i r k e n d a l l ,  D .  R .  ( 1 9 9 5 ) .  T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m i l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W h a t  a f f e c t s  A t t i t u d e s  o f  f u t u r e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2 ,  2 0 5 - 2 1 6 .  

R i z z o ,  T .  L . ,  &  Vi s p o e l ,  W.  P.  ( 1 9 9 1 )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r i b u t e s  a n d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8 ,  4 - 1 1 .  

R i z z o ,  T .  L . ,  &  Vi s p o e l ,  W.  P.  ( 1 9 9 2 ) .  C h a n g i n g  a t t i t u d e s  

a b o u t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9 ,  5 4 -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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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z z o ,  T .  L . ,  &  W r i g h t ,  R .  G.  ( 1 9 8 8 ) .  S e l e c t e d  a t t r i b u t e s  

r e l a t e d  t o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o r s '  a t t i t u d e s  t o w a r d  t e a c h i n g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h a n d i c a p s .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2 6 ,  3 0 7 - 3 0 9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3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s p o r t  :  C r o s s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a n d  l i f e s p a n ( 4 t h  

e d . ) . D u b u q u e ,  I A : B r o w n  a n d  B e n c h m a r k .  

S h e r r i l l ,  C . ,  &  W i l l i a m s ,  T.  ( 1 9 9 6 ) .  D i s a b i l i t y  a n d  s p o r t  :  

P s y c h o s o c i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i n c l u s i o n ,  i n t e g r a t i o n ,  a n 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  5（ 1） ,  4 2 - 6 4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8 )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s p o r t  :  C r o s s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a n d  l i f e s p a n ( 5 t h  e d . ) . U S A：

M c G r a w - H i l l . .  

S t a n l e y ,  T.  L .  ( 2 0 0 1 ) .  B u r n o u t  :  A  m a n a g e r ' s  w o r s t  n i g h t m a r e .  

S u p e r v i s i o n ; B u r l i g t o n ; 6 2 ,  3 - 5 .  

S t e v e n s o n ,  J .  G.  ( 1 9 9 4 ) .  E m p l o y e e  B u r n o u t  a n d  P e r c e i v e d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H e a l t h  a n d  H u m a n  R e s o u r c e s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1 6 ,  3 5 0 - 3 6 7 .  

T r i p p ,  A . ,  &  S h e r r i l l ,  C .  ( 1 9 9 1 ) .  A t t i t u d e  t h e o r i e s  o f  

r e l e v a n c e  t o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8 ,  1 2 - 2 7 .  

Te d d l i e ,  C .＆ Vi r g i l i o ,  I .  ( 1 9 9 0 ) .  D e n e l o p m e n t  a n d  Va l i d a t i o n  

o f  T h e  V i r g i l i o  Te a c h e r  B e h a v i o r  I n s t r u m e n t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M e a s u r e m e n t ,  5 0 ( 2 ) ,  4 2 1 - 4 3 0 .  

Wa r s h a w,  P.  R .  ( 1 9 8 0 a ) .  A  N e w  M o d e l  F o r  P r e d i c t i n g  

B e h a v i o r  I n t e n t i o n s  :  A n  A l t e r n a t i n e  t o  F i s h b e i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7 ,  1 5 3 - 1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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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與 教 學 態 度 量 表 問 卷  

敬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您 好 ：  
    隨 著 社 會 與 環 境 變 遷 之 迅 速 ， 使 得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所 遭 受 的
問 題 與 壓 力 俱 增，在 環 境 適 應 上 易 造 成 所 謂 的『 職 業 倦 怠 』； 而
在 回 歸 主 流 、 融 合 教 育 等 理 念 下 ， 教 師 的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的
教 學 態 度 日 益 重 視 。 為 了 進 一 步 探 討 此 兩 項 重 要 議 題 ， 您
的 參 與 是 本 研 究 所 必 須 。 您 的 答 案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且 您 的 資
料 我 們 會 嚴 格 保 密 ， 請 您 放 心 ！  
    敬 頌    教 祺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沈 坤 慶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物 理 治 療 系  吳 昇 光 博 士  敬 啟

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的 □ 內 打 ˇ 。  

一 、 性 別 ： □男 □女 。  
二 、 年 齡 ： □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 5 0 歲 以 上 。  
三 、 畢 業 學 校 類 別 ： □師 範 院 校 □師 資 班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  
四、畢 業 科 系（ 組 ）類 別： □體 育 □特 殊 /輔 導 教 育 □語 文 /社 會   
教 育 □數 理 □其 他 ╴ ╴ （ 請 填 寫 ）。  

五 、 家 庭 婚 姻 狀 況 ： □未 婚  □已 婚 尚 無 子 女  □已 婚 有 子 女  □
離 婚 。  

六 、 主 要 授 課 班 級 學 生 類 別 ： □一 般 生 □特 教 班 （ 資 源 班 ） □
融 合 班 □其 他 ╴ ╴ （ 請 填 寫 ）  

七 、 您 擔 任 教 師 的 年 資 ： □ 3 年 以 內 □ 4 - 1 0 年 □ 1 1 - 2 0 年 □ 2 0 年
以 上 。   

八、您 目 前 擔 任 的 職 務 是： □級 任 □專 任 □體 育 □教 師 兼 行 政 。 
九 、 平 均 工 作 時 間 ： □ 2 0 小 時 以 內 /週 □ 2 1∼ 4 0 小 時 /週 □ 4 1∼

6 0 小 時 /週 □ 6 0 小 時 以 上 /週 。  
十、您 曾 經 修 過 任 何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或 學 分 班 ）嗎： □是 □否 。 
十 一 、 您 曾 經 修 過 任 何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嗎 （ 或 學 分 班 ）：  
    □是 □否 。  
十 二 、 您 過 去 學 生 時 代 曾 是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隊 員 嗎 ：  
    □是 □否 。  
十 三 、 您 自 己 認 為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的 教 學 能 力 如 何 ： □極
佳 □滿 意 □尚 可 □不 足 □極 差 。  

十 四 、 您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年 資 ： □ 3 年 以 內 □ 4 - 1 0 年
□ 1 1 - 2 0 年 □ 2 0 年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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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師 的 職 業 倦 怠 調 查 量 表  
填 答 說 明 ： 本 部 分 共 有 2 1題 ， 務 請 每 題 都 作 答 。 請 於 細 讀

每 一 能 力 項 目 後 ， 依 據 自 己 的 看 法 ， 判 斷 其 重 要 程 度 ， 將 適 當
的 數 字 圈 起 來 。  

從

未

發

生 
一

年

發

生

幾

次

每

月

發

生

一

次

每

月

發

生

幾

次

每

週

發

生

一

次

每

週

發

生

幾

次

每

天

發

生 

1 .我的工作把我的精神榨乾了  0  1  2  3  4  5 6
2.工作一天下來讓我感到精疲力竭  0  1  2  3  4  5 6
3.晨起想到又要面對一天的工作，我會覺得疲累  0  1  2  3  4  5 6
4.我能很容易了解他人對事物的感受  0  1  2  3  4  5 6
5.我覺得我對待某些學生像一般東西  0  1  2  3  4  5 6
6.對我而言，整天和他人一起工作是相當緊張的  0  1  2  3  4  5 6
7.我可以很有效地處理工作上的問題  0  1  2  3  4  5 6
8.我對我的工作感到心力交瘁  0  1  2  3  4  5 6
9.我覺得我的工作，可以使其他人過的更好  0  1  2  3  4  5 6
10.從事這個工作以來我對待學生的心腸越來越硬  0  1  2  3  4  5 6
11.我擔心這個工作會使我的情感漸漸冷淡下來  0  1  2  3  4  5 6
12.我覺得精力充沛  0  1  2  3  4  5 6
13.我的工作給我很大的挫折  0  1  2  3  4  5 6
14.我覺得我太努力工作了  0  1  2  3  4  5 6
15.我變得不在乎學生會發生什麼事情  0  1  2  3  4  5 6
16.與人互動的工作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0  1  2  3  4  5 6
17.和學生在一起的時候，我很容易營造一個輕鬆的氣氛 0  1  2  3  4  5 6
18.每當我工作完以後，我感到舒暢快活  0  1  2  3  4  5 6
19.我在這個工作當中，完成許多有意義事情  0  1  2  3  4  5 6
20.在工作中，我能冷靜的處理情緒上的問題  0  1  2  3  4  5 6
21.我覺得學生會將他們所遭遇到的一些問題怪罪於我  0  1  2  3  4  5 6

請 翻 到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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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份 之 填 表 說 明 ：  
本 研 究 包 含 一 系 列 之 敘 述，這 些 敘 述 所 表 示 的 是 您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教 學 信 念 。 請 將 每 項 敘 述 中 最 符 合 您 對 每 一 障

礙 類 別 之 信 念 圈 選 起 來 。  
在 您 作 答 之 前 請 先 仔 細 閱 讀 各 種 障 礙 類 別 說 明，這 些 說 明

對 於 作 答 是 很 重 要 的 。  

請 在 每 一 項 障 礙 類 別 的 敘 述 中，將 最 符 合 您 的 意 見 的 圈 起 來 ，

請 勿 漏 掉 任 何 一 題 。  
 
障 礙 類 別 說 明 ：  
一、情 緒 /行 為 異 常：具 有 下 列 行 為 中 一 項 或 多 項 特 質 如：情
緒 或 行 為 嚴 重 的 偏 失 、 攻 擊 或 衝 動 的 行 為 、 退 縮 或 焦

慮 、 憂 鬱 或 情 緒 起 伏 很 大 及 過 動 等 等 。  
二 、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 指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5 0 - 8 0 的 學 生 。
可 能 在 發 展 溝 通 技 巧 及 社 會 技 巧 上 落 後 於 同 儕 ； 在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的 學 習 方 面 ， 需 要 指 導 或 協 助 ； 在 動 作 技 巧 的

表 現 有 困 難 及 注 意 力 時 間 較 短 的 現 象 。  
三 、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 智 力 明 顯 低 於 標 準 ， 在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5 0 分 以 下 。 可 能 無 法 進 行 言 辭 上 的 溝 通 及 有 限 的
社 會 化 互 動 且 需 要 他 人 的 照 護 。  

四、視 覺 障 礙：係 指 因 先 天 或 後 天 原 因，導 致 視 覺 器 官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分 （ 全 部 ） 之 障 礙 ， 經 矯 正 後 對 事 物 之 視

覺 辨 認 仍 有 困 難 者 。  
五 、 肢 體 障 礙 ： 係 指 上 、 下 肢 或 軀 幹 之 機 能 有 部 分 或 全 部 障   
礙 ， 致 影 響 學 習 者 。  

六 、 學 習 障 礙 ： 係 因 神 經 心 理 功 能 異 常 ， 而 出 現 知 覺 或 知 覺

動 作 協 調 等 功 能 有 顯 著 問 題 ， 以 致 在 聽 、 說 、 讀 、 寫 、

算 等 學 習 上 有 顯 著 困 難 者 。  
七 、 聽 覺 障 礙 ： 是 指 由 於 先 天 或 後 天 因 素 ， 造 成 聽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缺 損 ， 或 機 能 發 生 部 份 或 全 部 之 障 礙 ， 導 致 對 聲 音

之 聽 取 或 辨 識 有 困 難 者 。  
請 翻 到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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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 擔 任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師 指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態 度 量

表 問 卷  
一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和 非

障 礙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時 ， 所 有 的 學 生 將 學 到 「 為 了 達 成

目 標 而 一 起 努 力 」 的 好 處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二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將 會「 激 發   

非 障 礙 學 生 動 作 技 巧 表 現 學 習 的 動 機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三、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如 果 和 非 障

礙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 會 學 得 更 快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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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和 非 障
礙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動 作 技 巧 後 ， 會 發 展 較 佳 的 自 我 概 念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五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將 不 會
被 非 障 礙 同 儕 所 接 納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六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學

生 會 擾 亂 班 級 的 和 諧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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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必 須 教 導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是 一 項 不 公 平 的 負 擔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八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對 於 必 須 教 導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 我 並 未 具 備 足 夠 的 訓 練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九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教 導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 對

我 而 言 是 一 項 額 外 的 工 作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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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 不 應 該 安 置 在 我 所 任 教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因 為 他 們 需 要 我 太 多 的 時 間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十 一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對 於 教 導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之 前 ， 我 需 要 更 多 充 裕 的 課 程 及 訓 練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十 二 、 在 我 所 任 教 的 一 般 體 育 課 中 ， 下 列 障 礙 類 型 的 學 生 ， 都 應

該 和 非 障 礙 學 生 接 受 任 何 可 能 的 指 導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情 緒 /行 為 異 常  1  2  3  4  5  
 2 .輕 度 －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3 .中 度 －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1  2  3  4  5  
 4 .視 覺 障 礙  1  2  3  4  5  
 5 .肢 體 障 礙  1  2  3  4  5  
 6 .學 習 障 礙  1  2  3  4  5  
 7 .聽 覺 障 礙  1  2  3  4  5  

 

 
謝 謝 您 耐 心 的 作 答 ！ 並 請 在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題 。  


